
ZhongYi

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一

上
海
縣
續
志
卷
五

水
道
下

治
績

同
治
十
年
二
月
塘
橋
鎭
商
民
濬
張
家
浜
浜

自

康

煕

問

開

後

淤

塞

已

甚

出

口

處

幾

成

平

陸

二

十

四

保

十

六

圖

十

七

圖

衿

業

范

錫

衑

等

議

自

口

內

華

漕

澾

分

支

起

至

塘

橋

鎭

東

六

和

橋

止

爲

該

鎭

市

河

店

商

量

力

捐

輸

以

充

車

壩

等

費

上

年

六

月

至

本

年

正

月

約

可

收

捐

錢

八

十

千

文

傍

河

沾

利

田

畝

按

畝

分

挑

會

錫

衑

病

故

其

弟

錫

鴻

續

辦

工

長

四

百

十

二

丈

挑

土

二

千

二

十

五

方

二

分

五

釐

以

經

費

不

敷

續

收

商

捐

三

月

十
月
二
十
二
保
民
濬
莊
家
溝
溝

由

馬

家

浜

進

水

耆

業

陶

鶴

樓

等

查

照

同

治

三

年

成

案

議

以

傍

河

沾

利

之

六

圖

七

圖

三

十

八

圖

三

十

九

圖

四

十

四

圖

田

按

畝

派

挑

府

續

志

是

年

上

海

知

縣

朱

鳳

梯

會

同

婁

縣

知

縣

金

福

曾

靑

浦

知

縣

錢

寳

傳

協

濬

横

瀝

小

淶

浦

謹

案

婁

縣

續

志

横

瀝

小

淶

浦

皆

蒲

匯

塘

支

河

蒲

匯

塘

由

上

婁

靑

三

縣

合

濬

而

横

瀝

小

淶

歸

婁

縣

獨

濬

靑

浦

縣

志

亦

不

載

此

役

疑

府

續

志

誤

十
一
月
巡
撫
張
之
萬
檄
候
補
知
府
厲
學
潮
濬
吳
淞
江
自
黄
渡

迤
東
至
曹
家
渡
越
明
年
三
月
續
濬
曹
家
渡
迤
東
至
新
牐
大
王

廟
時

以

江

浙

水

利

失

修

廷

諭

兩

省

同

時

舉

辦

巡

撫

張

之

萬

奏

濬

吳

淞

江

下

段

自

黃

渡

之

東

老

吳

淞

江

口

起

至

曹

家

渡

止

長

七

千

八

十

二

丈

二

尺

實

土

三

十

一

萬

七

千

五

百

七

十

八

方

有

奇

均

作

十

四

分

每

分

約

用

夫

一

千

有

奇

查

道

光

七

年

原

案

係

由

坐

落

之

上

海

嘉

定

靑

浦

及

得

沾

水

利

之

元

和

寳

山

吳

江

震

澤

崑

山

新

陽

太

倉

鎭

洋

十

一

州

縣

派

夫

承

挑

現

將

工

段

較

長

之

上

海

攤

派

五

分

嘉

定

次

之

派

三

分

靑

浦

又

次

之

派

二

分

其

餘

四

分

除

吳

震

元

寳

各

有

應

辦

要

工

不

復

分

派

外

議

以

崑

山

新

陽

太

倉

鎭

洋

四

州

縣

各

派

一

分

上

海

承

濬

自

虞

姬

廟

東

迄

曹

家

渡

長

二

千

八

百

八

十

丈

二

尺

三

寸

挑

土

十

一

萬

三

千

八

百

六

十

三

方

六

分

有

奇

十

一

年

三

月

工

竣

水

利

總

局

議

曹

家

渡

以

東

節

節

淺

狹

若

不

開

濬

出

口

之

地

仍

復

高

仰

阻

滯

查

吳

淞

東

口

河

身

雖

上

海

境

轄

沿

江

而

西

口

段

落

上

海

已

派

五

分

未

便

再

行

多

派

議

東

工

二

千

丈

派

爲

五

分

每

分

以

四

百

丈

爲

率

援

照

同

治

二

年

成

案

酌

派

華

亭

婁

縣

合

挑

一

分

川

沙

南

匯

台

挑

二

分

寳

山

獨

挑

一

分

上

海

承

挑

一

分

用

夫

二

千

人

自

曹

家

渡

至

啞

子

港

長

三

百

三

十

丈

四

尺

挑

土

二

萬

一

千

五

百

八

十

七

方

三

分

有

奇

限

二

十

六

日

工

竣

邑

境

通

縣

均

役

按

田

二

十

畝

出

一

夫

東

西

兩

工

邑

境

承

派

戽

水

共

水

方

五

萬

一

千

三

百

五

十

八

方

由

沿

江

廿

七

廿

八

廿

九

三

十

等

四

保

共

四

十

二

圖

承

役

每

方

總

局

給

九

五

錢

三

十

文

民

間

貼

錢

八

十

文

共

貼

錢

四

千

一

百

八

千

六

百

四

十

文

承

挑

土

十

三

萬

五

千

四

百



ZhongYi

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二

五

十

一

方

零

每

方

總

局

給

九

五

錢

三

百

文

民

間

貼

錢

四

百

文

共

貼

錢

五

萬

四

千

一

百

八

十

千

四

十

文

西

工

水

綫

用

車

三

千

三

百

五

十

部

由

沿

江

十

二

箇

圖

分

承

辦

每

部

總

局

貼

九

五

錢

五

百

文

民

間

貼

錢

一

百

文

共

貼

錢

三

百

五

十

五

千

文

東

工

由

董

局

自

雇

散

車

每

日

每

部

給

錢

五

百

文

各

圖

不

貼

費

共

給

工

用

物

料

夫

價

飯

食

錢

七

百

十

四

千

四

百

九

十

六

文

董

局

支

銷

一

切

經

費

錢

一

千

三

百

三

十

三

千

八

百

五

十

八

文

除

領

總

局

錢

六

百

二

十

三

千

二

百

文

外

不

敷

錢

七

百

十

千

六

百

五

十

八

文

賞

款

夫

役

飯

食

舟

輿

水

腳

等

項

錢

三

百

九

十

九

千

文

三

共

用

錢

一

千

八

百

二

十

四

千

零

由

署

縣

陳

其

元

捐

廉

濟

用

不

支

公

款

不

派

民

間

署

布

政

司

應

寳

時

札

准

水

利

局

咨

據

總

辦

吳

淞

江

工

程

厲

守

學

潮

禀

稱

切

照

吳

淞

江

先

挑

十

四

分

工

程

節

據

太

倉

鎭

洋

嘉

定

崑

山

新

陽

靑

浦

上

海

七

州

縣

承

濬

員

董

陸

續

禀

報

竣

工

當

由

卑

府

親

詣

勘

量

禀

請

憲

節

臨

工

驗

收

在

案

伏

查

此

次

開

濬

吳

淞

仰

䝉

各

大

憲

軫

念

水

利

農

田

不

惜

十

萬

餘

緡

之

費

無

非

欲

永

資

利

賴

使

江

浙

兩

省

咸

沐

恩

波

是

以

卑

府

仰

體

藎

懷

雖

明

知

費

重

工

繁

而

獨

於

出

土

章

程

尤

不

肯

稍

爲

假

借

惟

查

新

河

起

出

之

土

現

在

離

河

雖

遠

而

本

地

民

風

相

沿

成

習

往

往

私

行

佔

墾

不

留

餘

地

將

廢

土

作

爲

肥

壅

仍

復

翻

至

河

邊

非

特

一

遇

霖

雨

泥

土

仍

缷

入

河

且

恐

久

被

佔

耕

河

底

日

就

墊

淤

河

面

亦

漸

形

窄

狹

卑

府

嘗

考

明

史

河

渠

志

海

忠

介

疏

濬

吳

淞

自

黄

浦

以

下

八

十

里

其

時

舊

江

面

闊

三

十

餘

丈

復

增

開

十

五

丈

餘

卽

至

國

朝

康

熙

雍

正

年

間

曡

次

疏

修

如

王

浜

界

至

野

雞

墩

最

狹

之

處

亦

尙

有

河

面

二

十

丈

至

十

八

九

丈

不

等

以

今

較

昔

相

去

懸

殊

揆

厥

所

由

固

因

潮

汐

往

來

挾

沙

內

積

第

海

沙

僅

能

墊

底

而

侵

種

則

貽

害

於

全

河

竊

聞

從

前

屢

次

興

工

曾

有

築

堤

䕶

土

之

說

當

時

徒

有

其

議

迄

未

竟

工

然

卑

府

猶

以

爲

幸

未

築

隄

也

吳

淞

濱

海

沙

土

本

鬆

非

比

堅

土

成

圩

可

以

屹

然

不

動

設

使

築

堤

以

後

旋

覆

坍

缷

是

兩

岸

之

土

未

能

攔

䕶

而

堤

上

之

土

先

已

傾

淤

輾

轉

深

思

未

爲

盡

善

今

幸

各

大

憲

勤

修

水

利

延

訪

維

殷

卑

府

愚

忱

擬

就

沿

江

南

北

兩

邊

各

留

餘

地

丈

餘

分

挖

土

溝

以

攔

廢

土

溝

深

一

尺

底

闊

一

尺

五

寸

面

寛

二

尺

下

狹

而

上

廣

則

不

致

於

坍

塞

內

寛

而

邊

窄

可

無

礙

於

田

廬

第

須

籖

立

界

碑

飭

知

各
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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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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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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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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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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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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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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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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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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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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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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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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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
張

亦

賢

會

同

知

縣

莫

祥

芝

沿

江

查

勘

界

溝

如

式

界

石

完

全

當

卽

會

銜

禀

覆

十

六

年

重

浚

吳

淞

江

此

制

不

復

講

求

至

二

十

四

年

總

督

劉

坤

一

委

候

補

知

府

許

寳

書

總

辦

上

海

灘

地

升

科

召

變

局

遂

將

吳

松

江

兩

岸

餘

地

强

勒

民

間

繳

價

升

科

於

是

昔

人

之

良

法

美

意

一

掃

而

空

而

江

亦

日

漸

淤

狹

矣

署

縣

陳

其

元

詳

布

政

司

水

利

局

文

竊

查

吳

淞

一

江

爲

三

吳

水

道

第

一

關

鍵

江

之

通

塞

蘇

浙

兩

省

百

萬

田

畝

之

豐

歉

係

之

卽

蘇

浙

兩

省

數

千

萬

民

生

之

利

害

係

之

故

禹

貢

於

三

江

旣

入

之

後

乃

書

震

澤

底

定

關

係

實

非

淺

鮮

然

以

潮

汐

往

來

易

致

淤

澱

漢

唐

以

降

疏

濬

之

工

史

不

絕

書

卽

以

我

朝

而

計

自

康

熙

雍

正

迄

今

二

百

餘

年

開

挑

已

經

六

次

矣

上

年

䝉

各

大

憲

軫

念

民

生

奏

准

動

帑

重

濬

吳

淞

東

西

綿

亙

共

計

九

千

餘

丈

內

自

曹

家

渡

起

至

大

王

廟

新

閘

之

二

千

丈

爲

從

來

未

曾

開

濬

之

工

卑

縣

共

派

挑

三

千

二

百

二

十

餘

丈

土

方

十

三

萬

五

千

三

百

有

奇

工

程

幾

居

十

分

之

四

自

奉

檄

之

後

於

本

年

正

月

初

四

日

開

挑

至

四

月

二

十

五

日

竣

工

前

後

共

一

百

十

一

日

各

鄕

百

姓

赴

公

趨

事

踴

躍

爭

先

經

始

勿

亟

庶

民

子

來

居

然

依

限

蕆

事

寛

深

如

式

上

邀

嘉

奬

其

間

實

地

開

鑿

加

大

切

灘

陷

沙

淤

泥

湧

泉

高

土

等

難

工

較

之

尋

常

挑

濬

工

費

數

倍

者

不

一

而

足

而

百

姓

並

無

怨

咨

之

語

此

皆

仰

戴

皇

仁

曁

憲

台

愛

民

之

心

故

能

如

是

之

樂

事

勸

工

也

現

在

大

功

已

成

卑

職

竊

有

不

能

已

於

請

者

伏

查

上

海

立

縣

始

於

元

時

自

分

而

爲

靑

浦

割

而

爲

南

匯

析

而

置

川

沙

從

前

額

田

二

萬

六

百

六

十

餘

頃

此

時

僅

剩

田

六

千

八

百

五

十

頃

東

西

廣

六

十

六

里

南

北

袤

八

十

四

里

名

雖

鉅

邑

壤

則

彈

丸

民

間

所

有

産

業

止

此

斥

鹵

之

地

耳

且

地

處

海

濱

泥

沙

夾

雜

種

稻

者

止

十

之

三

種

棉

者

居

十

之

七

小

民

抱

布

買

絲

已

經

貧

窘

而

自

西

域

各

國

通

市

之

後

洋

布

盛

行

奪

其

生

許

民

情

益

形

困

乏

論

者

但

見

夷

場

之

富

商

大

賈

坐

擁

厚

資

遂

指

上

海

爲

沃

土

不

知

此

等

商

人

皆

是

晉

楚

閩

粤

及

浙

江

甯

湖

之

人

上

邑

之

商

百

無

一

焉

本

地

之

人

若

稍

有

積

蓄

者

一

入

夷

場

沾

染

習

氣

立

行

消

蕩

沙

船

之

敗

此

其

明

證

是

夷

場

之

在

上

海

俱

有

害

而

無

利

者

也

溯

查

道

光

七

年

前

升

撫

憲

陶

奏

開

吳

淞

江

各

縣

工

程

派

一

分

上

海

工

程

派

二

分

其

所

以

多

於

各

縣

者

則

以

江

身

多

在

上

海

境

內

之

故

至

同

治

二

年

之

挑

乃

以

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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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四

時

太

鎭

崑

新

長

元

吳

江

震

等

縣

尙

爲

賊

踞

故

上

海

派

至

四

分

現

在

幸

際

□

平

則

派

工

自

應

仍

依

舊

貫

然

上

年

所

以

不

敢

率

行

請

減

者

又

以

江

震

等

縣

亦

有

太

湖

漊

港

工

程

恐

難

再

行

協

貼

遂

爾

遵

照

辦

理

然

辦

理

之

後

目

覩

百

姓

支

絀

况

瘁

中

心

日

夜

歉

仄

寢

饋

難

安

往

者

不

可

諫

來

者

猶

可

追

今

幸

通

工

吿

竣

故

將

前

後

情

形

瀝

陳

於

憲

台

之

前

伏

求

大

人

俯

念

上

海

地

狹

民

貧

嗣

後

數

十

年

再

濬

吳

淞

江

請

援

照

道

光

七

年

成

案

上

海

只

承

挑

二

分

永

以

爲

例

批

准

立

案

刋

入

此

屆

水

利

全

書

則

上

海

百

姓

子

子

孫

孫

永

感

憲

恩

於

無

旣

極

矣

再

開

河

以

戽

水

爲

最

困

之

事

此

次

開

挑

曹

家

渡

以

下

新

工

二

千

餘

丈

其

地

已

近

吳

淞

江

口

水

多

難

戽

卑

縣

前

派

二

十

七

八

九

三

十

保

圖

民

戽

水

甚

爲

困

苦

應

請

嗣

後

若

遇

曹

家

渡

以

下

再

有

開

挑

之

舉

則

戽

水

之

役

應

分

十

二

保

輪

派

不

必

拘

以

近

地

用

昭

公

允

合

並

陳

明

立

案

實

爲

德

便

署

布

政

司

應

寳

時

爲

會

核

詳

請

事

竊

據

上

海

縣

禀

云

云

伏

查

吳

淞

一

江

爲

疏

洩

太

湖

經

流

其

通

塞

關

係

蘇

浙

兩

省

水

利

民

生

此

屆

欽

奉

諭

旨

開

濬

太

湖

水

利

令

蘇

浙

同

時

舉

辦

迭

經

本

署

司

等

□

晰

履

勘

以

不

濬

吳

淞

下

段

則

太

湖

不

得

暢

洩

不

濬

吳

淞

曹

家

渡

以

東

則

吳

淞

之

下

段

仍

不

得

暢

洩

是

以

禀

請

續

挑

曹

家

渡

迤

東

至

大

王

廟

之

二

千

數

百

丈

刻

下

全

工

業

已

吿

竣

惟

查

各

縣

派

工

分

數

前

據

總

辦

吳

淞

江

工

程

厲

守

具

禀

道

光

七

年

開

濬

吳

淞

江

原

案

係

由

坐

落

之

上

海

嘉

定

靑

浦

及

得

沾

水

利

之

元

和

寳

山

吳

江

震

澤

崑

山

新

陽

太

倉

鎭

洋

十

一

州

縣

派

夫

分

段

承

挑

等

情

祇

因

江

身

多

在

上

海

境

內

從

前

各

縣

派

工

一

分

上

海

派

工

二

分

同

治

二

年

以

太

鎭

崑

新

長

元

吳

江

震

尙

未

收

復

上

海

派

工

四

分

此

屆

又

因

元

和

吳

江

震

澤

三

縣

各

有

本

境

應

辦

太

湖

漊

港

等

項

工

程

恐

難

再

行

協

貼

並

未

派

工

承

挑

是

以

該

縣

派

工

仍

居

十

分

之

四

並

未

查

照

道

光

七

年

原

案

減

派

百

姓

雖

樂

於

從

事

然

較

之

他

處

已

屬

偏

枯

自

應

先

事

籌

劃

預

爲

體

䘏

地

步

今

據

禀

稱

以

後

遇

有

開

濬

吳

淞

工

程

請

援

照

道

光

七

年

成

案

上

海

仍

舊

承

挑

二

分

永

以

爲

例

若

遇

曹

家

渡

以

下

再

有

開

挑

之

舉

則

戽

水

之

役

應

分

十

二

保

輪

派

不

必

拘

以

近

地

等

情

尙

屬

公

允

應

俯

如

所

禀

辦

理

相

應

會

同

四

品

卿

銜

內

閣

中

書

何

愼

修

具

文

會

詳

伏

祈

憲

台

鑒

核

批

示

立

案

遵

行

實

爲

公

便

署

總

督

何

璟

署

巡

撫

恩

錫

並

批

如

詳

立

案水

利

工

程

局

詳

文

本

年

十

二

月

十

九

日

據

上

海

縣

董

事

候

選

訓

導

唐

錫

榮

川

沙

廳

董

事

候

選

訓

導

潘

鏊

太

倉

州

董

事

候

選

訓

導

繆

朝

荃

崑

山

縣

董

事

候

選

訓

導

蔣

泰

咸

新

陽

縣

董

事

福

建

試

用

縣

丞

薛

廷

楨

華

亭

縣

董

事

候

選

訓

導

徐

林

婁

縣

董

事

候

選

訓

導

龔

源

達

靑

浦

縣

董

事

候

選

教

諭

蔡

增

光

南

匯

縣

董

事

附

貢

生

喬

鼎

勳

鎭

洋

縣

董

事

廪

貢

生

聞

福

圻

嘉

定

縣

董

事

舉

人

楊

恒

福

寳

山

縣

董

事

候

選

訓

導

劉

文

浩

等

聯

名

禀

稱

竊

照

吳

淞

江

河

道

有

關

蘇

浙

兩

省

之

水

利

實

爲

太

湖

巨

浸

之

尾

閭

自

前

明

以

來

言

吳

中

水

利

者

如

周

文

襄

夏

忠

靖

諸

公

靡

不

實

力

講

求

馨

香

俎

豆

至

我

國

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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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五

大

一

區

域

涵

育

羣

靈

重

念

東

南

財

賦

之

邦

食

德

服

疇

尤

以

此

爲

先

務

之

急

如

近

數

十

年

來

陶

文

毅

林

文

忠

諸

大

憲

亦

時

復

爲

民

請

命

發

帑

濬

修

比

及

同

治

二

年

升

任

宮

保

爵

撫

憲

李

駐

師

滬

濱

其

時

兵

燹

之

餘

人

民

凋

敝

然

一

聞

治

河

之

役

無

不

擔

簦

荷

鍤

踴

躍

興

工

誠

以

杭

嘉

湖

蘇

松

太

六

郡

大

利

大

害

之

所

在

雖

鄕

曲

愚

民

亦

知

不

分

畛

域

而

同

關

休

戚

也

上

年

冬

季

仰

荷

各

大

憲

軫

念

民

生

奏

奉

諭

旨

令

蘇

浙

兩

省

同

時

舉

辦

而

吳

淞

則

派

由

上

海

等

十

二

廳

州

縣

按

田

雇

夫

並

䝉

俯

念

民

力

之

艱

難

各

處

河

工

經

費

悉

由

庫

款

動

發

用

是

加

濬

深

闊

自

太

湖

湖

漊

以

至

吳

淞

經

流

出

海

之

路

無

不

一

律

疏

通

其

時

董

等

奉

總

辦

委

員

派

令

監

工

日

與

各

段

委

員

常

川

奔

走

自

念

分

所

當

盡

固

不

敢

稍

有

畏

難

獨

念

各

夫

役

等

夙

夜

在

公

劬

勞

况

瘁

以

七

十

餘

里

之

地

段

迫

於

百

二

十

日

之

限

期

雖

極

之

足

胝

手

腁

而

卒

不

聞

有

怨

言

者

葢

深

知

各

大

憲

勒

修

水

利

無

非

爲

我

農

商

從

此

旱

潦

有

資

自

可

一

勞

永

逸

也

現

查

吳

淞

江

出

口

之

路

被

洋

人

就

南

岸

塡

作

花

園

基

地

因

於

兩

岸

起

駮

石

磡

跨

造

木

橋

並

風

聞

前

造

鐵

橋

因

河

面

較

闊

難

以

成

功

因

擬

自

老

牐

至

浦

口

將

四

里

有

餘

河

面

一

律

塡

砌

收

束

至

二

十

丈

餘

使

前

造

未

成

之

鐵

橋

可

以

移

建

江

口

等

語

伏

查

吳

淞

江

河

道

從

前

河

面

寛

闊

本

有

五

六

十

丈

之

多

此

時

年

久

就

湮

已

漸

窄

至

二

三

十

丈

不

等

然

新

牐

以

外

究

屬

較

爲

寛

深

若

以

三

四

十

丈

之

河

收

束

至

二

十

丈

餘

凡

屬

進

口

行

船

固

恐

易

遭

衝

擊

而

咽

喉

阻

塞

上

游

千

數

百

里

農

田

皆

有

下

壅

上

溢

之

災

其

害

何

可

勝

言

董

等

竊

思

中

外

通

商

厯

有

年

所

如

果

在

租

界

以

內

爲

條

約

所

不

禁

者

原

可

聽

其

自

便

若

吳

淞

江

河

道

實

與

外

國

租

界

絕

不

相

關

例

以

本

地

鄕

民

侵

佔

官

塘

尙

有

應

得

之

罪

況

以

三

百

餘

里

之

通

津

費

數

十

萬

緡

之

鉅

款

爲

千

百

萬

農

田

蓄

洩

之

資

而

壞

於

三

四

里

之

河

面

誠

恐

兩

省

農

民

商

旅

共

懷

不

平

萬

一

怨

讟

忿

興

羣

情

洶

洶

竟

將

該

處

石

岸

橋

梁

全

行

拆

毁

彼

時

衆

怒

難

犯

勢

致

釀

成

釁

端

似

於

中

外

和

好

情

形

多

所

窒

碍

董

等

實

爲

大

局

起

見

用

敢

不

揣

冒

昧

縷

晰

禀

陳

仰

祈

俯

賜

咨

商

上

海

道

憲

查

明

外

國

租

地

照

會

領

事

務

將

現

砌

石

岸

及

前

造

鐵

橋

一

律

折

除

復

還

原

舊

河

道

以

通

水

利

而

順

輿

情

六

郡

生

靈

同

深

感

戴

是

否

有

當

伏

乞

批

示

祇

遵

除

咨

蘇

松

太

道

曁

藩

司

衙

門

會

查

核

辦

批

示

飭

遵

外

伏

候

鑒

核

俯

賜

檄

飭

查

明

妥

辦

同

治

十

一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日

詳

署

總

督

張

樹

聲

批

候

札

飭

蘇

松

太

道

查

明

妥

辦

署

巡

撫

恩

錫

批

該

董

等

所

禀

各

情

如

果

屬

實

於

江

浙

兩

省

農

田

水

利

大

有

關

碍

惟

所

稱

洋

人

究

係

何

國

洋

商

該

處

是

否

租

界

於

何

時

建

造

園

基

橋

磡

關

道

衙

門

曾

否

接

准

領

事

照

會

有

案

應

卽

詳

細

查

明

按

約

秉

公

妥

辦

蘇

松

太

道

希

卽

迅

速

確

杳

妥

議

詳

覆

水

利

工

程

局

蘇

松

太

道

會

詳

文

奉

憲

臺

批

開

候

補

知

府

厲

守

學

潮

會

同

委

辦

租

界

會

審

委

員

陳

丞

福

勳

署

上

海

縣

葉

令

廷

眷

禀

會

勘

吳

淞

江

口

門

現

經

商

酌

核

辦

繪

圖

呈

請

示

遵

由

奉

批

仰

蘇

屬

水

利

工

程

局

會

同

蘇

松

太

道

確

查

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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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六

議

詳

復

飭

導

仍

候

撫

部

院

批

示

繳

圖

存

又

奉

撫

憲

張

批

開

據

禀

有

無

窒

碍

仰

蘇

松

太

道

核

明

詳

覆

飭

遵

仍

候

督

部

堂

批

示

繳

圖

存

各

等

因

奉

此

伏

查

厲

守

等

原

禀

內

開

與

英

副

領

事

逐

細

察

看

吳

淞

江

迤

西

至

新

牐

爲

止

水

程

約

計

五

里

江

口

較

寛

西

商

擬

築

駁

岸

若

過

形

收

窄

必

致

宣

洩

不

暢

下

淤

上

溢

江

口

河

面

三

十

餘

丈

下

多

漲

土

潮

落

時

水

面

不

寛

目

前

挖

去

灘

沙

用

條

石

砌

岸

使

兩

岸

之

灘

士

無

從

復

漲

口

面

略

加

收

束

則

水

勢

急

溜

上

游

淸

水

下

注

可

以

刷

盡

淤

沙

此

卽

借

淮

刷

黄

之

成

規

以

三

百

餘

里

之

淸

水

直

瀉

出

二

十

餘

丈

之

口

門

潮

來

自

當

爭

道

口

門

旣

束

潮

性

無

從

施

展

必

不

敵

淸

水

之

源

遠

流

長

現

令

將

新

牐

等

處

河

面

凡

原

在

十

七

八

丈

左

右

者

槪

開

至

二

十

丈

之

寛

其

口

門

所

議

二

十

丈

者

仍

須

酌

量

加

寛

不

得

竟

以

二

十

丈

爲

限

其

南

自

洋

涇

浜

北

至

虹

口

港

一

帶

如

須

一

併

起

駁

槪

限

於

舊

碼

頭

之

內

築

成

月

牙

形

式

俾

水

勢

不

致

擊

衝

至

前

次

口

門

擬

造

鐵

橋

議

作

罷

論

現

於

口

內

原

造

鐵

橋

之

處

攺

造

木

橋

仍

應

另

擇

穏

妥

處

所

開

挖

大

漾

一

條

爲

停

泊

行

船

之

用

似

此

持

平

辦

理

於

水

利

農

商

尙

無

室

碍

口

內

前

造

浮

橋

中

間

橋

面

離

水

過

低

應

於

造

橋

時

將

橋

面

升

高

三

尺

等

情

本

司

等

伏

查

此

案

前

據

上

海

董

事

候

選

訓

導

唐

錫

榮

等

以

吳

淞

江

口

河

道

有

關

蘇

浙

兩

省

水

利

現

出

口

之

路

洋

人

就

南

岸

塡

地

於

兩

岸

起

駁

石

磡

跨

造

木

橋

並

聞

自

老

牐

至

浦

口

河

面

一

律

塡

砌

收

束

至

二

十

丈

餘

使

鐵

橋

可

以

移

建

江

口

然

河

道

阻

塞

上

游

農

田

皆

有

下

壅

上

溢

之

災

等

語

當

因

該

董

等

所

禀

如

果

屬

實

殊

於

江

浙

兩

省

農

田

水

利

均

有

關

碍

由

局

詳

奉

前

憲

臺

札

道

查

明

妥

辦

並

奉

撫

憲

批

道

確

查

妥

議

等

因

奉

經

由

道

札

委

陳

丞

福

勳

會

同

上

海

縣

查

勘

旋

據

復

稱

已

將

該

董

所

禀

大

略

情

形

告

知

英

領

事

據

云

若

謂

有

礙

水

利

西

商

豈

肯

不

惜

經

費

爲

之

如

果

不

築

駁

岸

其

浦

岸

淺

灘

必

致

愈

漲

愈

出

卽

如

大

橋

南

岸

之

轉

角

可

爲

明

證

現

在

西

商

請

築

駁

岸

原

欲

流

通

河

道

起

見

岸

高

則

水

急

勢

可

直

趨

中

外

皆

同

今

各

董

均

以

此

舉

與

農

田

民

生

皆

有

下

壅

上

溢

之

患

不

妨

指

勘

盡

善

再

爲

舉

行

請

由

局

專

派

熟

悉

水

利

之

員

會

同

查

勘

應

如

何

辦

理

之

處

再

行

定

奪

禀

請

核

示

到

道

又

經

咨

局

札

委

厲

守

來

滬

會

勘

並

准

英

領

事

將

英

工

部

局

繪

圖

送

局

轉

發

縣

委

各

員

確

查

在

案

今

厲

守

等

按

圖

會

勘

禀

復

前

情

如

果

江

口

收

窄

砌

築

石

岸

使

淸

水

急

流

漲

沙

冲

刷

則

與

水

利

農

商

似

尙

有

益

無

碍

可

否

俯

如

厲

守

等

所

禀

之

處

仰

祈

俯

賜

察

核

批

示

祗

遵

同

治

十

二

年

七

月

初

九

日

詳

總

督

李

宗

批

如

詳

飭

遵

巡

撫

張

樹

聲

批

旣

據

該

局

道

等

會

同

覆

核

無

異

自

屬

可

行

十
一
年
法
華
鎭
商
民
撈
淺
李
漎
涇
先

是

九

年

冬

間

疏

濬

李

漎

涇

用

虧

錢

三

百

六

十

一

千

八

百

六

十

五

文

十

年

二

月

經

董

李

曾

裕

等

請

續

收

法

華

鎭

商

捐

以

彌

虧

款

并

備

冬

間

撈

淺

之

費

至

是

撈

去

市

河

河

底

磚

石

用

錢

八

十

五

千

六

百

四

十

一

文

嗣

後

十

二

年

正

月

東

口

徐

家

匯

西

口

周

家

橋

分

段

撈

淺

用

錢

一

百

五

十

一

千

九

百

七

十
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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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七

文

十

三

年

正

月

撈

徐

家

匯

進

口

及

老

鴉

窩

香

店

橋

等

處

用

錢

二

百

五

十

九

千

三

十

五

文

光

緖

元

年

正

月

自

三

涇

廟

至

周

太

僕

廟

出

口

撈

淺

九

百

餘

丈

皆

取

給

於

商

捐

十
月
二
十
二
保
民
濬
都
臺
浦
川
沙
㕔
南
匯
縣
民
照
章
協
濬
先是

咸

豐

十

年

知

縣

劉

郇

膏

諭

董

陶

德

懋

開

挑

適

値

農

忙

匪

警

諭

飭

停

工

時

閱

十

年

淤

塞

更

甚

同

治

十

年

二

月

耆

民

陳

丕

承

等

禀

請

諭

飭

原

董

補

挑

是

冬

吳

淞

大

工

未

竣

民

力

不

逮

署

縣

陳

其

元

詳

准

緩

辦

至

是

知

縣

葉

廷

眷

諭

董

陶

德

懋

經

理

議

於

洋

涇

新

橋

裁

灣

取

直

收

近

工

段

共

長

三

千

一

百

十

二

丈

面

寛

五

丈

底

寛

二

丈

陸

行

鎭

市

河

面

寛

三

丈

底

寛

一

丈

五

尺

深

各

六

尺

本

境

四

圖

五

圖

六

圖

八

圖

七

併

十

一

圖

十

七

圖

三

十

八

圖

三

十

九

圖

五

十

圖

川

沙

一

十

八

九

圖

合

挑

二

千

六

百

二

十

丈

土

五

萬

四

千

六

百

餘

方

兩

邑

十

圖

田

額

三

萬

六

千

九

百

七

畝

每

畝

挑

土

一

方

四

分

八

釐

其

秋

家

灣

迤

南

之

四

百

九

十

二

丈

計

土

八

千

八

十

七

方

二

分

坐

落

南

川

毘

連

境

界

應

歸

兩

邑

承

挑

咱

內

有

界

浜

迤

北

之

三

十

八

丈

仍

應

上

南

分

挑

本

境

又

濬

十

九

丈

貼

還

南

匯

夫

價

錢

三

十

五

千

文

川

沙

實

挑

九

十

五

丈

七

尺

南

匯

實

挑

三

百

七

十

七

丈

三

尺

因

迤

南

尙

有

淤

塞

南

境

沿

塘

兩

圖

情

願

協

濬

再

添

一

百

六

十

一

丈

其

南

境

之

車

壩

等

費

由

上

境

貼

錢

七

十

千

文

北

口

大

壩

照

向

章

歸

壩

口

之

八

圖

三

十

九

圖

頂

築

五

十

圖

派

人

看

守

樁

木

戽

水

及

局

費

等

共

用

錢

一

千

三

百

千

文

陳

葉

兩

縣

令

各

捐

錢

二

百

千

文

附

近

沾

利

各

殷

業

捐

錢

四

百

二

十

六

千

文

陸

行

鎭

商

捐

錢

一

百

八

十

六

千

六

百

文

尙

不

敷

錢

二

百

八

十

餘

千

暫

由

陶

董

籌

墊

十
一
月
二
十
六
保
民
濬
張
家
塘
張

家

塘

淤

墊

巳

甚

沿

塘

頂

濬

之

二

十

六

保

二

十

三

圖

二

十

四

圖

二

十

五

圖

二

十

六

圖

十

一

二

十

七

圖

生

耆

張

奎

等

禀

請

開

挑

公

舉

許

明

大

梅

毓

秀

爲

董

事

工

長

二

千

二

百

四

十

九

丈

永

安

橋

以

東

面

寛

五

丈

底

寛

一

丈

八

尺

永

安

橋

以

西

面

寛

四

丈

底

寛

一

丈

八

尺

深

各

六

尺

土

四

萬

六

千

四

百

六

十

七

方

四

分

五

毫

頂

濬

五

圖

額

田

二

萬

三

千

七

百

二

十

七

畝

每

畝

挑

土

一

方

九

分

五

釐

零

協

濬

者

二

十

六

保

十

三

圖

十

四

圖

十

五

圖

二

十

二

圖

二

十

八

九

圖

二

十

一

三

十

一

圖

共

額

田

二

萬

六

千

四

十

九

畝

每

畝

捐

錢

四

十

文

以

充

車

壩

經

費

應

收

錢

一

千

四

十

一

千

九

百

六

十

文

實

收

錢

九

百

三

十

二

千

一

百

八

十

六

文

又

知

縣

葉

廷

眷

捐

亷

二

百

千

文

梅

家

衖

店

商

捐

錢

一

百

二

十

七

千

三

百

九

十

二

文

抵

充

車

壩

局

費

尙

不

敷

錢

一

千

三

十

六

千

八

百

五

文

應

俟

續

抽

梅

家

衖

商

捐

歸

補

二
十
四
保
民
與
南
匯
縣
二
十
一
保
民
同
濬
三
林
塘
塘

自

嘉

慶

七

年

大

濬

後

道

光

十

三

年

咸

豐

七

年

兩

次

撈

淺

皆

係

坐

落

沿

塘

之

二

十

四

保

天

一

圖

方

一

圖

方

二

圖

黄

二

圖

列

四

圖

一

區

五

圖

一

區

九

圖

二

區

三

圖

三

區

四

圖

三

區

五

圖

三

區

六

圖

三

區

七

圖

三

十

一

圖

及

南

境

二

十

一

保

之

十

四

圖

十

八

圖

二

十

一

圖

二

十

二

圖

二

十

三

圖

承

濬

至

是

查

照

嘉

慶

頂

濬

成

案

添

派

二

十

四

保

三

區

三

圖

二

區

六

圖

二

區

七

圖

正

八

圖

副

八

圖

二

區

九

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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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八

蓋

十

二

圖

十

併

十

一

圖

方

十

二

圖

十

三

圖

十

四

圖

正

十

五

圖

一

并

與

役

各

圖

董

保

陳

子

補

等

以

坐

落

沿

浦

遠

隔

三

林

塘

不

沾

水

利

禀

求

免

役

知

縣

葉

廷

眷

勘

得

三

區

三

圖

傍

楊

淄

漊

沿

河

其

餘

均

在

白

蓮

涇

口

南

至

龍

華

嘴

一

帶

大

都

沿

浦

者

多

方

十

二

圖

在

邑

城

南

門

外

沿

浦

尤

爲

隔

浦

窵

遠

另

諭

職

董

周

惇

大

勸

諭

旋

據

周

董

覆

稱

從

前

責

令

各

圖

承

濬

三

林

塘

原

有

扣

免

蒲

肇

挑

工

之

議

三

林

塘

久

未

大

挑

而

蒲

肇

兩

河

道

光

年

間

出

夫

一

次

同

治

年

間

攤

費

一

次

該

各

圖

並

未

扣

免

今

復

令

其

遠

赴

三

林

塘

請

將

前

收

各

圖

蒲

肇

工

費

照

數

給

還

通

詳

立

案

將

來

蒲

肇

兩

工

無

論

派

挑

攤

費

槪

予

免

派

庶

昭

公

允

一

區

九

圖

董

保

湯

泰

等

亦

禀

稱

該

圖

坐

落

黄

浦

之

西

與

廿

六

保

各

圖

毘

連

傍

漕

河

涇

沾

利

應

挑

請

給

還

前

徵

蒲

肇

工

費

彙

案

請

免

蒲

肇

工

役

查

該

十

三

圖

額

田

二

萬

八

千

二

百

三

十

二

畝

每

畝

原

徵

錢

六

十

六

文

共

應

給

錢

一

千

八

百

六

十

三

千

三

百

十

二

文

卽

在

蒲

肇

經

費

餘

欵

項

下

支

給

另

於

積

善

寺

內

分

設

河

工

東

局

派

該

十

三

圖

專

濬

東

段

工

程

南

境

五

圖

不

另

設

局

附

隷

於

總

局

內

計

工

長

二

千

九

百

七

十

四

丈

面

寛

五

丈

三

林

塘

鎭

河

面

寛

三

丈

底

各

寛

一

丈

八

尺

深

各

六

尺

合

土

八

萬

二

千

六

百

七

十

四

方

七

分

二

釐

上

南

三

十

圖

額

田

八

萬

一

千

七

百

三

十

一

畝

每

畝

挑

土

一

方

一

釐

零

時

議

以

口

門

一

段

斜

趨

西

南

攺

道

取

直

於

口

北

實

地

募

夫

開

挑

二

十

七

丈

面

寛

五

丈

五

尺

底

寛

二

丈

濬

深

一

丈

二

尺

共

挑

土

一

千

二

百

十

五

方

每

方

給

價

錢

二

百

文

南

境

陳

村

港

貫

接

三

林

塘

移

請

南

匯

知

縣

羅

嘉

杰

諭

飭

開

挑

由

三

林

塘

局

津

貼

車

壩

錢

二

百

二

十

六

千

文

沿

塘

支

港

新

羅

朱

塘

百

曲

分

圩

等

港

各

由

該

處

農

民

同

時

挑

濬

全

河

車

壩

等

費

共

用

錢

五

千

六

百

九

十

八

十

九

百

八

文

由

縣

捐

亷

錢

三

百

千

文

三

林

塘

鎭

商

抽

收

月

捐

錢

一

千

十

三

千

九

百

八

文

不

敷

錢

四

千

三

百

八

十

五

千

文

暫

由

董

事

喬

永

脩

墊

錢

二

千

三

百

六

十

四

千

文

湯

德

增

墊

錢

一

千

千

文

米

業

公

墊

錢

六

百

四

十

一

千

文

花

業

公

墊

錢

二

百

八

十

千

文

協

泰

典

業

墊

錢

一

百

千

文

仍

抽

鎭

商

月

捐

次

第

歸

欵

自

十

二

年

五

月

至

十

三

年

九

月

續

收

商

捐

錢

一

千

三

百

九

十

千

文

湯

董

等

請

縣

諭

令

各

商

續

捐

三

年

有

餘

以

清

墊

欵

詎

各

商

觀

望

不

繳

湯

喬

兩

董

請

將

墊

欵

三

千

千

文

捐

充

下

届

開

河

經

費

仍

飭

各

商

抽

收

繳

縣

各

商

仍

置

不

理

謹

案

府

續

志

是

年

濬

楊

淄

漊

誤

三

區

四

等

十

二

圖

頂

濬

三

林

塘

楊

淄

漊

兩

河

永

免

蒲

肇

工

役

碑

文

上

海

縣

正

堂

葉

爲

勒

石

永

遵

事

案

奉

藩

府

憲

札

奉

江

蘇

巡

撫

部

院

張

□

本

縣

詳

查

三

區

四

等

十

二

圖

頂

濬

三

林

塘

楊

淄

漊

兩

河

求

免

蒲

肇

工

役

一

案

請

示

由

奉

批

仰

蘇

藩

司

查

案

核

議

詳

覆

飭

遵

繳

摺

存

又

奉

署

理

江

蘇

布

政

司

按

察

使

應

批

開

據

詳

是

否

可

行

與

蒲

肇

各

河

有

無

窒

碍

仰

松

江

府

體

察

情

形

復

核

明

確

妥

議

詳

復

察

奪

毋

違

仍

候

撫

憲

曁

水

利

局

巡

道

批

示

繳

摺

存

又

奉

督

辦

蘇

屬

水

利

工

程

總

局

憲

批

開

旣

據

並

詳

仰

候

撫

憲

曁

司

道

衙

門

批

示

遵

行

繳

摺

存

又

奉

江

南

分

巡

蘇

松

太

兵

備

道

沈

批

開

旣

據

並

詳

仰

松

江

府

飭

候

撫

憲

曁

藩

司

水

利

工

程

局

批

示

遵

行

錄

報

此

繳

摺

存

又

奉

署

理

江

蘇

松

江

府

正

堂

錢

批

開

現

奉

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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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

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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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
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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札

遵

行

此

繳

摺

存

又

奉

藩

府

憲

轉

奉

蘇

撫

部

院

張

批

本

署

司

詳

上

海

縣

三

區

四

等

圖

請

免

蒲

肇

工

役

據

府

核

議

尙

無

窒

碍

一

案

由

奉

批

如

詳

立

案

仰

卽

轉

飭

遵

照

繳

又

奉

府

憲

行

奉

署

布

政

司

應

批

府

詳

三

區

四

等

各

圖

請

免

蒲

肇

工

役

據

府

核

議

尙

無

窒

碍

請

轉

詳

立

案

免

派

由

奉

批

巳

據

情

轉

詳

矣

仰

候

奉

到

批

示

另

行

飭

遵

繳

又

奉

本

府

正

堂

錢

批

縣

詳

奉

批

飭

查

三

區

四

等

各

圖

頂

濬

三

林

塘

楊

淄

漊

兩

河

請

免

蒲

肇

工

役

一

案

遵

批

查

議

請

賜

轉

詳

准

免

勒

石

永

遵

由

奉

批

巳

據

情

核

議

轉

詳

藩

憲

核

示

矣

仰

候

奉

到

憲

批

另

行

飭

遵

各

等

因

轉

行

到

縣

奉

查

此

案

三

林

塘

河

自

嘉

慶

年

間

興

濬

後

久

未

大

挑

以

致

全

河

淤

塞

且

西

段

達

浦

之

處

巳

成

平

陸

節

據

地

保

陸

卓

雲

等

禀

求

飭

濬

卽

經

水

縣

諭

董

舉

辦

並

移

訂

南

邑

親

詣

會

勘

於

同

治

十

一

年

十

一

月

廿

一

日

開

工

循

照

舊

章

勸

集

上

邑

二

十

四

保

天

一

圖

方

一

圖

方

二

圖

黄

二

圖

列

四

圖

一

區

五

圖

一

區

九

圖

二

區

三

圖

二

區

六

圖

二

區

七

圖

正

八

圖

副

八

圖

二

區

九

圖

十

併

十

一

圖

蓋

十

二

圖

方

十

二

圖

二

區

十

三

圖

十

四

圖

正

十

五

圖

三

區

三

圖

三

區

四

圖

三

區

五

圖

三

區

六

圖

三

區

七

圖

三

十

一

圖

南

邑

二

十

一

保

三

區

十

四

圖

十

八

圖

二

十

一

圖

二

十

二

圖

二

十

三

圖

共

三

十

箇

圖

分

照

章

按

畝

派

夫

興

濬

至

十

二

年

三

月

廿

八

日

驗

收

完

竣

統

共

計

挑

河

面

闊

五

丈

底

寛

一

丈

八

尺

挑

深

六

七

尺

不

等

工

長

二

千

九

百

七

十

四

丈

共

估

挑

土

八

萬

二

千

六

百

七

十

四

方

七

分

二

釐

以

上

南

三

十

箇

圖

分

計

之

共

額

田

八

萬

一

千

七

百

三

十

一

畝

匀

濬

每

畝

派

土

一

方

一

釐

零

共

用

築

壩

戽

水

局

用

一

切

夫

工

飯

食

委

員

薪

水

差

役

工

飯

修

葺

橋

梁

等

項

經

費

錢

五

千

六

百

九

十

八

千

文

有

奇

係

殷

商

富

戸

量

力

資

助

不

足

則

由

董

籌

墊

陸

續

抽

提

店

捐

歸

補

大

工

告

竣

後

據

董

禀

請

免

派

蒲

肇

工

役

並

據

職

監

生

耆

民

薛

良

田

計

洪

園

陸

天

章

湯

茂

如

姚

維

翰

龎

俊

徐

載

榮

沈

成

芳

胡

玉

樹

火

廷

琛

龔

攀

鳳

衛

企

堂

等

聯

名

上

赴

府

轅

具

呈

聲

明

三

區

四

等

十

二

箇

圖

分

頂

濬

三

林

塘

較

之

三

區

三

等

十

三

圖

路

分

遠

近

民

力

相

同

叩

求

檄

縣

飭

董

查

議

一

體

免

派

蒲

肇

以

符

舊

案

當

奉

松

江

府

正

堂

楊

批

飭

查

議

詳

辦

諭

飭

原

辦

河

工

紳

董

湯

德

增

喬

永

脩

趙

颺

曾

沈

學

詩

王

熙

寶

湯

德

賢

陸

正

仁

周

惇

大

湯

學

錦

喬

材

等

查

明

雍

正

二

年

疏

濬

三

林

塘

及

楊

淄

漊

卽

䝉

優

免

别

徭

勒

碑

遵

守

嗣

復

朦

派

蒲

肇

河

工

至

嘉

慶

七

年

重

濬

紳

董

張

元

錫

等

請

重

立

碑

摹

雖

䝉

批

准

迄

未

舉

行

迨

後

民

力

拮

据

顧

彼

失

此

致

兩

河

同

歸

淤

塞

今

三

區

三

等

各

圖

以

承

濬

三

林

塘

赴

工

遙

遠

詳

免

蒲

肇

則

將

來

疏

濬

楊

淄

漊

恐

三

區

四

等

內

有

天

一

等

數

圖

農

民

亦

將

以

遠

道

赴

工

不

沾

水

利

爲

辭

蓋

兩

幹

河

分

列

南

北

天

一

等

之

不

沾

楊

淄

漊

水

利

猶

之

三

區

三

等

之

於

三

林

塘

也

董

等

因

思

從

前

立

碑

時

統

予

優

免

誠

爲

計

周

慮

密

請

責

令

三

區

四

等

十

二

圖

頂

濬

三

林

塘

楊

淄

漊

兩

河

一

體

扣

免

蒲

肇

工

役

立

案

勒

石

永

遵

庶

免

推

諉

禀

復

詳

辦

等

情

據

經

通

詳

嗣

奉

各

憲

批

示

前

因

均

經

隨

時

照

錄

諭

知

並

飭

董

會

議

購

辦

碑

石

去

後

茲

據

紳

董

湯

德

增

等

禀

稱

碑

石

業

巳

集

資

採

辦

求

請

飭

發

碑

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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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十

以

便

䥴

刻

永

遵

等

情

到

縣

據

此

合

行

給

示

勒

石

爲

此

示

仰

各

該

圖

董

耆

民

保

甲

人

等

知

悉

所

有

二

十

四

保

內

天

一

方

一

方

二

黄

二

列

四

一

區

五

二

區

三

三

區

四

三

區

五

三

區

六

三

區

七

三

十

一

等

十

二

圖

同

另

案

詳

奉

各

憲

准

免

蒲

肇

之

三

區

三

等

圖

共

二

十

五

箇

圖

分

內

除

一

區

九

一

箇

圖

分

頂

濬

三

林

塘

漕

河

涇

兩

河

此

外

二

十

四

箇

圖

嗣

後

一

體

頂

濬

三

林

塘

楊

淄

漊

兩

河

其

蒲

匯

塘

肇

家

浜

河

工

無

論

派

夫

攤

費

永

遠

扣

免

至

開

濬

三

林

塘

原

共

上

南

兩

邑

三

十

箇

圖

分

會

濬

南

邑

應

歸

沾

利

之

日

一

保

內

十

四

圖

十

八

圖

廿

一

圖

廿

二

圖

廿

三

圖

五

箇

圖

分

惟

查

舊

時

鈔

卷

在

雍

正

初

年

開

濬

當

時

雖

有

優

免

别

徭

之

議

然

未

載

明

優

免

何

項

徭

役

以

致

每

逢

興

濬

鄕

民

藉

口

茲

經

本

縣

議

詳

永

免

蒲

肇

兩

河

派

夫

攤

費

在

各

圖

民

得

以

專

力

附

近

河

工

一

遇

淤

淺

立

卽

遵

照

挑

濬

毋

得

仍

前

延

誤

此

外

如

逢

編

派

吳

淞

海

塘

等

項

鉅

大

工

程

不

在

援

免

之

例

各

宜

凛

遵

毋

違

特

示

同

治

十

三

年

九

月

二

十

一

日

示

三

區

三

等

十

三

圖

永

免

蒲

肇

兩

河

工

役

碑

文

上

海

縣

正

堂

葉

爲

勒

石

永

遵

事

案

奉

藩

府

憲

奉

蘇

撫

部

院

張

批

本

縣

詳

三

區

三

一

區

九

等

十

三

箇

圖

分

承

濬

三

林

塘

查

係

遠

道

赴

工

酌

給

貼

費

永

遠

項

濬

請

免

蒲

肇

工

役

勒

石

遵

守

由

奉

批

如

詳

立

案

仰

蘇

藩

司

轉

飭

該

縣

將

各

該

區

圖

頂

濬

三

林

塘

等

河

永

免

蒲

肇

兩

河

派

夫

攤

費

緣

由

明

白

曉

示

勒

石

遵

守

仍

將

示

式

碑

摹

通

送

備

案

此

繳

摺

存

又

奉

布

政

司

恩

批

開

查

三

區

等

處

圖

分

旣

係

坐

落

沿

浦

遠

隔

三

林

塘

何

以

從

前

列

諸

頂

濬

三

林

塘

楊

淄

漊

兩

河

一

區

九

圖

一

箇

圖

分

頂

濬

三

林

塘

漕

河

涇

兩

河

究

竟

是

否

平

允

核

諸

舊

卷

本

有

承

濬

三

林

塘

抵

免

别

徭

是

否

係

指

此

十

二

箇

圖

分

而

言

此

項

原

卷

本

司

衙

門

陷

失

無

存

無

憑

核

辦

缷

松

江

府

遵

照

指

飭

秉

公

確

核

妥

議

詳

覆

並

飭

該

縣

將

抵

免

别

徭

原

卷

刻

日

照

錄

送

司

察

核

所

有

前

收

各

該

圖

蒲

肇

兩

河

經

費

錢

文

應

俟

該

府

議

詳

定

案

後

再

行

核

給

均

無

違

延

切

切

仍

候

撫

憲

曁

局

道

批

示

繳

摺

存

又

奉

督

辦

蘇

屬

水

利

工

程

總

局

憲

批

開

旣

據

並

詳

仰

候

撫

憲

批

示

遵

行

並

候

司

道

衙

門

確

核

示

遵

繳

摺

存

又

奉

分

巡

道

沈

批

開

旣

據

並

詳

仰

候

松

江

府

飭

候

撫

憲

曁

藩

司

水

利

局

批

示

遵

行

錄

報

繳

又

奉

松

江

府

正

堂

楊

批

開

現

奉

藩

巡

憲

批

示

仰

卽

查

照

另

札

遵

行

繳

摺

存

又

奉

藩

府

憲

轉

奉

蘇

撫

部

院

張

批

木

司

詳

上

海

三

區

三

等

圖

承

濬

三

林

塘

遠

道

赴

工

准

免

蒲

肇

勒

石

遵

守

立

案

由

奉

批

據

詳

巳

悉

仰

卽

轉

飭

遵

照

繳

又

奉

本

府

正

堂

楊

札

奉

布

政

司

批

本

府

轉

詳

該

縣

查

明

三

區

三

等

十

三

圖

承

濬

三

林

塘

確

係

遠

道

赴

工

免

派

蒲

肇

工

役

勒

石

永

遵

緣

由

奉

批

巳

據

情

轉

詳

仰

候

奉

到

批

示

另

行

飭

遵

鈔

卷

存

又

奉

本

府

正

堂

楊

批

本

縣

禀

遵

批

飭

董

周

惇

人

查

明

三

區

三

等

十

三

圖

承

濬

三

林

塘

確

係

遠

道

赴

工

禀

請

轉

詳

准

免

蒲

肇

勒

石

永

遵

由

奉

批

巳

據

情

核

議

同

册

轉

詳

藩

憲

核

示

矣

仰

俟

奉

到

憲

批

另

行

飭

遵

繳

册

存

各

等

因

先

後

轉

行

到

縣

奉

查

此

案

三

林

塘

自

嘉

慶

年

間

挑

濬

後

久

未

舉

挑

以

致

全

河

淤

塞

同

治

十

一

年

冬

據

董

事

湯

德

增

等

遵

諭

籌

墊

經

費

禀

請

查

照

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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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十
一

章

勸

集

上

南

兩

邑

三

十

箇

圖

分

到

工

認

挑

卽

據

三

區

三

等

十

二

圖

地

保

陳

子

圃

張

振

秀

等

節

次

具

禀

伊

等

各

圖

均

屬

坐

落

沿

浦

遠

隔

三

林

塘

不

沾

水

利

求

請

免

派

查

核

舊

時

鈔

卷

各

該

圖

委

係

列

諸

頂

濬

未

便

更

易

迨

赴

三

林

塘

勘

工

便

道

詣

勘

該

十

二

圖

情

形

地

勢

內

如

三

區

三

圖

係

傍

三

林

塘

北

面

之

楊

淄

漊

河

其

餘

均

在

白

蓮

涇

口

南

至

龍

華

嘴

一

帶

大

都

沿

浦

者

多

內

惟

方

十

二

圖

在

南

門

外

沿

浦

非

但

三

林

窵

遠

更

有

黄

浦

相

隔

自

應

酌

量

變

通

勸

諭

赴

工

當

經

諭

飭

附

近

之

職

董

周

惇

大

轉

相

勸

諭

去

後

旋

據

該

董

禀

復

各

該

圖

刻

下

奉

派

三

林

塘

河

工

實

因

圖

遠

不

沾

水

利

叩

求

免

挑

經

職

百

計

開

導

巳

各

遵

諭

集

夫

到

工

認

挑

查

從

前

責

令

各

圖

承

濬

三

林

塘

原

有

扣

免

蒲

肇

挑

工

之

議

而

三

林

塘

久

未

大

挑

蒲

肇

兩

河

道

光

年

間

各

圖

出

夫

一

次

同

治

九

年

攤

費

一

次

今

復

令

其

遠

赴

三

林

塘

設

此

後

不

將

蒲

肇

扣

除

似

通

縣

圖

分

袛

有

吳

淞

蒲

肇

獨

該

十

二

圖

於

吳

淞

蒲

肇

之

外

復

多

一

三

林

塘

現

在

可

否

請

將

前

收

各

圖

蒲

肇

經

費

每

畝

六

十

六

文

合

計

田

額

照

數

給

還

俾

濟

各

圖

民

到

工

賃

房

置

辦

挑

河

器

具

之

需

以

示

體

䘏

叩

請

通

詳

立

案

責

令

該

十

二

箇

圖

分

承

濬

三

林

塘

楊

淄

漊

兩

河

將

來

蒲

匯

塘

肇

家

浜

兩

工

無

論

派

挑

攤

費

槪

子

扣

免

永

息

爭

端

等

情

並

據

二

十

四

保

一

區

九

圖

董

保

湯

泰

等

禀

稱

竊

身

圖

田

額

無

多

俗

呼

爲

小

九

圖

雖

同

隷

廿

四

保

名

下

而

實

則

坐

落

黄

浦

之

西

龍

華

港

口

以

南

與

廿

六

保

各

圖

毘

連

傍

漕

河

涇

沾

利

應

挑

前

時

議

列

三

林

塘

頂

濬

此

次

奉

飭

集

夫

實

在

渡

浦

窵

遠

唯

念

身

圖

田

畝

旣

少

派

段

無

多

業

巳

到

工

認

挑

查

各

遠

圖

頂

濬

三

林

塘

詢

之

故

老

從

前

原

有

抵

免

蒲

肇

之

說

今

蒲

肇

旣

未

能

免

三

林

塘

又

奉

派

挑

而

身

圖

坐

落

沾

利

之

漕

河

涇

則

飮

水

思

源

更

屬

義

不

容

辭

較

之

通

邑

圖

分

勞

不

均

求

請

與

先

行

禀

求

之

三

區

三

等

十

二

箇

圖

分

一

律

給

發

前

收

蒲

肇

經

費

案

詳

免

以

舒

民

力

等

情

各

到

縣

據

經

查

明

該

董

周

惇

大

等

所

禀

各

層

均

係

實

在

情

形

核

諸

舊

卷

本

有

承

濬

三

林

塘

抵

免

别

徭

所

請

扣

免

尙

屬

相

符

飭

令

督

率

各

圖

實

力

趕

挑

一

面

查

計

該

十

三

箇

圖

分

共

額

田

二

萬

八

千

二

百

三

十

二

畝

每

畝

照

原

收

錢

六

十

六

文

計

之

共

應

給

錢

一

千

八

百

六

十

三

千

三

百

十

二

文

於

陳

前

縣

移

交

蒲

肇

經

費

餘

欵

項

下

動

支

如

數

給

發

各

業

承

領

續

後

河

工

告

竣

詳

奉

各

憲

先

後

批

示

前

因

節

經

錄

批

諭

知

並

飭

董

會

同

各

圖

業

購

辦

碑

石

去

後

茲

據

五

品

頂

戴

布

理

問

銜

原

辦

職

董

周

惇

大

禀

稱

邀

集

各

圖

集

資

辦

就

碑

石

求

請

飭

發

碑

式

以

便

照

刻

永

遵

各

等

情

到

縣

據

此

合

行

給

示

勒

石

爲

此

示

仰

各

該

圖

董

耆

農

保

甲

人

等

知

悉

所

有

二

十

四

保

內

三

區

三

圖

一

區

六

圖

二

區

七

圖

正

八

圖

副

八

圖

二

區

九

圖

蓋

十

二

圖

十

併

十

一

圖

方

十

二

圖

十

三

圖

十

四

圖

正

十

五

圖

等

十

二

箇

圖

分

永

遠

承

濬

三

林

塘

楊

淄

漊

兩

河

一

區

九

圖

一

箇

圖

分

承

濬

三

林

塘

漕

河

涇

兩

河

其

蒲

匯

塘

肇

家

浜

兩

河

將

來

無

論

攤

費

派

工

該

十

三

圖

同

另

案

詳

奉

各

憲

准

免

蒲

肇

之

三

區

四

等

十

二

圖

共

二

十

五

箇

圖

分

一

律

永

遠

扣

免

惟

爾

各

圖

業

旣

奉

詳

免

蒲

肇

工

役

此

後

三

林

塘

楊

淄

漊

以

及

漕

河

涇

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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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十
二

有

淤

塞

務

各

遵

照

示

諭

隨

時

分

别

公

議

興

挑

毋

稍

延

誤

此

外

如

奉

編

派

吳

淞

海

塘

等

項

通

省

鉅

大

工

程

不

在

援

免

之

例

亦

不

得

藉

口

觀

望

各

宜

永

遵

毋

違

特

示

同

治

十

三

年

九

月

二

十

一

日

示

是
年
知
縣
葉
廷
眷
雇
船
撈
罱
城
內
各
河
明
年
八
月
工
竣
復
禀

准
巡
道
造
船
十
二
隻
分
往
各
河
常
川
撈
罱
先

是

九

年

四

月

紳

董

龔

慶

烜

禀

稱

本

邑

城

河

淤

淺

擬

雇

船

廿

隻

先

行

撈

淺

每

船

用

人

兩

名

大

汎

每

潮

起

泥

兩

次

小

汎

一

次

每

夫

酌

給

工

食

錢

二

十

文

查

城

河

支

派

形

勢

自

大

東

門

水

牐

起

至

西

門

止

小

東

門

水

牐

起

至

邑

廟

西

首

南

香

花

橋

止

小

南

門

水

牐

起

至

西

喬

家

浜

止

皆

爲

直

流

大

河

其

分

流

者

一

由

南

香

花

橋

而

西

北

一

由

西

喬

家

浜

而

南

北

雖

支

分

派

別

而

俱

屬

大

河

灌

注

大

河

開

深

則

支

河

亦

不

勞

而

理

大

河

擬

分

六

段

自

縣

橋

迄

大

東

門

水

牐

爲

一

段

巳

於

二

月

二

十

九

日

開

工

四

月

初

七

日

工

竣

濬

深

二

尺

有

餘

需

費

錢

二

百

二

十

一

千

六

百

三

十

六

文

知

縣

朱

鳳

梯

據

禀

巡

道

請

於

城

河

經

費

項

下

支

給

巡

道

涂

宗

瀛

准

姑

給

欵

唯

恐

勞

費

無

益

卽

令

停

工

至

是

年

十

二

月

知

縣

葉

廷

眷

請

巡

道

沈

秉

成

委

候

補

縣

丞

查

錦

章

等

四

員

會

同

龔

慶

烜

雇

船

二

十

四

隻

將

東

水

關

至

縣

橋

及

小

東

門

南

門

一

帶

河

道

逐

日

罱

泥

撩

淺

自

十

一

月

初

一

日

至

十

二

年

正

月

二

十

日

共

用

錢

九

百

九

十

千

三

百

五

十

文

又

自

二

月

至

八

月

撈

罱

城

廂

河

道

七

百

六

十

四

丈

用

錢

二

千

二

百

二

十

一

千

二

百

二

十

一

文

均

於

城

河

經

費

內

支

給

自

九

月

起

用

船

十

二

隻

分

往

各

城

常

川

撈

罱

並

隨

時

添

雇

民

船

乘

潮

撈

泥

出

浦

傾

缷

每

月

需

費

錢

一

百

二

十

千

文

禀

准

巡

道

逐

月

給

領

至

光

緖

八

年

十

二

月

巡

道

邵

友

濓

以

此

項

工

費

有

名

無

實

諭

卽

裁

撤

撥

充

城

內

添

設

路

燈

之

用

十
二
年
二
月
十
六
保
民
濬
三
洋
涇
三

洋

涇

貫

穿

十

六

保

二

十

九

圖

三

十

一

圖

三

十

九

圖

內

長

三

百

餘

丈

卽

由

該

三

圖

傍

河

沾

利

田

一

千

二

百

餘

畝

內

提

田

三

百

六

十

畝

每

畝

捐

錢

一

百

文

充

車

壩

費

餘

各

按

畝

均

役九
月
董
事
許
明
大
提
梅
家
衖
店
捐
濬
界
浜
界

浜

毘

連

婁

縣

卽

上

年

所

濬

張

家

塘

之

尾

段

長

三

百

六

十

六

丈

四

尺

四

寸

土

二

千

方

四

分

零

僱

夫

挑

挖

每

方

給

價

錢

二

百

文

連

同

車

壩

等

費

共

用

錢

六

百

十

二

千

三

百

六

文

梅

董

毓

秀

借

墊

錢

二

百

千

文

催

收

梅

家

衖

本

年

店

捐

錢

二

百

餘

千

餘

由

許

董

明

大

設

法

籌

措

知

縣

葉

廷

眷

詳

准

民

捐

民

辦

免

其

報

銷

至

光

緖

元

年

二

月

續

收

店

捐

歸

還

梅

董

墊

欵

十
月
十
八
保
民
濬
沙
岡
沙

岡

工

長

二

千

七

百

二

十

三

丈

五

寸

挑

土

七

萬

二

千

五

百

四

十

一

方

二

分

零

董

事

張

珍

等

議

定

頂

濬

者

十

八

保

四

十

一

圖

四

十

八

圖

十

三

圖

十

二

圖

十

一

圖

十

圖

五

七

圖

九

圖

七

八

圖

四

三

十

六

圖

上

半

圖

十

六

保

四

十

六

圖

四

十

四

五

圖

西

半

圖

共

額

田

三

萬

六

千

二

百

九

十

九

畝

每

畝

挑

土

一

方

八

分

三

釐

六

毫

零

協

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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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十
三

者

十

六

保

三

十

九

圖

半

圖

四

十

二

圖

半

圖

四

十

七

九

圖

西

半

圖

十

八

保

下

三

十

六

圖

共

額

田

六

千

四

百

一

畝

照

頂

濬

者

減

半

承

挑

每

畝

挑

土

九

分

一

釐

九

毫

零

車

壩

局

費

共

用

錢

三

千

三

百

九

十

五

千

四

百

七

十

五

文

知

縣

葉

廷

眷

捐

亷

錢

三

百

千

文

業

戸

張

三

餘

等

捐

錢

三

百

零

五

千

文

暫

借

蒲

肇

經

費

錢

二

千

二

百

九

十

五

千

三

十

八

文

仍

不

敷

錢

四

百

九

十

五

千

四

百

三

十

七

文

暫

由

張

董

籌

墊

頂

濬

各

圖

又

於

明

年

條

銀

内

分

忙

每

畝

帶

收

錢

六

十

四

文

計

錢

二

千

三

百

二

十

三

千

一

百

三

十

六

文

除

照

還

蒲

肇

經

費

外

應

餘

錢

二

十

八

千

九

十

八

文

卽

以

抵

補

零

尾

并

酌

給

經

書

紙

張

之

費

十
三
年
二
月
巡
道
沈
秉
成
檄
知
縣
葉
廷
眷
濬
城
內
支
河
城

內

幹

河

用

船

撈

罱

而

支

河

小

浜

船

所

不

能

行

駛

之

處

淤

塞

如

故

巡

道

飭

縣

籌

濬

議

侯

家

浜

穿

心

河

南

香

花

橋

及

陳

士

安

橋

迤

西

冬

靑

園

支

河

西

倉

橋

南

北

也

是

園

迤

西

各

河

次

第

疏

濬

二

月

興

工

十

一

月

竣

事

工

長

一

千

五

十

二

丈

七

尺

用

錢

一

千

串

一

千

五

十

二

文

由

巡

道

發

給

其

廟

後

浜

學

宮

前

後

一

粟

庵

迤

西

等

處

均

暫

緩

辦

十
月
十
六
保
十
八
保
民
濬
竹
岡
竹

岡

舊

章

頂

濬

者

十

六

保

十

八

圖

二

十

五

七

三

十

三

八

圖

四

十

二

圖

四

十

七

九

圖

三

十

二

圖

四

十

四

五

圖

東

半

圖

十

八

保

九

圖

十

二

圖

十

三

圖

十

四

圖

十

六

圖

四

十

八

圖

協

濬

者

十

八

保

十

七

圖

三

十

九

圖

西

五

十

圖

半

圖

東

十

圖

半

圖

十

六

保

四

十

六

圖

半

圖

計

工

長

二

千

五

百

七

十

四

丈

四

尺

五

寸

面

闊

五

丈

底

寛

一

丈

八

尺

挑

土

七

萬

五

千

五

百

二

十

二

方

一

分

五

釐

三

毫

頂

濬

各

圖

額

田

三

萬

二

千

一

百

八

畝

每

畝

挑

土

二

方

二

分

五

釐

零

時

十

八

保

七

八

圖

請

帶

開

六

磊

塘

南

首

一

段

長

三

百

五

丈

土

二

千

三

十

八

方

四

釐

由

七

八

圖

獨

力

承

挑

該

圖

額

田

四

千

三

百

四

十

七

畝

每

畝

挑

土

不

及

五

分

壩

外

舊

河

四

十

五

丈

每

丈

工

價

錢

四

千

文

港

口

實

地

二

十

五

丈

每

丈

工

價

六

千

文

均

由

局

雇

挑

共

支

車

壩

局

用

錢

三

千

二

百

五

十

三

千

一

百

四

十

三

文

知

縣

葉

廷

眷

捐

亷

錢

二

百

千

文

李

董

榮

滋

捐

錢

二

百

千

文

喬

董

德

慶

捐

錢

一

百

千

文

收

回

樁

木

錢

二

百

二

千

文

奉

撥

黄

宗

堅

捐

款

錢

一

千

四

百

千

文

暫

借

蒲

肇

經

費

錢

一

千

千

文

以

收

抵

支

尙

虧

錢

一

百

五

十

一

千

零

暫

由

李

董

籌

墊

其

協

濬

各

圖

額

田

八

千

一

百

七

十

五

畝

於

明

年

條

銀

內

分

忙

每

畝

帶

徵

錢

一

百

一

十

文

合

錢

八

百

九

十

九

千

二

百

五

十

文

抵

還

蒲

肇

借

款

尙

不

敷

錢

一

百

千

七

百

五

十

二

文

亦

由

各

董

另

行

籌

還
十
一
月
二
十
六
保
民
濬
春
申
塘
南
上
澳
塘
春

申

塘

毘

連

華

境

本

境

自

金

山

廟

迄

翁

板

橋

工

長

一

千

餘

丈

許

董

明

大

梅

董

毓

秀

等

議

將

麻

河

浜

郭

家

灣

裁

直

收

近

工

段

約

三

十

丈

實

濬

九

百

九

十

丈

九

尺

面

闊

五

丈

底

寛

一

丈

深

六

尺

挑

土

三

萬

二

十

八

方

二

分

二

毫

頂

濬

者

二

十

六

保

二

十

八

九

圖

十

一

二

十

七

圖

十

八

保

三

十

四

五

圖

六

併

三

十

七

圖

共

額

田

二

萬

一

千

六

十

五

畝

每

畝

挑

土

一

方

四

分

二

釐

零

許

董

等

請

將

沾

利

鄰

圖

捐

貼

車

壩

費

計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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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十
四

十

六

保

十

併

十

三

圖

十

四

圖

十

五

圖

二

十

三

圖

二

十

四

圖

二

十

一

三

十

一

圖

共

額

田

四

萬

二

百

六

十

三

畝

應

徵

錢

一

千

六

百

十

千

五

百

二

十

文

實

徵

錢

一

千

二

百

四

十

六

千

一

百

三

十

六

文

傍

河

之

長

橋

朱

家

行

兩

鎭

自

上

年

十

一

月

起

抽

收

商

捐

錢

四

百

三

十

三

千

五

百

七

十

文

又

由

知

縣

葉

廷

眷

捐

亷

錢

二

百

千

文

借

撥

蒲

肇

經

費

錢

二

百

千

文

車

壩

局

費

共

支

錢

二

千

七

百

三

十

七

千

二

百

五

十

二

文

兩

抵

不

敷

錢

六

百

五

十

七

千

五

百

四

十

七

文

應

俟

續

收

商

捐

彌

補

上

澳

塘

東

聯

張

家

塘

西

南

接

春

申

塘

中

爲

梅

家

衖

市

河

議

分

圖

附

濬

工

長

一

千

二

百

八

十

四

丈

土

一

萬

七

千

四

百

四

十

九

方

三

分

八

釐

五

毫

頂

濬

者

二

十

六

保

二

十

三

圖

二

十

五

圖

二

十

六

圖

共

額

田

一

萬

一

千

一

百

六

十

五

畝

每

畝

挑

土

一

方

五

分

六

釐

四

毫

車

壩

局

費

實

用

錢

四

百

五

千

八

百

八

十

文

由

縣

借

墊

公

款

錢

四

百

千

文

不

敷

錢

文

由

許

董

捐

給

梅

家

衖

商

捐

自

是

年

十

一

月

起

至

光

緖

二

年

十

二

月

共

收

錢

三

百

五

十

一

千

六

百

五

十

六

文

解

歸

公

款

尙

欠

錢

四

十

八

千

三

百

四

十

四

文

許

董

請

縣

追

收

春

申

塘

協

濬

各

圖

欠

繳

錢

三

百

三

千

三

百

三

十

三

文

以

資

彌

補

梅

家

衖

商

捐

自

三

年

起

續

收

積

以

備

撈

淺

市

河

之

用

十
二
月
知
府
楊
永
杰
准
二
十
一
保
四
十
二
東
圖
皇
字
圩
文
生

洪
麟
等
公
呈
開
濬
俞
塘
改
頂
濬
爲
協
濬
給
示
永
遠
遵
守

附

示

略

照

得

上

海

縣

俞

塘

河

道

前

於

同

治

五

年

分

據

該

縣

舉

董

鈕

世

章

等

議

章

分

圖

頂

協

按

田

攤

捐

通

詳

請

濬

時

曾

據

耆

老

周

鳴

岐

等

以

上

邑

二

十

一

保

四

十

二

東

圖

皇

字

圩

專

挑

吳

冲

涇

河

董

鈕

世

章

等

誤

派

頂

濬

先

後

來

府

具

控

當

經

本

府

細

繹

志

載

水

利

及

該

縣

所

繪

圖

說

形

勢

該

耆

等

所

住

四

十

二

東

圖

皇

字

圩

北

抵

傍

塘

之

十

三

圖

西

倚

鸎

竇

河

南

騎

吳

冲

涇

東

入

黄

浦

係

屬

犬

牙

相

錯

雖

沾

水

利

不

多

但

總

董

鈕

世

章

議

定

章

程

傍

塘

爲

頂

濬

鄰

圖

爲

協

濬

又

稱

該

半

圖

與

傍

塘

之

西

半

圖

制

字

圩

本

是

一

圖

不

便

兩

歧

等

語

查

東

半

圖

係

傍

接

俞

塘

本

應

派

爲

頂

濬

但

念

該

圖

現

在

挑

濬

吳

冲

涇

並

願

將

來

頂

濬

鸎

賣

河

是

以

當

堂

斷

定

令

四

十

二

東

圖

皇

字

圩

照

鄰

圖

協

濬

章

程

攺

爲

協

濬

俞

塘

詳

奉

藩

憲

批

准

飭

縣

遵

照

在

案

今

據

該

文

生

洪

麟

等

詞

稱

上

海

縣

現

修

新

志

仍

將

四

十

二

圖

混

開

頂

濬

俞

塘

並

無

西

圖

制

字

圩

字

樣

環

求

恩

賜

給

示

勒

石

永

遵

等

情

並

呈

縣

志

到

府

查

呈

到

該

縣

現

修

新

志

內

仍

將

四

十

二

圖

籠

統

列

入

頂

濬

並

未

分

晰

東

西

字

樣

核

與

前

案

不

符

除

批

示

飭

縣

知

照

外

合

行

出

示

曉

諭

爲

此

示

仰

上

海

縣

二

十

一

保

四

十

二

東

半

圖

生

耆

人

等

知

悉

自

示

之

後

爾

等

均

各

遵

照

前

經

訊

斷

詳

准

定

章

永

遠

遵

守

以

杜

訟

端

光
緖
二
年
三
月
二
十
二
保
民
濬
黄
家
溝
黄

家

溝

由

都

臺

浦

分

支

東

通

運

鹽

河

文

生

趙

光

禧

等

議

以

十

七

圖

八

圖

七

十

一

圖

田

按

畝

出

夫

承

挑

十
月
引
翔
港
商
民
濬
周
塘
浜
周

塘

浜

西

通

楊

樹

浦

爲

引

翔

港

市

河

鎭

董

王

愌

崧

募

商

捐

疏

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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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十
五

嗣

後

六

年

十

一

年

十

六

年

三

十

二

年

皆

由

鎭

商

捐

濬

十
二
月
二
十
八
保
商
民
提
前
疏
濬
李
漎
涇
李

漎

涇

向

章

與

蒲

肇

兩

河

同

時

並

濬

法

華

鎭

商

劉

正

泰

等

以

涇

巳

淤

塞

請

先

疏

濬

并

將

積

存

撈

淺

商

捐

錢

二

百

九

十

七

千

五

百

三

十

四

文

繳

縣

充

費

知

縣

莫

祥

芝

諭

董

黄

崇

基

李

鴻

都

等

查

照

舊

章

勸

集

二

十

七

保

四

圖

二

十

八

保

十

八

圖

五

六

圖

七

圖

四

圖

八

九

圖

北

十

二

圖

三

圖

東

半

圖

頂

濬

工

長

一

千

七

百

五

十

一

丈

七

尺

土

一

萬

一

千

八

百

五

十

方

二

分

六

釐

頂

濬

各

圖

額

田

二

萬

九

千

四

百

七

畝

每

畝

挑

土

四

分

三

毫

實

用

車

壩

等

費

錢

三

百

五

十

四

千

九

百

四

十

三

文

除

動

用

商

捐

外

不

敷

錢

五

十

七

千

九

百

九

文

卽

提

本

年

撈

淺

商

捐

彌

補

漕
河
涇
商
民
濬
灌
池
明
年
又
濬
鎭
後
宅
河
灌

池

由

漕

河

涇

西

市

入

口

董

事

唐

錫

榮

集

商

捐

疏

濬

宅

河

西

起

珠

塘

橋

迤

北

轉

東

另

鑿

實

地

貫

通

水

龍

浜

並

建

益

廣

永

安

兩

橋

共

用

錢

一

千

五

百

餘

千

文

亦

募

商

捐

充

用
五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二
保
民
與
川
沙
㕔
二
十
二
保
民
同
濬
鹹
塘

明
年
十
月
又
濬
趙
家
溝
鹹

塘

工

長

一

千

八

百

六

丈

五

尺

挑

土

二

萬

一

千

九

百

八

十

七

方

九

分

一

釐

高

家

行

市

河

四

百

二

十

六

丈

另

提

典

捐

雇

挑

不

復

派

役

計

上

境

二

十

一

圖

二

十

二

圖

二

十

三

圖

二

十

六

圖

二

十

八

圖

二

十

九

圖

三

十

四

圖

三

十

五

六

八

圖

川

境

二

十

七

圖

三

十

三

圖

共

額

田

二

萬

六

千

一

百

二

十

畝

時

以

車

壩

局

費

無

著

董

事

朱

其

蒓

議

援

同

治

七

年

成

案

就

傍

河

圖

田

按

畝

捐

錢

六

十

文

又

抽

田

二

千

九

百

七

十

六

畝

出

夫

戽

水

抵

免

挑

土

計

挑

土

田

二

萬

三

千

一

百

四

十

四

畝

每

畝

應

挑

八

分

九

釐

零

唯

二

十

九

圖

減

挑

六

折

餘

各

均

田

均

役

共

收

傍

河

畝

捐

錢

三

百

八

十

六

千

零

紳

商

鋪

戸

捐

錢

一

千

一

百

九

十

八

千

零

裕

源

典

本

年

月

捐

錢

二

百

六

十

千

文

又

預

支

六

年

七

年

月

捐

錢

四

百

八

十

千

文

局

用

錢

二

千

四

百

六

十

三

千

零

以

捐

抵

支

不

敷

之

款

出

朱

董

籌

墊

朱

董

請

准

裕

源

典

月

捐

永

遠

撥

充

高

家

行

市

河

撈

淺

經

費

後

十

七

年

二

十

二

年

迭

濬

市

河

皆

照

案

提

用

趙

家

溝

坐

落

川

境

者

長

一

千

五

百

四

丈

五

尺

坐

落

邑

境

者

止

八

百

六

十

丈

五

尺

兩

境

挑

土

五

萬

一

千

四

百

四

方

二

分

九

釐

邑

境

派

挑

二

萬

二

千

四

百

六

十

方

四

分

由

三

圖

二

十

一

圖

二

十

二

圖

二

十

四

圖

二

十

八

圖

四

十

三

圖

四

十

四

圖

五

十

二

圖

及

七

并

十

一

圖

內

之

十

一

圖

與

川

境

各

圖

均

田

均

役

除

兩

境

傍

河

戽

水

田

三

千

一

百

七

十

畝

外

每

畝

挑

土

八

分

二

釐

零

車

壩

局

費

照

鹹

塘

成

案

以

川

境

同

和

同

豫

兩

典

向

解

松

郡

全

節

堂

月

捐

留

撥

充

用

其

餘

募

紳

商

捐

助

六
年
二
十
一
保
二
十
圖
民
濬
和
尙
塘
和

尙

塘

爲

周

浦

塘

南

岸

支

港

與

大

鎗

塘

毘

連

東



ZhongYi

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十
六

通

橫

裊

港

西

通

寺

河

塘

南

通

沈

莊

塘

長

約

四

百

餘

丈

面

闊

二

丈

開

深

三

尺

捆

業

江

宗

海

等

議

按

畝

派

夫

分

段

各

自

承

挑

二
十
三
保
九
圖
四
七
圖
民
濬
走
馬
塘
走

馬

塘

源

出

嘉

定

縣

之

南

翔

東

八

虬

江

南

通

楊

樹

浦

横

經

四

七

圖

九

圖

六

圖

三

五

圖

八

圖

長

約

十

餘

里

田

業

殷

茂

榮

等

議

西

起

殷

家

浜

東

迄

張

秀

木

橋

先

行

開

濬

計

工

長

四

百

十

餘

丈

沿

塘

田

九

百

畝

每

畝

各

開

五

尺

面

寛

三

丈

底

寛

一

丈

深

二

尺

十
一
月
知
縣
莫
祥
芝
濬
肇
嘉
浜
達
蒲
匯
塘
帶
濬
周
涇
明
年
二

月
續
濬
李
漎
涇
新
涇
案

蒲

肇

河

工

卷

失

無

攷

是

年

因

婁

青

推

諉

上

邑

獨

濬

照

案

畝

捐

始

剔

除

頂

濬

三

林

塘

楊

淄

漊

各

圖

僅

徵

額

田

五

千

頃

派

捐

挑

土

僅

九

萬

餘

方

周

涇

自

井

亭

迄

八

仙

橋

工

長

三

百

八

十

七

丈

八

尺

挑

土

八

千

六

百

八

十

四

方

五

分

四

釐

共

支

用

錢

一

千

九

百

五

十

一

千

一

百

二

十

四

文

法

華

鎭

董

李

曾

裕

等

請

照

向

章

李

漎

涇

與

蒲

肇

同

時

並

濬

所

需

工

費

仍

於

蒲

肇

工

款

內

撥

錢

七

百

千

文

濟

用

乃

圖

董

王

萃

芬

等

以

五

年

之

內

兩

届

開

河

民

力

不

支

環

請

緩

辦

經

莫

縣

令

邀

衆

公

議

議

由

李

董

籌

撥

法

華

鎭

商

捐

錢

三

百

千

文

蒲

肇

工

款

內

加

撥

二

百

千

文

儘

貼

方

價

工

長

一

千

八

百

四

十

四

丈

面

寛

三

丈

底

寛

一

丈

挑

深

四

尺

合

土

一

萬

四

千

五

百

八

十

三

方

五

分

八

釐

每

方

給

價

錢

一

百

七

十

文

頂

濬

各

圖

額

田

除

火

藥

局

佔

用

公

地

五

十

畝

外

共

田

二

萬

九

千

三

百

五

十

六

畝

四

分

三

釐

每

畝

挑

土

四

分

九

釐

零

應

給

方

價

錢

八

十

四

文

劃

除

應

派

蒲

肇

工

費

錢

六

十

六

文

應

貼

錢

十

八

文

又

以

上

届

提

先

開

濬

民

力

不

足

每

畝

加

貼

錢

二

十

二

文

零

其

車

壩

局

費

動

用

五

年

分

結

存

撈

淺

河

捐

本

息

錢

四

百

十

六

千

一

百

二

十

文

六

年

分

續

捐

錢

一

百

七

千

一

百

十

五

文

又

請

縣

於

蒲

肇

工

款

內

加

撥

錢

二

百

千

文

尙

不

敷

錢

四

百

四

千

九

百

三

十

六

文

暫

由

法

華

鎭

商

籌

墊

仍

續

收

撈

淺

河

捐

次

第

彌

補

逾

月

工

竣

莫

縣

令

通

禀

藩

道

府

略

謂

李

漎

涇

工

費

上

届

撥

給

蒲

肇

工

款

錢

七

百

千

文

業

經

報

銷

有

案

此

次

挑

工

頗

重

民

力

難

支

因

將

上

届

存

錢

四

百

千

文

儘

數

提

撥

以

補

原

發

夫

價

之

不

足

嗣

後

挑

辦

河

工

仍

照

原

案

撥

貼

錢

七

百

千

文

不

得

援

引

請

增

以

示

限

制

等

因

當

奉

批

准

立

案

新

涇

工

款

蒲

肇

照

章

撥

錢

八

百

千

文

董

事

沈

式

燕

潘

茂

昌

等

募

收

北

新

涇

王

滿

泗

橋

程

家

橋

三

鎭

商

捐

錢

一

百

三

十

五

千

四

百

文

其

承

挑

各

圖

由

局

給

錢

三

百

千

文

按

畝

攤

派

津

貼

戽

工

價

車

壩

局

用

共

支

銷

錢

一

千

千

三

千

六

百

五

十

四

文

不

敷

錢

六

十

八

千

二

百

五

十

四

文

由

董

籌

補

七
年
二
十
四
保
十
三
圖
民
濬
浪
水
浜
諸
家
浜
二

浜

均

西

通

白

蓮

涇

東

通

嚴

茂

浜

長

約

一

千

餘

丈

嘉

慶

間

濬

後

嵗

久

淤

淺

圖

董

蔡

國

香

等

議

分

二

十

段

約

用

夫

二

千

餘

工

照

二

浜

沾

利

田

一

千

餘

畝

每

畝

出

夫

二

工

承

挑

不

派

費

分

文

巡
道
邵
友
濓
濬
城
外
濠
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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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十
七

八
年
嘉
定
縣
移
請
協
濬
孫
基
港
三
月
知
縣
莫
祥
芝
籌
貼
方
價

錢
五
百
千
文
嘉

定

縣

移

稱

南

翔

河

道

自

江

橋

迤

南

孫

基

港

至

吳

淞

江

長

八

百

餘

丈

兩

岸

皆

屬

上

境

自

應

一

律

開

通

以

資

宣

洩

工

價

約

需

錢

二

千

餘

千

請

籌

款

協

貼

知

縣

莫

祥

芝

以

該

處

地

方

瘠

苦

無

款

可

籌

提

蒲

肇

餘

欵

錢

五

百

千

文

移

送

嘉

定

縣
巡
道
邵
友
濓
檄
委
候
補
知
府
張
志
均
署
縣
范
壽
棠
督
同
滬
軍

營
勇
濬
城
外
薛
家
浜
方
浜
肇
嘉
浜
城
內
侯
家
浜
黑
橋
浜

九
年
十
月
二
十
六
保
民
濬
華
涇
港
華
亭
縣
民
照
章
協
濬
先

是

光

緖

二

年

董

事

張

在

培

等

在

華

涇

鎭

商

鋪

提

收

月

捐

預

備

濬

河

經

費

張

旋

病

故

知

縣

莫

祥

芝

諭

董

劉

增

善

接

辦

至

是

年

六

月

積

存

錢

一

千

七

百

六

十

千

五

百

四

十

三

文

署

縣

黎

光

旦

移

請

華

亭

縣

諭

董

協

濬

東

起

關

廟

北

迄

王

家

墳

後

工

長

一

千

五

百

五

十

七

丈

加

挑

東

壩

外

八

十

丈

共

長

一

千

六

百

三

十

七

丈

挑

土

二

萬

一

千

四

十

三

方

七

分

九

毫

內

剔

除

華

境

分

挑

四

百

三

十

四

丈

七

尺

五

寸

外

上

境

應

挑

一

千

二

百

二

丈

五

尺

五

寸

合

土

一

萬

五

千

一

百

二

十

二

方

八

分

八

毫

唯

華

涇

鎭

市

河

兩

段

房

屋

鱗

次

櫛

比

起

土

較

遠

挑

挖

較

難

未

便

責

令

鄕

圖

承

挑

又

壩

外

一

段

巳

同

實

地

均

由

局

給

價

雇

挑

共

長

二

百

二

十

八

丈

五

尺

八

寸

土

三

千

一

十

四

方

八

分

三

釐

四

毫

此

外

各

工

九

百

七

十

三

丈

九

尺

七

寸

土

一

萬

二

千

一

百

七

方

九

分

七

釐

四

毫

照

章

頂

濬

者

二

十

六

保

二

十

一

三

十

一

圖

二

十

八

九

圖

共

田

九

千

七

百

二

十

九

畝

一

分

九

釐

九

釐

每

畝

挑

上

一

方

二

分

四

釐

四

毫

零

其

同

保

沾

利

之

二

十

三

圖

二

十

四

圖

二

十

五

圖

二

十

六

圖

十

併

十

三

圖

十

四

圖

十

五

圖

十

一

二

十

七

圖

每

畝

捐

錢

四

十

文

至

十

二

月

工

竣

給

方

價

錢

四

百

八

十

五

千

七

百

三

十

五

文

加

繁

工

錢

五

十

二

千

二

百

二

十

五

文

津

貼

華

境

局

費

錢

四

百

千

文

益

以

車

壩

局

費

共

用

錢

二

千

七

百

八

十

六

千

三

百

六

十

三

文

收

前

有

商

捐

外

又

續

收

七

月

至

九

月

捐

錢

一

百

二

十

七

千

四

百

五

十

文

厯

年

存

捐

生

息

錢

七

十

千

四

百

二

十

文

各

圖

畝

捐

□

收

錢

八

百

二

十

七

千

九

百

五

十

文

兩

抵

不

敷

錢

三

百

九

十

七

千

七

十

四

文

議

定

停

止

商

捐

催

收

各

圖

欠

繳

畝

捐

錢

七

百

七

十

九

千

三

百

四

十

文

以

資

彌

補

詎

各

圖

遲

不

繳

納

暫

由

劉

董

籌

墊

十
三
年
十
月
二
十
二
保
民
與
川
沙
㕔
民
同
濬
盧
九
郎
溝
川

沙

㕔

移

請

會

濬

盧

九

郎

溝

知

縣

裴

大

中

照

會

董

事

朱

其

蒓

議

西

起

三

叉

港

東

迄

西

運

鹽

河

工

長

二

千

四

百

九

十

三

丈

面

寛

五

丈

至

四

丈

不

等

底

統

寬

三

分

之

一

共

土

三

萬

八

千

八

百

三

十

六

方

二

分

六

釐

查

向

章

由

三

圖

二

十

一

圖

二

十

二

圖

二

十

三

圖

二

十

四

圖

二

十

六

圖

二

十

九

圖

三

十

四

圖

三

十

五

六

八

圖

五

十

二

圖

頂

濬

唯

三

十

四

圖

三

十

五

六

八

圖

五

十

二

圖

二

十

九

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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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十
八

東

半

圖

時

適

開

濬

虬

港

一

時

兩

役

民

力

不

堪

二

十

九

圖

西

半

圖

承

築

塘

工

免

派

徭

役

均

應

一

律

剔

除

餘

各

均

田

均

役

車

壩

局

費

由

董

事

募

捐

充

用

十
八
保
民
濬
袁
家
港
袁

家

港

東

通

西

河

西

出

千

步

涇

灌

注

二

三

圖

五

七

圖

內

武

生

沈

蔣

第

等

議

就

該

圖

傍

河

田

畝

每

畝

開

挑

六

尺

又

捐

錢

四

十

文

作

爲

戽

水

經

費

十
四
年
巡
道
龔
照
瑗
檄
滬
軍
營
勇
濬
城
內
河
道
管

帶

守

備

婁

有

慶

督

工

冬
二
十
六
保
民
濬
漕
河
涇
董

事

楊

忠

等

以

涇

久

淤

塞

禀

准

知

縣

裴

大

中

重

行

開

濬

時

以

漕

河

涇

鎭

舊

河

妨

礙

市

議

於

鎭

南

二

十

六

保

二

十

二

圖

購

地

數

十

畝

實

地

開

挖

一

百

餘

丈

西

接

南

新

涇

北

達

蒲

匯

塘

工

長

四

千

餘

丈

照

咸

豐

九

年

舊

案

以

二

十

八

保

一

圖

二

十

六

保

十

四

圖

十

五

圖

十

併

十

三

圖

二

十

二

圖

二

十

三

圖

二

十

四

圖

二

十

四

保

九

圖

爲

頂

濬

二

十

八

保

二

圖

爲

協

濬

二

十

六

保

十

一

二

十

七

圖

二

十

五

圖

二

十

六

圖

二

十

八

九

圖

二

十

一

三

十

一

圖

協

貼

車

壩

費

每

畝

錢

四

十

文

唯

二

十

八

保

之

十

六

圖

十

七

圖

十

九

圖

開

濬

上

澳

塘

准

免

貼

費

十
五
年
正
月
二
十
八
保
十
六
圖
民
濬
東
上
澳
浦
十
九
圖
民
濬

西
上
澳
浦
二
十
九
保
東
二
圖
民
濬
野
奴
涇
西
二
圖
民
撈
淺
陳

家
浜
前

咸

豐

九

年

濬

漕

河

涇

以

二

十

八

保

一

圖

二

圖

頂

濬

十

年

續

濬

南

新

涇

十

七

圖

獨

力

難

支

因

以

二

十

八

保

十

六

圖

十

九

圖

二

十

九

保

二

圖

協

濬

上

年

冬

間

重

濬

漕

河

涇

南

新

涇

仍

派

二

十

八

保

十

六

圖

十

九

圖

二

十

九

保

二

圖

協

貼

經

費

圖

董

胡

人

鳳

等

議

南

新

涇

在

蒲

匯

塘

南

而

二

十

八

保

十

六

十

九

圖

二

十

九

保

二

圖

並

在

蒲

匯

塘

北

不

沾

水

利

不

願

貼

費

請

開

本

圖

上

澳

浦

等

河

面

各

寛

二

丈

底

各

寛

七

尺

深

各

四

尺

以

本

圖

管

業

田

挑

土

外

圖

管

業

田

每

畝

捐

錢

四

十

文

以

充

車

壩

經

費

不

足

則

由

圖

董

籌

墊

知

縣

裴

大

中

准

之

東

上

澳

浦

三

百

七

十

九

丈

合

土

一

千

八

百

二

十

四

方

零

十

六

圖

本

圖

管

業

田

三

千

四

百

十

一

畝

每

畝

派

挑

五

分

三

釐

五

毫

外

圖

管

業

田

九

百

三

十

畝

共

捐

錢

三

十

七

千

二

百

文

西

上

澳

浦

四

百

七

十

七

丈

合

土

二

千

六

百

十

九

方

零

十

九

圖

本

圖

管

業

田

三

千

一

百

七

十

九

畝

每

畝

派

挑

八

分

二

釐

三

毫

外

圖

管

業

田

一

千

三

百

四

十

畝

共

捐

錢

五

十

三

千

六

百

文

野

奴

涇

三

百

二

十

四

丈

東

二

圖

本

圖

管

業

田

二

千

二

百

十

五

畝

合

六

畝

八

分

三

釐

五

毫

應

挑

土

一

丈

外

圖

管

業

田

八

百

十

二

畝

共

捐

錢

三

十

二

千

四

百

八

十

文

陳

家

浜

五

百

八

十

六

文

西

二

圖

本

圖

管

業

田

二

千

五

十

一

畝

合

三

畝

五

分

應

挑

土

一

丈

外

圖

管

業

田

一

千

一

百

七

畝

共

捐

錢

四

十

四

千

二

百

八

十

文

工

竣

後

呈

請

二

十

八

保

十

六

圖

十

九

圖

二

十

九

保

二

圖

永

不

協

濬

南

新

涇

奉

批

如

禀

立

案

十
八
保
一
二
圖
二
三
圖
民
濬
横
涇
十
一
圖
四
三
十
六
圖
民
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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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十
九

曹
家
港
横

涇

西

通

澱

岡

東

通

曹

家

港

武

生

沈

蔣

第

等

議

以

傍

河

沾

利

之

一

二

圖

二

三

圖

田

按

畝

出

夫

開

挑

每

畝

挑

土

六

尺

曹

家

港

東

出

沙

岡

西

通

横

涇

圖

董

徐

奎

等

籌

濬

二
十
九
保
三
圖
民
濬
唐
子
涇
涇

東

出

新

涇

西

達

横

瀝

圖

董

黄

友

芳

等

議

按

畝

出

夫

挑

土

十
六
年
十
月
十
八
保
民
濬
澱
岡
姚
家
涇
澱

岡

從

俞

塘

進

口

東

出

沙

岡

中

名

姚

家

涇

長

一

千

六

百

丈

圖

董

孫

慶

芬

等

議

以

一

二

圖

二

三

圖

五

七

圖

十

圖

傍

河

沾

利

田

二

千

九

百

十

一

畝

六

分

九

釐

分

别

頂

濬

協

濬

按

畝

出

夫

挑

上

車

壩

等

費

亦

按

畝

攤

捐

頂

濬

者

每

畝

捐

錢

五

十

文

協

濬

減

半

澱

岡

面

寛

四

丈

底

寛

一

丈

六

尺

姚

家

涇

面

寛

三

丈

底

寛

一

丈

二

尺

深

均

四

尺

五

寸

十
一
月
署
縣
陸
元
鼎
禀
借
道
庫
錢
二
千
五
百
千
文
濬
横
瀝
及

母
子
涇
横

櫪

年

久

淤

塞

董

事

夏

其

釗

顧

言

等

集

議

疏

濬

自

閔

行

鎭

起

迄

華

境

春

申

塘

止

工

長

二

千

七

百

六

十

五

丈

俞

塘

以

南

面

寛

五

丈

底

寛

二

丈

俞

塘

以

北

面

寛

四

丈

底

寛

一

丈

六

尺

深

各

六

尺

合

土

五

萬

五

千

九

百

三

方

九

分

帶

開

母

子

涇

一

百

八

十

二

丈

面

寛

三

丈

底

寛

一

丈

二

尺

挑

深

五

尺

共

土

一

千

九

百

二

方

五

分

頂

濬

者

十

六

保

十

八

圖

三

十

二

圖

二

十

五

七

三

十

三

八

圖

四

十

四

五

圖

東

半

圖

十

八

保

十

五

圖

十

七

圖

十

八

圖

十

九

圖

三

十

九

圖

五

十

圖

二

十

一

保

六

九

圖

一

圖

西

半

圖

協

濬

者

十

六

保

四

十

七

九

圖

東

半

圖

十

八

保

十

四

圖

十

六

圖

二

十

二

十

一

圖

二

十

四

圖

六

并

三

十

七

圖

二

十

一

保

四

十

二

圖

西

半

圖

五

十

四

五

圖

西

半

圖

頂

濬

者

共

十

二

圖

額

田

三

萬

一

千

九

百

七

十

二

畝

每

畝

挑

土

一

方

九

分

車

壩

局

費

借

用

道

庫

錢

二

千

五

百

千

文

勸

募

商

捐

錢

一

千

一

百

五

十

餘

千

文

用

餘

錢

五

百

千

文

先

存

典

生

息

儲

爲

善

後

之

需

後

以

連

年

歉

收

庫

欵

未

便

久

懸

仍

卽

提

還

頂

濬

協

濬

各

圖

田

五

萬

一

千

九

百

十

四

畝

零

按

畝

攤

錢

三

十

九

文

於

二

十

一

年

條

銀

內

分

忙

帶

徵

以

歸

庫

欵

横

櫪

支

港

農

民

另

自

開

通

者

十

三

處

邑

人

李

邦

黻

濬

横

瀝

記

吾

鄕

爲

潮

汐

往

來

之

地

潮

退

沙

長

河

流

易

淤

故

自

同

光

以

來

凡

瀕

浦

壅

塞

之

河

皆

次

第

開

濬

獨

横

瀝

在

邑

西

南

緜

亙

一

百

五

六

十

里

壤

接

華

亭

嵗

久

淤

塞

民

失

其

利

近

年

羣

議

疏

濬

諸

志

乘

訪

諸

父

老

皆

無

故

事

可

循

且

以

籌

費

維

艱

其

議

遂

寢

嵗

庚

寅

春

江

陸

公

權

邑

篆

不

車

伊

始

百

廢

具

舉

尤

以

興

修

水

利

爲

先

務

於

是

鄕

民

相

慶

曰

横

瀝

之

疏

通

有

日

矣

旣

而

爲

設

方

略

估

工

程

一

一

如

所

欲

民

大

悅

懌

爰

於

十

一

月

十

一

日

興

工

以

里

紳

夏

君

秋

田

等

綜

理

其

事

諸

君

黽

勉

從

公

實

事

求

是

迄

十

二

月

下

旬

告

蕆

實

疏

河

二

千

八

百

餘

丈

其

經

費

爲

借

支

道

庫

二

千

五

百

緡

以

開

辦

於

先

復

勸

募

商

捐

一

千

一

百

五

十

餘

緡

以

維

持

於

後

諸

費

槪

加

撙

節

工

竣

贏

餘

五

百

緡

由

縣

發

典

人

其

孶

息

儲

爲

善

後

之

需

又

豫

置

各

具

以

剔

淤

沙

凡

此

擘

劃

之

周

詳

規

模

之

久

遠

罔

弗

於

公

受

裁

焉

是

役

也

厯

時
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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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二
十

過

四

旬

而

農

民

鼓

舞

奮

興

趨

功

恐

後

以

底

於

成

殆

所

謂

說

以

先

民

民

忘

其

勞

者

耶

非

恩

德

入

人

之

深

何

以

致

此

今

幸

淸

流

暢

旺

帆

檣

往

來

農

田

灌

漑

並

享

其

利

而

公

巳

瓜

代

有

期

於

是

鄕

民

起

而

頌

曰

是

亦

公

德

政

之

一

不

敢

忘

宜

將

開

濬

工

程

曁

善

後

章

程

四

條

並

勒

諸

石

俾

後

之

君

子

得

所

遵

循

而

酌

盈

劑

虛

以

持

諸

久

焉

庶

無

負

使

君

澤

民

之

意

也

夫

又
借
道
庫
錢
一
千
千
文
濬
都
臺
浦
都

臺

浦

長

二

千

五

百

七

十

七

丈

五

尺

五

寸

面

寬

五

丈

底

寛

二

丈

挑

深

六

尺

合

土

五

萬

六

千

三

百

四

十

一

方

又

以

浦

口

大

壩

較

前

堵

進

補

挑

壩

外

至

大

將

浦

二

百

十

三

丈

頂

濬

各

圖

仍

照

舊

章

共

額

田

三

萬

二

千

四

百

二

畝

每

畝

攤

錢

三

十

二

文

以

充

車

壩

等

費

先

借

道

庫

錢

一

千

千

文

濟

用

至

二

十

一

年

上

忙

內

帶

徵

歸

還

南

境

工

段

因

時

濬

周

浦

塘

請

准

緩

辦

是
月
署
縣
陸
元
鼎
請
巡
道
聶
緝
槼
捐
銀
二
百
圓
並
會
同
南
滙

知
縣
袁
樹
勳
各
捐
銀
三
百
二
十
圓
協
濬
南
滙
縣
周
浦
塘
先

是

同

治

五

年

南

邑

濬

周

浦

塘

知

府

楊

永

諭

本

邑

二

十

一

保

十

六

十

七

二

十

二

十

五

二

十

八

二

十

九

三

十

等

七

圖

協

貼

方

價

錢

八

百

四

十

千

文

將

來

上

邑

開

吳

淞

江

南

邑

照

數

貼

還

七

圖

十

二

年

南

匯

知

縣

葉

廷

眷

調

補

上

海

會

同

南

匯

知

縣

羅

嘉

詳

准

嗣

後

疏

濬

周

浦

塘

與

上

邑

七

圖

不

分

畛

域

均

役

興

挑

立

案

勒

石

光

緖

十

四

年

本

邑

下

忙

始

帶

徵

吳

淞

工

費

十

五

年

七

圖

紳

董

秦

榮

光

等

以

七

圖

旣

濬

南

邑

周

浦

塘

請

援

南

邑

成

案

免

派

吳

淞

工

役

由

知

縣

裴

大

中

禀

奉

水

利

局

批

開

吳

淞

應

濬

爲

百

餘

年

之

定

章

有

志

乘

案

牘

可

考

其

協

濬

南

匯

周

浦

塘

始

於

同

治

初

年

當

時

彼

此

爭

執

亦

有

將

來

上

邑

開

挑

吳

淞

南

邑

照

數

協

還

之

議

是

緩

急

輕

重

兩

邑

官

紳

固

自

深

悉

同

治

十

年

大

濬

吳

淞

南

邑

通

境

亦

在

派

挑

之

列

其

不

肯

協

還

尙

猶

有

說

此

次

攤

徵

吳

淞

工

費

南

邑

並

未

派

及

則

不

能

因

將

濬

周

浦

塘

反

令

上

邑

應

濬

吳

淞

之

圖

分

舍

巳

而

芸

人

如

謂

兩

工

並

舉

該

七

圖

役

重

苦

累

亦

袛

能

免

其

派

濬

周

浦

方

爲

公

允

是

年

南

邑

又

濬

周

浦

塘

移

請

七

圖

協

濬

秦

董

請

署

縣

陸

元

鼎

遵

照

局

批

詳

求

免

役

巡

撫

剛

毅

批

該

七

圖

旣

在

周

浦

下

游

又

非

南

匯

所

屬

之

地

從

前

詳

令

該

七

圖

協

濬

周

浦

塘

本

屬

非

是

惟

旣

係

藉

地

宣

洩

得

沾

水

利

若

令

南

匯

獨

辦

是

否

平

允

仰

水

利

總

局

分

飭

會

商

妥

協

總

期

上

民

無

派

累

之

憂

南

民

無

阻

撓

之

患

旋

經

議

由

官

協

巡

道

聶

緝

槼

捐

亷

銀

二

百

圓

上

南

二

知

縣

各

捐

銀

三

百

二

十

圓

作

爲

此

次

開

挑

津

貼

仍

俟

明

冬

再

由

上

海

辦

漕

之

員

捐

銀

四

百

圓

存

典

生

息

嗣

後

再

挑

周

浦

塘

七

圖

槪

不

與

役

總

以

此

欵

留

南

支

息

充

上

海

協

挑

工

費

通

詳

立

案

勒

石

永

遵

上

南

二

縣

會

詳

周

浦

河

工

捐

亷

協

貼

文

爲

遵

批

會

議

具

詳

事

竊

於

光

緖

十

六

年

十

月

初

八

日

卑

職

元

鼎

奉

水

利

總

局

憲

札

奉

撫

憲

批

卑

上

邑

禀

廿

一

保

十

六

等

七

圖

旣

在

周

浦

下

游

又

非

南

匯

所

屬

之

地

從

前

詳

令

該

七

圖

協

濬

周

浦

塘

本

屬

非

是

惟

旣

係

藉

地

宣

洩

得

沾

水

利

若

令

南

匯

獨

辦

是

否

平

允

此

段

工

程

不

過

數

里

之

遙

上

南

二

牧

民

者

如
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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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二
十
一

和

衷

商

辦

力

顧

全

局

不

分

畛

域

之

形

不

存

彼

此

之

見

此

事

何

難

之

有

仰

水

利

總

局

分

飭

遵

照

刻

速

會

商

妥

協

禀

復

察

辦

總

期

上

民

無

派

累

之

憂

南

民

無

阻

撓

之

患

是

爲

至

要

等

因

轉

飭

下

縣

奉

經

卑

職

元

鼎

移

知

卑

職

樹

勳

傳

集

兩

邑

耆

紳

遵

照

會

議

無

不

仰

感

憲

明

至

公

至

允

伏

查

周

浦

塘

爲

卑

南

邑

運

漕

河

道

卑

上

邑

卄

一

保

十

六

等

七

圖

坐

落

周

浦

下

游

田

少

民

貧

河

徭

重

叠

上

成

案

下

察

民

情

其

不

能

令

七

圖

均

役

業

經

卑

職

元

鼎

禀

明

憲

鑒

毋

庸

贅

陳

惟

令

卑

南

邑

獨

力

承

辦

究

有

坐

落

河

段

界

在

上

海

南

民

有

所

偏

枯

廿

餘

年

爭

訟

不

休

職

是

之

故

若

不

從

長

議

定

竊

恐

彼

此

相

持

訟

根

仍

未

得

斷

卑

職

元

鼎

木

擬

捐

廉

備

犒

現

在

體

察

情

形

惟

有

定

爲

官

捐

官

辦

且

䝉

道

憲

垂

念

水

利

要

工

允

爲

捐

發

工

費

洋

二

百

元

業

巳

得

資

提

倡

卑

職

元

鼎

自

當

勉

捐

洋

三

百

二

十

元

並

送

卑

南

邑

發

董

具

領

卑

職

樹

勳

亦

卽

捐

洋

三

百

二

十

元

均

作

爲

此

次

開

挑

周

浦

之

用

所

有

卑

上

邑

境

內

應

挑

土

方

一

切

工

程

卽

由

卑

南

邑

河

工

局

董

招

攬

承

挑

仍

俟

來

年

再

由

卑

邑

辦

漕

之

員

捐

洋

四

百

元

移

送

卑

南

邑

發

董

存

典

生

息

卽

爲

日

後

上

海

協

濬

南

匯

周

浦

河

工

專

欵

毋

論

分

年

久

暫

生

息

多

寡

設

再

開

挑

周

浦

塘

河

道

永

遠

不

令

卑

上

邑

七

圖

均

役

總

以

此

欵

留

本

支

息

充

作

工

費

週

而

復

始

生

生

不

巳

悉

聽

南

董

一

手

經

理

不

得

挪

移

别

用

從

此

欵

歸

有

著

工

歸

專

一

在

南

民

旣

無

阻

撓

之

患

而

上

民

亦

無

派

累

之

憂

卑

職

督

同

兩

邑

耆

紳

再

三

商

酌

衆

議

僉

同

除

俟

奉

到

批

示

再

行

會

銜

出

示

勒

石

永

遵

外

是

否

有

當

合

將

遵

批

會

議

明

確

緣

由

聯

銜

具

禀

仰

祈

憲

臺

鑒

核

俯

賜

立

案

一

面

批

示

祇

遵

實

爲

公

便

上

南

兩

縣

會

詳

預

籌

周

浦

河

工

經

費

並

呈

勒

石

示

式

文

竊

卑

二

縣

前

詳

挑

濬

周

浦

塘

河

工

由

官

捐

亷

協

貼

永

免

上

邑

派

役

等

情

仰

䝉

憲

臺

批

准

如

詳

辦

理

勒

石

遵

守

等

因

莫

名

欽

感

伏

查

周

浦

塘

坐

落

南

境

其

下

游

係

隸

上

邑

上

年

挑

濬

周

浦

塘

南

民

以

上

邑

廿

一

保

十

六

等

七

圖

同

沾

水

利

之

益

並

於

同

治

年

間

由

羅

葉

各

前

令

詳

准

均

役

協

濬

議

令

該

七

圖

派

夫

協

挑

上

民

以

七

圖

徭

役

繁

重

咸

豐

以

前

一

百

數

十

年

□

皆

未

與

周

浦

役

務

舊

存

南

紳

禀

案

並

敘

有

南

邑

獨

濬

周

浦

不

濬

吳

淞

之

語

求

邀

免

協

濬

互

禀

爭

執

查

道

咸

問

挑

濬

舊

案

南

上

聚

訟

恒

十

數

年

不

結

殊

爲

兩

邑

之

累

卑

職

元

鼎

忝

權

上

篆

旣

確

知

上

民

役

務

實

重

固

不

忍

拘

執

舊

案

稍

事

抑

勒

卑

職

樹

勳

奉

調

上

海

於

上

南

皆

爲

子

民

尤

各

不

忍

或

任

向

隅

稻

有

偏

枯

是

以

公

同

商

議

先

將

上

年

議

派

協

濬

經

費

洋

八

百

四

十

元

卑

職

元

鼎

樹

勳

各

捐

三

百

二

十

元

並

奉

道

憲

捐

洋

二

百

元

合

成

八

百

四

十

元

將

工

程

趕

辦

妥

洽

一

面

議

明

由

光

緖

十

七

年

上

邑

辦

漕

之

員

捐

洋

四

百

元

交

南

邑

發

典

生

息

永

爲

協

濬

之

用

留

本

支

息

不

再

派

役

以

垂

久

遠

會

銜

通

詳

奉

准

各

在

案

現

在

卑

職

元

鼎

交

卸

在

卽

卑

職

樹

勳

將

赴

調

任

所

有

原

議

存

典

四

百

元

自

應

卽

由

原

辦

之

員

在

任

存

放

妥

協

以

爲

直

㨗

了

當

除

由

卑

職

元

鼎

代

墊

洋

四

百

元

移

由

卑

職

樹

勳

就

南

任

發

典

生

息

並

會

銜

出

示

勒

石

遵

守

外

理

合

抄

錄

示

式

祗

肅

禀

陳

仰

求

大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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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二
十
二

鑒

核

再

所

墊

銀

洋

仍

照

原

議

於

本

年

辦

漕

時

提

捐

歸

欵

合

并

聲

明

上

南

二

縣

會

銜

勒

石

示

文

爲

曉

諭

事

照

得

本

署

上

海

縣

前

禀

董

事

秦

榮

光

等

禀

二

十

一

保

十

六

等

七

圖

工

役

繁

重

求

免

協

濬

周

浦

塘

工

程

等

情

仰

䝉

督

撫

憲

曁

水

利

局

憲

先

後

批

准

飭

令

再

會

南

匯

縣

公

同

妥

商

總

期

上

民

無

派

累

之

憂

南

民

無

阻

撓

之

患

等

因

當

經

本

南

匯

縣

會

同

商

籌

先

將

上

年

七

圖

應

派

協

濬

工

價

八

百

四

十

元

由

本

兩

縣

各

捐

亷

洋

三

百

二

十

元

並

䝉

巡

道

憲

聶

捐

發

洋

二

百

元

凑

成

八

百

四

十

元

將

要

工

趕

爲

辦

妥

一

面

議

明

由

光

緖

十

七

年

上

邑

辦

漕

之

員

捐

洋

四

百

元

交

南

邑

發

典

生

息

以

爲

厥

後

挑

濬

經

費

上

民

永

免

派

累

南

民

亦

無

偏

枯

通

詳

各

憲

批

示

定

案

遵

守

各

在

案

茲

本

南

匯

縣

將

赴

上

海

縣

調

任

如

俟

赴

任

辦

漕

後

捐

貲

解

南

發

典

總

不

如

在

南

一

手

辦

定

較

爲

眞

切

除

現

由

本

署

上

海

縣

墊

出

四

百

元

移

由

本

南

匯

縣

發

典

存

放

以

期

經

久

外

合

行

出

示

曉

諭

爲

此

示

仰

周

浦

塘

一

帶

上

南

業

佃

人

等

知

悉

爾

等

須

知

該

周

浦

塘

下

游

一

段

本

係

坐

落

上

境

且

七

圖

實

同

沾

水

利

之

益

又

復

經

葉

羅

兩

前

縣

詳

准

均

役

協

濬

有

案

南

民

前

令

協

濬

本

爲

正

辦

該

七

圖

工

役

本

繁

而

自

咸

豐

以

前

一

百

數

十

年

中

皆

未

與

周

浦

之

役

且

執

有

南

紳

前

禀

獨

濬

周

浦

不

濬

吳

淞

之

語

上

民

請

免

派

亦

係

實

情

現

在

本

署

上

海

縣

體

念

該

七

圖

役

重

苦

累

不

肯

拘

執

前

案

稍

抑

吾

民

本

南

匯

縣

並

巳

調

補

上

海

縣

南

上

皆

爲

于

民

更

各

不

肯

或

任

向

隅

致

有

偏

累

是

以

特

爲

捐

亷

生

息

之

法

俾

上

南

各

業

佃

均

受

其

利

爾

等

務

各

仰

體

本

兩

縣

曲

爲

調

劑

苦

衷

將

該

河

及

存

典

欵

項

公

同

保

護

照

章

永

遠

實

力

經

理

俾

期

長

慶

深

通

咸

資

利

賴

是

所

深

望

其

各

遵

照

毋

違

特

示

秦

榮

光

上

邑

七

圖

免

役

周

浦

塘

記

周

浦

塘

本

南

匯

漕

河

也

雍

正

二

年

析

上

海

東

南

境

置

南

匯

縣

廿

一

保

在

浦

東

者

轄

圖

十

有

五

撥

南

三

圖

北

五

圖

入

南

匯

七

圖

居

其

中

獨

仍

舊

貫

承

邑

諸

役

雖

坐

落

周

浦

塘

兩

岸

而

役

不

與

焉

光

緖

庚

寅

夏

我

陸

侯

由

江

寧

任

來

權

邑

篆

先

一

年

南

匯

縣

移

協

周

浦

塘

七

圖

禀

䝉

藩

司

衙

門

水

利

總

局

飭

議

未

復

會

侯

來

榮

光

偕

諸

生

耆

謁

訴

曰

上

海

通

縣

派

工

者

有

吳

淞

江

蒲

匯

塘

肇

嘉

浜

劉

河

海

塘

五

役

役

重

於

他

邑

若

七

圖

增

周

浦

塘

役

獨

有

六

此

以

本

邑

相

形

實

見

偏

重

矣

南

匯

通

縣

派

工

者

唯

周

浦

塘

吳

淞

江

海

塘

三

役

較

上

海

本

輕

洎

禀

免

吳

淞

厥

役

倍

輕

今

復

將

周

浦

塘

派

七

圖

役

外

增

役

此

以

南

民

相

形

倍

見

偏

重

矣

查

雍

正

四

年

南

匯

初

次

濬

周

浦

塘

壩

築

上

境

題

橋

市

七

圖

無

役

見

南

匯

縣

志

其

證

一

乾

隆

四

十

四

年

嘉

慶

三

年

十

三

年

廿

一

年

南

匯

四

次

續

挑

一

遵

成

案

其

證

二

至

嘉

慶

廿

五

年

南

邑

移

壩

陳

行

市

變

章

派

役

七

圖

控

奉

府

飭

南

匯

完

濬

其

證

三

後

道

光

五

年

廿

三

年

南

邑

迭

次

牽

拞

七

圖

被

累

實

深

然

迄

未

協

其

證

四

又

查

嘉

慶

廿

一

年

南

董

周

國

藩

禀

免

吳

淞

派

役

案

內

聲

敘

南

匯

周

浦

塘

上

海

獲

沾

水

利

因

分

界

已

久

本

境

情

願

獨

辦

並

不

派

協

經

南

令

通

詳

立

案

其

證

五

迨

同

治

十

一

年

南

邑

詳

准

永

免

吳

淞

案

內

仍

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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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二
十
三

嘉

慶

間

獨

辦

周

浦

塘

原

案

援

請

其

證

六

夫

一

周

浦

塘

也

南

邑

圖

免

吳

淞

則

願

獨

辦

之

旣

免

吳

淞

卽

飛

派

焉

七

圖

不

受

派

許

以

協

還

吳

淞

誑

得

貼

費

便

責

七

圖

永

協

且

同

一

成

案

也

南

邑

於

吳

淞

准

鈔

援

之

獨

七

圖

於

周

浦

塘

必

槪

抺

之

矛

盾

多

端

難

稱

信

讞

再

查

南

境

百

五

十

六

圖

前

派

七

圖

周

浦

塘

土

三

千

四

百

餘

方

以

此

項

土

攤

令

南

境

均

挑

圖

不

過

廿

方

有

奇

實

屬

衆

擎

易

舉

顧

責

七

圖

於

五

重

役

外

圖

增

土

五

百

方

南

邑

並

非

獨

力

不

支

也

特

欲

拖

累

七

圖

使

民

不

聊

生

供

其

快

意

耳

水

利

總

局

燭

南

邑

逐

層

取

巧

之

奸

鑒

七

圖

役

重

苦

累

之

實

批

免

周

浦

塘

公

允

之

論

良

宜

遵

奉

並

由

榮

光

繪

圖

貼

說

曰

以

同

保

論

南

三

北

五

圖

頂

濬

周

浦

塘

者

免

派

吳

淞

今

七

圖

頂

濬

吳

淞

則

周

浦

塘

一

當

免

以

同

縣

論

浦

東

廿

四

保

承

濬

三

林

塘

楊

淄

漊

者

准

免

蒲

肇

今

七

圖

仍

復

遠

道

赴

役

蒲

肇

則

周

浦

塘

二

當

免

南

匯

額

田

六

千

五

百

七

十

頃

同

治

至

今

一

濬

周

浦

塘

土

八

萬

九

千

方

除

派

七

圖

三

千

四

百

餘

方

實

挑

八

萬

五

千

數

百

方

耳

上

海

額

田

六

千

八

百

五

十

頃

卅

年

中

兩

濬

吳

淞

土

卅

萬

方

兩

濬

蒲

肇

廿

五

萬

方

劉

河

海

塘

各

費

在

外

現

徵

吳

淞

工

費

六

萬

八

千

五

百

千

上

役

特

重

則

周

浦

塘

三

當

免

上

海

未

分

南

匯

前

凡

蒲

肇

劉

三

役

係

全

境

三

百

七

十

圖

均

派

自

分

南

匯

撥

去

百

五

十

六

圖

此

三

役

者

遂

歸

現

轄

二

百

十

四

圖

獨

頂

厥

役

倍

增

自

南

匯

借

獨

辦

周

浦

名

規

卸

吳

淞

邑

役

頓

增

二

倍

若

七

圖

再

協

周

浦

塘

獨

增

三

倍

役

矣

一

優

免

愈

多

一

苦

累

愈

重

則

周

浦

塘

四

當

免

侯

閱

禀

圖

覆

撿

檔

卷

慨

七

圖

受

屈

深

也

准

予

據

禀

各

憲

并

申

請

曰

自

雍

正

迄

同

治

凡

百

數

十

年

中

八

濬

周

浦

塘

皆

南

匯

獨

任

有

兵

燹

前

府

署

印

卷

可

憑

同

治

五

年

七

圖

協

貼

周

浦

塘

洋

銀

八

百

四

十

圓

時

王

前

令

與

南

葉

令

將

董

秦

繡

彝

衣

頂

詳

革

押

辦

又

給

七

圖

印

諭

許

以

南

邑

將

來

照

數

協

還

吳

淞

後

竟

背

之

是

始

驅

以

刑

繼

馭

以

術

不

得

謂

應

行

協

濬

正

宗

同

治

十

一

年

葉

令

調

任

上

海

自

會

南

匯

羅

令

詳

派

七

圖

永

協

雖

奉

各

憲

照

准

七

圖

未

具

甘

結

相

持

廿

餘

年

訟

根

不

斷

者

職

此

故

也

夫

以

百

數

十

年

未

經

派

役

之

河

一

朝

令

協

必

須

情

理

兼

至

庶

使

勞

苦

無

怨

原

詳

但

據

沾

利

爲

言

亦

思

前

此

百

數

十

年

中

同

一

沾

利

何

未

派

役

緣

七

圖

與

南

匯

同

在

浦

東

南

匯

巳

分

凡

不

沾

利

之

劉

淞

蒲

肇

無

須

與

上

海

同

役

七

圖

仍

舊

雖

不

沾

利

之

劉

淞

蒲

肇

均

須

與

本

境

同

役

南

役

獨

輕

七

圖

偏

重

周

浦

塘

關

南

匯

全

局

向

章

歸

其

獨

辦

實

藉

稍

均

勞

現

在

七

圖

役

重

如

故

忽

攺

百

數

十

年

舊

章

令

協

周

浦

塘

與

情

難

洽

且

吳

淞

江

與

周

浦

塘

今

年

並

濬

欲

七

圖

獨

趨

兩

役

力

更

未

逮

水

利

總

局

批

免

七

圖

協

濬

尤

未

便

拘

執

原

詳

仰

祈

鑒

核

定

斷

旋

奉

局

批

上

海

七

圖

不

應

協

濬

周

浦

塘

人

所

共

知

唯

昧

於

事

情

獨

逞

私

見

者

不

能

辨

是

非

曲

直

該

令

反

覆

申

論

埋

正

辭

嚴

而

又

不

自

矜

張

洵

屬

無

愧

民

牧

撫

批

云

該

縣

七

圖

旣

在

周

浦

塘

下

游

又

非

南

匯

所

屬

之

地

從

前

詳

令

協

濬

周

浦

塘

本

屬

非

是

督

批

云

該

七

圖

有

吳

淞

江

蒲

匯

塘

肇

嘉

浜

役

務

不

爲

不

重

從

前

議

令

協

挑

周

浦

塘

本

非

持

平

辦

理

應

照

舊

章

歸

南

匯

獨

辦

七

圖

聞

知

恍

撥

雲

霧

而

睹

日

星

出

水

火

而

登

衽

席

感

激

涕

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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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二
十
四

萬

日

同

頌

而

侯

慮

七

圖

邀

免

於

今

後

仍

拖

累

也

甘

屈

己

以

睦

鄰

議

准

由

官

捐

協

禀

奉

水

利

總

局

褒

稱

煞

費

苦

心

爲

今

賢

牧

令

明

年

春

侯

將

回

任

江

甯

復

墊

洋

銀

四

百

圓

移

南

發

典

生

息

充

日

後

挑

費

並

會

南

銜

給

示

勒

石

遵

守

由

是

從

前

訐

訟

之

根

絶

後

此

派

累

之

憂

免

計

周

慮

遠

信

乎

賢

矣

榮

光

溯

曩

者

七

圖

被

屈

之

由

一

由

李

前

府

銘

皖

批

稱

今

昔

情

事

不

同

沿

革

因

時

而

變

也

一

由

王

前

縣

宗

濓

不

檢

舊

章

誤

准

南

匯

主

稿

詳

協

也

一

由

楊

前

府

永

袒

南

匯

而

譎

七

圖

抑

令

貼

費

也

及

葉

羅

兩

令

會

詳

藩

司

覆

准

幾

於

鐵

案

如

山

矣

是

役

也

向

非

各

憲

有

從

善

轉

圜

之

美

未

必

遽

允

侯

請

然

非

侯

積

爲

民

請

命

之

誠

豈

易

信

孚

各

憲

榮

光

夙

聞

里

父

老

言

當

嘉

慶

季

年

南

邑

頻

借

撓

工

礙

漕

激

怒

大

憲

壓

制

七

圖

幾

不

得

直

矣

時

則

力

援

成

案

頂

詳

以

免

七

圖

者

維

定

海

葉

侯

機

焉

七

圖

實

利

賴

之

侯

今

此

舉

其

利

賴

七

圖

也

尤

永

而

方

事

之

殷

凡

南

邑

恫

疑

恐

喝

謗

誣

七

圖

特

甚

他

人

當

之

鮮

不

張

皇

回

惑

侯

獨

不

動

聲

色

從

容

談

笑

以

應

之

卒

摧

其

角

距

俾

就

我

範

圍

厥

功

旣

衆

著

矣

而

中

彌

退

然

言

彌

吶

吶

言

也

大

勇

出

於

至

仁

成

功

居

以

謙

德

方

昔

定

海

葉

侯

僉

曰

過

之

彼

糊

塗

如

王

令

偏

私

如

李

楊

二

守

其

居

心

何

大

相

反

哉

侯

名

元

鼎

號

春

江

浙

江

仁

和

人

甲

戌

進

士

署

縣

未

朞

年

善

政

不

勝

枚

舉

而

免

役

周

浦

塘

一

事

尤

侯

之

大

有

造

於

七

圖

者

榮

光

親

厯

其

艱

稔

悉

原

委

謹

掇

拾

記

之

藉

送

侯

行

并

刋

諸

石

期

不

朽

云

巡
撫
剛
毅
檄
候
補
知
府
周
蓮
濬
吳
淞
江
水

利

局

籌

濬

吳

淞

江

查

照

道

光

七

年

成

案

以

上

海

嘉

定

青

浦

元

和

寶

山

吳

江

震

澤

崑

山

新

陽

太

倉

鎭

洋

十

一

州

縣

承

役

十

州

縣

每

畝

派

錢

五

十

文

上

海

倍

之

由

官

給

價

雇

挑

民

間

不

必

起

夫

赴

役

上

海

自

十

四

年

下

忙

迄

本

年

下

忙

止

每

畝

帶

徵

錢

二

十

文

隨

忙

解

存

司

庫

計

工

長

一

萬

二

千

五

百

五

十

二

丈

面

寛

十

丈

至

十

二

丈

不

等

底

寛

三

四

丈

不

等

深

一

丈

一

尺

挑

土

八

十

五

萬

九

千

三

百

七

十

五

方

零

自

野

雞

墩

至

大

王

廟

雇

夫

開

挑

自

黄

渡

至

野

雞

墩

調

勇

開

挑

自

橫

漊

口

至

黄

渡

兵

民

合

挑

民

夫

每

方

給

價

錢

三

百

文

營

勇

減

半

酌

賞

共

用

庫

平

銀

一

十

六

萬

九

十

五

兩

零

十

一

州

縣

徵

欵

不

敷

工

用

巡

撫

剛

毅

奏

撥

賑

捐

餘

欵

積

穀

息

銀

兩

項

儘

數

凑

用

仍

不

動

支

國

帑

十

月

堵

壩

至

明

年

三

月

工

竣

一

切

築

壩

戽

水

均

由

局

給

價

雇

夫

不

累

民

間

分

文

巡

撫

剛

毅

奏

略

吳

淞

江

河

道

爲

蘇

州

松

江

太

倉

等

屬

農

田

水

利

所

資

且

當

浙

江

下

游

宣

洩

尾

閭

尤

關

緊

要

自

道

光

六

年

前

撫

臣

陶

㴻

遵

旨

飭

挑

以

後

同

治

十

年

略

加

浚

治

今

又

六

十

餘

嵗

淤

墊

日

甚

前

年

秋

雨

連

旬

河

湖

汎

溢

積

澇

旣

無

消

路

涸

復

更

自

稽

時

推

原

其

故

實

緣

地

利

久

失

疏

修

致

遇

天

災

莫

從

補

救

在

厯

任

撫

臣

未

嘗

不

綢

繆

計

慮

本

係

節

經

勘

估

奏

明

必

應

辦

理

之

工

無

如

此

江

地

段

綿

長

且

向

屬

民

捐

官

辦

是

以

屢

議

中

止

迄

未

興

修

近

來

災

歉

頻

仍

若

再

因

循

坐

誤

則

年

復

一

年

積

淤

愈

厚

需

費

愈

多

辦

理

愈

形

手

輿

情

急

迫

詢

謀

僉

同

臣

所

以

決

議

開

工

不

敢

畏

難

苟
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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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二
十
五

者

此

也

上

年

春

間

奏

挑

蕰

藻

河

原

爲

此

江

導

其

先

路

嗣

經

臣

督

同

前

蘇

州

藩

司

黄

彭

年

通

盤

計

算

挹

彼

注

茲

惟

查

有

厯

年

解

存

司

庫

之

各

屬

攤

徵

河

工

本

欵

曁

賑

捐

餘

欵

及

積

穀

生

息

項

下

所

存

銀

兩

可

以

儘

數

凑

用

此

外

别

難

備

撥

但

核

與

原

估

數

目

尙

自

懸

殊

卽

使

設

法

變

通

逐

層

節

省

仍

不

得

不

借

助

營

兵

以

補

經

費

之

不

足

再

四

熟

籌

甫

能

定

議

臣

與

原

任

督

臣

曾

國

荃

往

返

函

商

迺

於

去

年

十

月

派

委

亷

幹

之

員

候

補

知

府

周

蓮

等

駐

工

開

辦

並

調

撥

營

勇

協

同

民

夫

分

認

工

段

通

力

合

作

當

將

開

工

日

期

附

片

奏

明

在

案

臣

隨

時

輕

裝

減

從

屢

赴

工

次

躬

自

履

勘

經

冬

及

春

營

段

將

次

完

畢

民

工

亦

過

大

半

雖

人

夫

雲

集

河

千

不

下

萬

餘

而

羣

䇿

羣

力

兵

民

相

安

同

戴

皇

仁

衆

心

尤

形

踴

躍

沾

體

塗

足

畚

鍤

勤

施

臣

舟

輿

所

至

目

擊

各

員

弁

及

董

事

人

等

皆

能

認

眞

督

率

嚴

催

不

辭

勞

瘁

查

閱

河

身

一

律

較

舊

槽

加

倍

深

通

便

於

宣

洩

均

無

草

率

偷

減

情

弊

統

計

工

程

袤

延

七

十

八

里

所

有

應

挑

土

方

若

從

此

天

氣

暢

晴

工

作

無

少

間

阻

大

約

於

三

月

底

卽

可

全

行

告

竣

届

時

臣

仍

當

親

臨

覆

驗

務

期

工

歸

實

濟

費

無

虛

糜

以

仰

副

聖

主

懷

保

斯

民

之

至

意

臣

覆

查

道

光

年

間

民

風

敦

樸

物

價

亷

平

前

撫

臣

撙

節

從

事

猶

且

需

費

至

三

十

四

萬

餘

兩

之

多

今

則

百

物

騰

貴

逈

異

昔

時

此

江

旣

係

萬

不

可

緩

之

工

人

情

又

處

迫

不

可

支

之

境

而

經

費

視

前

數

僅

用

三

分

之

二

非

臣

初

議

所

及

所

以

能

濟

事

者

全

在

借

助

營

勇

節

省

浮

費

各

員

弁

力

任

其

難

始

克

收

茲

實

效

現

由

臣

周

厯

撫

諭

俾

益

知

奮

勉

趨

工

尅

日

經

營

分

頭

䟎

辦

衆

擎

易

舉

一

氣

呵

成

誠

足

上

紓

宸

廑

此

臣

勘

視

之

實

在

情

形

也

十
七
年
正
月
十
八
保
民
濬
宋
長
浜
宋

長

浜

東

通

沙

岡

西

達

千

步

涇

長

八

百

餘

丈

五

圖

七

圖

圖

董

張

承

基

張

元

銘

議

酌

開

首

尾

兩

段

長

四

百

餘

丈

就

沿

塘

沾

利

之

田

分

别

頂

濬

協

濬

按

畝

分

挑

又

每

畝

捐

錢

十

文

以

充

車

壩

費
十
六
保
民
濬
姚
港
新
塘
姚

港

南

出

黄

浦

迤

北

三

里

卽

名

新

塘

中

貫

望

海

塘

北

達

俞

塘

長

八

百

丈

有

奇

廪

生

奚

學

仲

等

議

以

二

十

六

圖

二

十

八

圖

三

十

九

圖

沾

利

田

畝

派

費

均

役

姚

港

面

寛

四

丈

底

寛

一

丈

六

尺

新

塘

面

寛

三

丈

五

尺

底

寛

一

丈

深

各

四

尺

十
六
保
十
八
保
民
濬
茭
門
塘
塘

長

六

百

五

丈

監

生

楊

晉

昌

等

議

以

十

六

保

三

十

九

圖

四

十

六

圖

十

八

保

四

十

一

圖

沿

塘

沾

利

田

畝

按

畝

出

夫

承

挑

四
月
二
十
二
保
民
與
川
沙
㕔
民
寶
山
縣
民
同
濬
界
浜
界

浜

自

黄

浦

進

口

迤

東

自

陸

家

灣

迄

黄

家

灣

南

岸

西

屬

上

海

東

屬

川

沙

北

岸

盡

屬

寳

山

道

光

七

年

川

沙

㕔

同

知

鄭

其

忠

詳

定

界

浜

工

程

分

作

四

股

寶

濬

二

股

其

餘

以

三

七

分

之

上

濬

七

分

川

濬

三

分

一

切

車

壩

等

費

俱

由

寶

山

承

給

光

緖

四

年

寶

山

初

請

會

濬

屢
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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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二
十
六

屢

罷

寶

董

旋

議

請

派

營

勇

開

挑

上

川

紳

董

朱

其

蒓

等

請

兩

邑

台

籌

錢

二

千

千

文

解

送

寶

山

以

充

工

用

工

役

悉

由

寶

山

主

政

與

寶

董

意

見

不

合

時

又

連

年

災

歉

鉅

款

難

籌

議

仍

照

舊

章

出

夫

承

挑

十

六

年

八

月

水

利

總

局

檄

委

太

倉

州

知

州

程

其

珏

會

同

川

沙

㕔

同

知

倪

人

涵

寶

山

縣

知

縣

陳

玉

斌

署

縣

陸

元

鼎

蒞

工

會

議

寶

董

巳

允

照

章

獨

承

車

壩

等

費

後

忽

悔

議

一

再

磋

商

寶

董

認

貼

上

川

支

尾

各

壩

及

車

水

經

費

錢

六

百

千

文

其

餘

辦

公

各

費

上

川

各

自

籌

備

全

河

工

長

三

千

一

百

五

十

六

丈

土

八

萬

一

千

七

百

十

二

方

九

分

三

釐

上

境

二

十

二

保

二

十

一

圖

二

十

二

圖

二

十

三

圖

二

十

六

圖

二

十

八

圖

二

十

九

圖

三

十

四

圖

三

十

五

圖

六

八

圖

承

挑

一

千

二

百

七

十

丈

六

尺

零

土

二

萬

七

千

八

百

十

六

方

五

分

零

川

境

承

挑

五

百

五

十

九

丈

二

尺

零

土

一

萬

一

千

九

百

二

十

一

方

三

分

零

上

川

合

設

一

局

工

書

丈

手

巡

差

辛

飯

均

由

㕔

縣

捐

亷

共

支

車

壩

等

費

錢

二

千

九

十

一

千

三

百

六

十

二

文

銀

二

百

圓

收

款

除

寶

山

津

貼

錢

六

百

千

外

勸

募

紳

商

捐

銀

四

百

六

十

八

圓

以

銀

易

錢

尙

不

敷

錢

二

百

二

十

千

四

十

二

文

由

董

借

墊

十
二
月
十
六
保
十
八
保
民
濬
韓
倉
港
望
海
塘
韓

倉

港

由

浦

入

口

北

接

三

里

涇

長

七

百

十

二

丈

十

六

保

二

十

八

圖

二

十

九

圖

三

十

一

圖

傍

河

沾

利

田

二

千

四

百

餘

畝

內

提

二

百

畝

每

畝

捐

錢

三

百

文

充

車

壩

費

餘

各

按

畝

均

役

每

畝

濬

河

四

尺

三

寸

一

分

望

海

塘

東

通

沙

岡

西

達

語

兒

涇

長

一

千

八

百

丈

有

奇

十

六

保

五

十

一

圖

五

十

二

圖

四

十

四

五

圖

四

十

六

圖

三

十

一

圖

三

十

九

圖

十

八

保

四

三

十

六

下

圖

一

二

圖

傍

河

沾

利

田

四

千

餘

畝

內

提

六

百

畝

每

畝

捐

錢

三

百

文

充

車

壩

費

餘

各

按

畝

均

役

十
九
年
三
月
二
十
三
保
民
濬
走
馬
塘
董

事

周

樹

藩

等

議

照

六

年

成

案

西

起

殷

家

浜

東

迄

張

秀

木

橋

長

約

四

百

十

餘

丈

由

二

十

三

保

九

圖

四

七

圖

沾

利

田

畝

出

夫

分

挑

面

寛

三

丈

底

寛

三

丈

深

二

尺

是
年
巡
道
聶
緝
槼
檄
滬
軍
營
勇
濬
城
廂
各
河

二
十
年
東
二
十
一
保
民
濬
鶴
坡
塘
塘

自

周

浦

塘

入

口

南

流

經

二

十

八

圖

二

十

圖

十

七

圖

二

十

五

圖

入

南

匯

縣

沈

莊

塘

文

生

張

亮

朱

繩

祖

等

議

就

各

圖

沾

利

田

畝

按

畝

派

挑

闊

約

一

丈

五

尺

深

約

五

尺

工

長

五

百

餘

丈

挑

土

三

千

餘

方

車

壩

等

費

由

二

十

五

圖

梱

業

陳

濟

川

捐

助

港

口

築

壩

以

遏

渾

潮

中

設

水

箱

隨

時

啟

閉

朱

繩

祖

捐

田

三

畝

收

租

充

費
二
十
一
年
二
月
十
六
保
十
八
保
民
濬
南
高
門
北
高
門
黄
泥
涇

南

高

門

長

六

百

六

十

丈

北

高

門

長

六

百

五

十

六

丈

並

東

通

竹

岡

西

通

沙

岡

黄

泥

涇

長

六

百

二

十

丈

南

通

南

高

門

北

達

竹

岡

董

事

金

士

後

等

議

十

六

保

四

十

六

圖

二

十

五

圖

四

十

七

九

圖

十

八

保

四

十

八

圖

得

沾

水

利

田

五

千

六

十

四

畝

內

提

田

三
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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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二
十
七

五

十

四

畝

每

畝

捐

錢

二

百

二

十

文

以

充

車

壩

經

費

餘

田

四

千

七

百

十

畝

每

畝

挑

土

四

尺

一

寸

二

分

南

高

門

黄

泥

涇

並

面

寛

二

丈

五

尺

深

三

尺

五

寸

北

高

門

面

寛

二

丈

三

尺

深

三

尺

十
一
月
知
縣
黄
承
暄
會
同
婁
縣
青
浦
縣
濬
肇
嘉
浜
蒲
匯
塘
帶

濬
周
涇
明
年
正
月
濬
新
涇
三
月
濬
李
漎
涇
婁

縣

青

浦

縣

以

蒲

匯

塘

淤

淺

移

請

同

時

並

濬

知

縣

黄

承

暄

邀

集

城

鄕

各

董

照

前

例

派

出

畝

捐

官

雇

民

辦

唯

以

連

年

歉

收

民

力

衰

疲

照

舊

章

酌

減

六

文

每

畝

捐

錢

六

十

文

先

借

巡

道

庫

銀

一

千

兩

以

充

工

用

卽

於

本

年

冬

漕

內

帶

徵

畝

捐

無

漕

各

圖

明

年

上

忙

內

帶

徵

除

承

濬

李

漎

涇

三

林

塘

楊

淄

漊

各

圖

照

章

免

役

外

通

縣

共

捐

錢

三

萬

二

千

二

百

十

六

千

六

百

八

十

四

文

全

河

工

長

五

千

九

十

一

丈

七

尺

面

寛

六

丈

底

寛

二

丈

深

六

尺

八

寸

惟

徐

家

匯

一

帶

兩

岸

均

有

洋

房

教

堂

逼

近

河

沿

酌

量

收

狹

共

挑

土

十

二

萬

一

千

九

百

三

十

八

方

七

分

四

釐

另

加

肇

嘉

浜

大

壩

長

九

丈

八

尺

五

寸

挑

土

一

百

四

十

五

方

方

價

各

給

錢

一

百

七

十

文

盤

坨

灩

沙

磚

灘

以

及

出

土

較

遠

者

加

給

繁

工

益

以

車

壩

局

費

共

用

錢

三

萬

二

千

八

百

九

十

千

六

百

五

十

一

文

又

帶

濬

周

涇

經

費

錢

八

百

二

十

千

四

十

六

文

撥

給

李

漎

涇

經

費

錢

七

百

千

文

新

涇

經

費

錢

八

百

千

文

共

不

敷

錢

三

千

千

五

千

一

十

三

文

另

行

設

法

彌

補

周

涇

自

肇

嘉

浜

至

褚

家

橋

止

長

二

百

丈

六

尺

面

寛

五

丈

底

寛

二

丈

深

五

尺

挑

土

三

千

一

百

三

十

五

方

五

分

每

方

給

價

錢

一

百

七

十

文

虹

橋

局

董

王

萃

龢

新

涇

局

董

潘

上

珍

等

請

照

章

興

濬

新

涇

工

長

一

千

八

百

五

丈

二

尺

五

寸

面

寛

三

丈

六

尺

底

寛

一

丈

二

尺

深

四

尺

挑

土

一

萬

九

千

六

百

三

十

六

方

五

分

四

釐

八

毫

頂

濬

者

二

十

八

保

三

圖

十

九

圖

二

十

九

保

一

圖

二

圖

三

圖

四

圖

五

圖

六

圖

共

額

田

四

萬

三

千

二

百

三

十

畝

每

畝

挑

土

四

分

五

釐

零

由

董

攤

給

各

圖

車

水

夫

價

錢

二

百

千

文

蒲

肇

河

工

項

下

照

章

撥

錢

八

百

千

文

董

事

募

收

北

新

涇

王

滿

泗

橋

程

家

橋

三

鎭

商

捐

錢

一

百

六

千

八

百

五

十

六

文

共

用

車

壩

局

費

錢

九

百

七

十

七

千

六

百

七

十

五

文

不

敷

錢

七

十

千

八

百

十

九

文

由

潘

董

籌

補

李

漎

涇

由

董

事

黄

崇

基

等

請

濬

工

長

一

千

八

百

十

一

丈

面

寛

三

丈

底

寛

二

丈

深

四

尺

合

土

一

萬

三

千

一

百

七

十

九

方

三

分

九

釐

三

毫

頂

濬

各

圖

仍

照

舊

章

共

額

田

二

萬

九

千

三

百

五

十

六

畝

四

分

三

釐

每

畝

挑

土

四

分

四

釐

零

蒲

肇

工

費

項

下

照

章

撥

錢

七

百

千

文

內

提

錢

三

百

千

文

津

貼

各

圖

方

價

車

壩

局

費

不

敷

動

支

法

華

鎭

撈

錢

商

捐

二
十
二
年
二
十
八
保
二
圖
民
濬
劉
家
浜
浜

北

出

蒲

匯

塘

南

出

何

家

浜

長

約

四

里

圖

董

張

光

熊

圩

業

王

萃

龢

等

請

乘

蒲

匯

塘

支

壩

未

啟

之

時

通

圖

按

畝

出

夫

開

挑

不

另

派

費

十
月
閔
行
局
董
夏
其
釗
顧
言
等
濬
淡
水
瀝
淡

水

瀝

南

出

黄

浦

北

達

汲

水

港

長

一

千

四

百

五

十

八

丈

八

尺

華

家

宅

以

南

至

出

浦

面

寛

五

丈

底

寛

二

丈

華

家

宅

以

北

至

汲

水

港

靣

寛

四

丈

底

寛

一

丈

六

尺

深

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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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二
十
八

五

尺

合

土

二

萬

七

千

七

百

三

十

九

方

二

分

六

釐

議

定

二

十

一

保

五

十

四

五

圖

頂

濬

河

段

酌

提

二

成

出

捐

以

充

經

費

六

九

圖

濬

河

不

出

費

南

大

壩

外

舊

河

三

十

五

丈

幾

同

平

陸

另

由

局

雇

挑

計

車

壩

局

費

錢

一

千

七

十

千

六

百

五

十

文

除

收

五

十

四

五

圖

畝

捐

錢

三

百

八

十

四

千

文

曁

蔣

慶

和

華

培

賢

蔣

周

等

捐

款

外

尙

不

敷

錢

二

百

八

十

六

千

六

百

五

十

文

山

董

籌

墊

十
一
月
知
縣
黄
承
暄
禀
借
巡
道
庫
銀
二
萬
兩
合
濬
三
林
塘
楊

淄
漊
及
南
匯
縣
境
之
陳
村
港
楊

淄

漊

自

雍

正

間

濬

後

淤

成

平

陸

三

林

塘

亦

年

久

淤

墊

董

事

周

希

濓

湯

學

釗

趙

履

信

等

請

援

蒲

肇

成

案

禀

借

巡

道

庫

銀

二

萬

兩

雇

夫

挑

土

給

發

夫

價

於

頂

濬

各

圖

本

年

冬

漕

及

明

年

忙

漕

内

分

届

按

畝

徵

歸

南

境

之

陳

村

港

貫

接

三

林

塘

查

照

南

境

二

十

一

保

北

五

圖

開

挑

三

林

塘

新

案

由

上

境

雇

夫

代

挑

車

壩

局

費

照

同

治

十

一

年

成

案

徵

收

三

林

塘

楊

師

橋

兩

鎭

商

鋪

月

捐

充

用

由

縣

禀

准

巡

道

卽

照

會

秦

紳

榮

光

爲

總

董

三

林

塘

長

二

千

七

百

四

十

一

丈

四

尺

土

六

萬

二

千

三

百

五

方

一

分

五

釐

楊

淄

漊

長

一

千

五

百

四

十

八

丈

土

五

萬

一

千

七

百

八

十

九

方

六

分

九

釐

陳

村

港

長

四

百

四

十

三

丈

九

尺

五

寸

土

四

千

九

百

十

方

六

分

九

釐

計

三

林

塘

方

價

錢

一

萬

五

百

九

十

一

千

八

百

七

十

六

文

酌

加

繁

工

錢

三

百

四

十

六

千

八

百

二

十

文

修

坍

切

灘

錢

五

十

八

千

五

百

九

十

文

楊

淄

漊

方

價

錢

八

千

八

百

四

千

二

百

四

十

七

文

加

繁

工

錢

二

百

三

千

九

百

八

十

文

修

坍

及

壩

外

切

灘

錢

四

百

八

十

九

千

九

百

八

十

文

陳

村

港

方

價

錢

八

百

三

十

四

千

八

百

十

六

文

時

以

訐

訟

紛

起

挑

夫

觀

望

又

値

冬

春

冰

雪

霖

雨

工

難

施

展

二

十

三

年

三

月

署

府

陳

遹

聲

蒞

工

督

縣

勘

驗

三

林

塘

工

程

照

原

估

欠

挑

土

七

千

餘

方

時

届

農

忙

勢

難

兼

顧

准

將

西

大

壩

暫

留

免

啟

并

扣

發

方

價

錢

一

千

一

百

七

十

一

千

五

百

五

十

四

文

俟

秋

後

補

挑

足

數

以

竟

全

功

楊

淄

漊

亦

扣

發

方

價

錢

四

百

十

四

千

四

百

七

十

八

文

三

林

塘

貫

通

楊

淄

漊

兩

頭

進

潮

最

易

淤

滿

公

議

留

一

斷

一

爲

經

久

兩

利

之

䇿

秦

董

等

請

援

龍

華

港

築

壩

成

例

將

三

林

塘

西

口

大

壩

永

留

固

閉

以

保

水

利

詎

是

年

六

月

該

處

人

民

擅

自

拆

毁

南

境

農

民

喬

光

發

等

請

建

石

牐

該

壩

遂

不

復

修

築

又

以

扣

發

之

方

價

巳

借

充

局

用

欠

挑

之

工

不

能

補

足

矣

道

庫

銀

二

萬

兩

每

兩

作

錢

一

千

一

百

七

十

文

合

錢

二

萬

三

千

四

百

千

文

計

給

方

價

錢

二

萬

一

千

三

百

九

文

應

餘

錢

二

千

六

十

九

千

六

百

九

十

一

文

因

商

捐

收

數

甚

微

并

兩

河

扣

發

之

方

價

錢

一

千

五

百

八

十

六

千

四

十

二

文

悉

數

移

充

局

用

仍

俟

催

繳

商

捐

次

第

彌

補

車

壩

局

用

共

支

錢

四

千

八

百

十

四

千

五

百

六

十

九

文

局

收

三

林

鎭

商

捐

錢

六

百

五

十

三

千

文

楊

師

橋

商

捐

錢

一

百

千

文

喬

董

永

修

捐

修

河

經

費

錢

三

百

千

文

益

以

工

價

餘

款

及

扣

發

方

價

兩

項

移

用

外

尙

不

敷

錢

一

百

五

十

千

八

百

四

十

文

暫

由

周

湯

二

董

籌

墊

上

南

兩

境

頂

濬

二

林

塘

者

共

三

十

圖

額

田

八

萬

一

千

七

百

四

十

四

畝

六

分

一

釐

每

畝

徵

錢

一

百

三

十

五

文

上

境

頂

濬

楊

淄

漊

者

共

二

十

四

圖

額

田

六

萬

六

千

三

百

九

十

六

畝

六

分

七

釐

八

毫

每

畝

徵

錢

一

百

四

十

三

文

南

邑

頂

濬

陳

村

港

者

十

七

保

八

圖

本

年

冬

漕

每

畝

徵

錢

一

百

文

儘

歸

借

款

外

尙

不

敷

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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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二
十
九

二

十

三

千

五

百

十

六

文

爲

數

無

多

歸

入

局

費

項

下

提

商

捐

抵

補

道

庫

借

款

於

二

十

二

年

冬

漕

二

十

三

年

忙

漕

內

次

第

帶

徵

解

歸

外

欠

繳

錢

二

千

一

百

五

十

九

千

四

百

八

十

九

文

二

十

四

年

九

月

周

董

等

以

該

鎭

商

捐

屢

催

罔

應

請

撥

閒

款

先

歸

庫

款

知

縣

黄

承

暄

准

提

陸

家

松

與

陸

家

楹

互

控

佔

地

案

內

繳

存

充

公

地

價

銀

二

千

四

百

三

十

四

圓

折

合

錢

二

千

二

百

二

千

七

百

七

十

文

儘

解

道

庫

藉

清

款

項

秦

榮

光

合

濬

三

林

塘

楊

淄

漊

兩

河

記

松

江

全

府

本

澤

國

也

而

大

黄

浦

綿

亘

邑

境

潮

汐

奔

騰

恒

挾

泥

沙

灌

塞

各

港

邑

是

以

多

濬

河

之

役

浦

之

東

岸

有

三

林

塘

楊

淄

漊

兩

港

口

南

北

相

距

十

里

許

西

納

浦

潮

迤

東

流

各

十

里

匯

合

爲

一

又

東

八

九

里

轉

南

爲

陳

村

港

行

五

六

里

分

支

東

流

直

貫

鹹

塘

一

支

南

入

雙

浜

通

周

浦

塘

實

上

海

南

匯

錯

壤

處

經

流

巨

幹

也

資

漑

農

田

不

少

据

府

縣

志

雍

正

三

年

前

府

楊

前

縣

全

嘗

合

兩

河

並

濬

一

次

今

巳

百

七

十

年

矣

莫

賡

厥

功

農

商

交

病

諸

曁

陳

公

以

名

翰

林

來

權

府

篆

務

興

水

利

萍

鄕

黃

侯

實

令

吾

邑

奉

有

郡

符

諭

董

籌

辦

周

孝

亷

希

濓

議

濬

楊

淄

奈

三

林

鋪

商

莫

認

局

費

湯

司

馬

學

釗

趙

直

刺

履

信

議

濬

三

林

奈

楊

淄

農

業

莫

肯

趨

役

成

見

各

執

咸

就

榮

光

折

其

衷

榮

光

建

議

兩

河

合

濬

一

化

畛

域

之

心

一

杜

推

諉

之

口

顧

慮

役

重

民

力

弗

勝

議

援

横

瀝

都

臺

浦

成

案

借

海

關

道

款

分

届

在

條

漕

上

攤

帶

徵

還

藉

紓

民

力

並

援

吳

淞

蒲

肇

成

案

僱

夫

包

挑

以

借

款

給

方

價

槪

裁

圖

董

圖

差

各

浮

費

局

用

較

前

省

半

陳

村

港

爲

兩

河

灌

輸

要

道

并

籌

濬

之

免

致

頭

通

尾

塞

議

旣

定

繪

圖

擬

章

由

縣

而

府

遞

上

達

於

道

藩

撫

均

准

照

行

黃

侯

照

會

榮

光

總

司

其

役

自

九

月

下

旬

迄

丁

酉

三

月

杪

凡

一

百

九

十

天

築

攔

潮

大

壩

三

支

壩

八

十

有

六

通

計

河

身

三

十

里

工

長

五

千

丈

僱

夫

三

千

人

挑

土

十

三

萬

方

費

錢

二

萬

七

千

貫

除

提

三

林

鎭

楊

思

橋

市

兩

處

商

捐

外

征

及

上

南

兩

境

三

十

一

圖

民

田

十

萬

畝

楊

淄

舊

河

淺

狹

巳

甚

濬

闊

至

七

丈

水

深

八

九

尺

拆

去

兩

岸

熟

田

不

下

五

六

百

畝

工

亦

云

鉅

矣

是

役

也

在

集

夫

下

河

之

始

本

限

四

十

天

趕

竣

乃

背

冬

涉

春

冰

雪

中

阻

者

兼

旬

復

苦

累

月

滂

沱

大

雨

排

龍

骨

車

百

許

乘

乘

各

六

人

書

夜

輪

戽

水

涸

六

七

次

錢

糜

千

萬

串

仍

以

積

潦

難

盡

費

絀

暫

輟

方

其

天

漏

地

溢

一

夕

數

驚

畚

鍤

蓑

笠

親

塞

隄

穴

未

寅

巳

出

戌

不

得

歸

僕

徒

告

痡

謠

諑

四

起

同

事

諸

君

厥

維

艱

哉

及

至

工

竣

報

驗

棨

戟

遙

臨

慰

勞

親

承

頓

釋

重

負

壩

留

西

而

潮

堵

卡

移

東

而

貨

便

北

口

放

溜

怒

濤

雪

翻

方

舟

並

行

權

歌

聲

接

夾

岸

婦

孺

讙

騰

若

雷

乘

潮

魚

鼈

游

獲

□

國

又

何

幸

也

蓋

凡

事

未

有

不

始

憂

勤

終

樂

者

然

非

賢

守

令

主

持

於

上

朝

陳

請

夕

報

可

一

切

破

除

常

格

更

不

爲

浮

議

所

搖

榮

光

等

亦

安

所

藉

手

告

厥

成

功

也

哉

謹

誌

大

略

備

他

年

修

志

者

采

云

十
二
月
十
六
保
民
濬
駟
馬
塘
塘

南

出

黄

浦

北

通

望

海

塘

長

九

百

餘

丈

生

監

沈

文

蕙

等

議

以

二

十

六

圖

五

十

一

圖

五

十

二

圖

三

十

九

圖

傍

河

沾

利

田

一

千

九

百

六

十

二

畝

頂

濬

內

提

出

田

三

百

九

十

畝

每

畝

捐

錢

二

百
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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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三
十

十

文

以

充

車

壩

經

費

餘

田

八

成

出

夫

挑

土

二
十
三
年
正
月
十
八
保
民
與
華
亭
縣
民
同
濬
千
步
涇
千

步

涇

東

岸

屬

上

海

西

岸

屬

華

亭

上

年

華

亭

縣

移

請

同

時

共

濬

知

縣

黄

承

暄

照

會

閔

行

局

董

顧

言

議

章

興

挑

自

俞

塘

迄

千

步

涇

鎭

面

寛

四

丈

底

寛

一

丈

六

尺

自

千

步

涇

南

鎭

至

六

磊

塘

面

寛

三

丈

五

尺

底

寛

一

丈

四

尺

深

各

四

尺

全

河

工

長

一

千

三

百

十

八

丈

兩

邑

各

半

承

挑

上

邑

挑

六

百

七

十

五

丈

上

一

萬

九

方

首

尾

大

壩

兩

邑

各

自

認

築

傍

塘

支

壩

各

境

各

堵

河

中

賸

水

合

戽

派

實

陰

雨

積

水

各

段

自

行

戽

乾

查

照

舊

章

十

八

保

一

圖

二

圖

三

圖

五

圖

七

圖

項

濬

各

圖

川

畝

內

提

出

二

成

每

畝

捐

錢

二

百

八

十

文

以

充

車

壩

局

費

餘

田

八

成

按

畝

挑

土

計

挑

上

田

八

千

七

百

三

十

五

畝

六

分

派

捐

田

二

千

二

百

六

十

六

畝

另

提

田

七

百

畝

亦

各

捐

錢

二

百

八

十

文

以

抵

橋

工

實

收

畝

捐

錢

七

百

七

十

六

千

七

百

十

一

文

各

圖

尙

欠

繳

錢

五

十

三

千

七

百

六

十

文

共

支

車

壩

局

用

錢

九

百

九

十

一

千

八

百

三

十

二

文

尙

不

敷

錢

二

百

十

五

千

一

百

二

十

一

文

由

董

籌

墊

二
十
四
年
十
月
二
十
二
保
八
圖
民
濬
横
浜
横

浜

由

都

臺

浦

進

潮

東

通

運

鹽

河

生

監

張

景

韓

等

請

就

本

圖

沿

浜

沾

利

之

田

出

夫

挑

濬

工

長

四

百

餘

丈

東
二
十
一
保
移
穀
息
貼
補
貧
戸
米
價
款
濬
支
港
二
十
六
處
六七

月

間

米

貴

民

慌

知

縣

黄

承

暄

詳

准

督

撫

提

積

穀

息

款

借

給

貧

農

以

資

貼

補

陳

家

行

局

二

十

一

保

十

六

十

七

二

十

廿

五

廿

八

廿

九

三

十

等

圖

准

借

錢

二

千

二

十

九

千

六

百

文

局

董

秦

榮

光

等

以

時

届

秋

收

貧

農

餬

口

有

資

議

仿

以

工

代

賑

之

法

將

此

項

穀

息

開

濬

本

地

支

港

內

惟

廿

九

圖

坐

落

浦

灘

支

港

工

少

仍

提

穀

息

錢

一

百

四

十

六

千

四

百

四

十

八

文

發

給

貧

民

口

糧

其

餘

儘

充

工

費

周

浦

塘

北

岸

則

馬

路

港

計

家

港

東

子

港

長

浜

花

園

浜

南

岸

則

蔡

家

港

吳

水

港

寺

河

塘

五

聖

堂

港

鶴

坡

塘

倉

橋

港

廟

港

亦

豆

漊

倪

家

漊

大

鎗

塘

孫

涇

塘

趙

家

浜

紫

金

塘

喬

家

宅

河

施

家

浜

陶

龍

橋

港

吳

家

港

和

尙

涇

梁

家

港

張

家

浜

馮

家

港

共

二

十

六

處

長

約

一

千

七

百

丈

挑

土

一

萬

九

千

一

百

二

十

七

方

氏

除

四

千

三

百

八

十

二

方

出

傍

河

業

戸

自

出

工

食

協

挑

不

給

夫

工

其

餘

一

萬

四

千

七

百

四

十

五

方

每

方

給

價

錢

一

百

四

十

文

十

月

開

工

十

二

月

工

竣

內

惟

蔡

家

港

馮

家

港

陶

家

港

因

兩

岸

豆

麥

較

多

恐

被

堆

泥

壓

没

緩

至

明

年

秋

後

補

挑

十

月

蕆

事

二
十
五
年
二
月
巡
道
李
光
久
飭
濬
城
內
各
河
紳

董

李

曾

珂

等

請

濬

設

總

局

於

果

育

堂

先

從

小

東

門

內

起

次

第

開

挑

十
一
月
二
十
四
保
黄
二
圖
民
濬
長
浜
長

浜

北

通

三

林

塘

南

通

小

黄

浦

南

淺

北

深

圖

董

陸

志

道

等

議

先

濬

南

段

卽

就

沿

浜

沾

利

田

畝

出

夫

分

挑

業

戸

喬

玉

輝

捐

錢

二

百

千

文

充

車

壩

等

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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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三
十
一

二
十
六
年
三
月
三
十
保
民
鑿
張
占
浦
以
通
莊
家
涇
名
曰
新
蟠

龍
江
蟠

龍

江

自

吳

淞

江

進

口

至

諸

翟

鎭

長

十

餘

里

蜿

蜒

屈

曲

毘

連

嘉

定

青

浦

兩

縣

三

十

保

民

屢

議

興

濬

均

以

嘉

青

未

洽

而

罷

莊

家

涇

自

吳

淞

江

入

口

抵

張

占

浦

口

長

三

百

五

十

餘

丈

張

占

浦

白

口

至

夏

家

橋

長

一

百

三

十

餘

丈

諸

翟

鎭

先

自

十

五

年

四

月

議

抽

月

捐

儲

充

濬

河

經

費

中

間

因

嵗

歉

停

捐

至

二

十

一

年

積

錢

一

千

四

十

千

六

百

五

十

一

文

董

事

沈

宗

懋

張

維

綱

等

議

先

儘

款

撈

淺

又

從

夏

家

橋

東

北

購

地

開

鑿

新

河

二

十

四

丈

九

尺

以

張

占

浦

貫

通

莊

家

涇

直

出

蟠

龍

江

中

段

施

家

灣

名

日

新

蟠

龍

江

全

工

四

百

九

十

六

丈

面

寛

三

丈

底

寛

一

丈

深

八

尺

合

土

六

千

七

百

三

十

四

方

每

方

給

工

食

錢

一

百

四

十

文

王

大

昌

張

元

盛

朱

萬

成

三

商

借

墊

錢

四

百

千

文

提

用

商

捐

錢

六

百

三

十

二

千

二

十

七

文

又

徵

兩

岸

沾

利

田

捐

其

最

近

之

二

圖

四

圖

五

圖

每

畝

錢

三

十

七

文

次

近

之

一

圖

三

圖

每

畝

錢

三

十

文

儘

充

工

用

二
十
七
年
三
月
巡
道
袁
樹
勛
檄
滬
軍
營
奇
兵
營
濬
陸
家
浜
紳董

王

宗

壽

等

請

濬

計

工

長

七

百

三

十

一

丈

挑

土

五

千

三

百

三

十

二

方

七

分

九

釐

二
十
八
年
三
十
保
民
濬
蟠
龍
塘
諸

翟

鎭

商

捐

除

二

十

六

年

濬

新

蟠

龍

江

提

用

錢

六

百

三

十

二

千

零

外

尙

存

錢

四

百

八

千

八

百

二

十

四

文

董

事

沈

宗

懋

等

又

議

濬

蟠

龍

塘

自

諸

翟

鎭

西

釣

棚

宅

起

東

至

秦

家

橋

止

長

一

千

餘

丈

兩

岸

就

田

出

夫

承

挑

挑

土

一

丈

貼

錢

二

百

文

共

用

錢

六

百

六

十

千

六

百

二

十

五

文

除

提

用

商

捐

外

不

敷

錢

二

百

五

十

一

千

八

百

一

文

由

董

籌

募

十
八
保
民
濬
六
聚
港
港

東

出

俞

塘

西

出

千

步

涇

長

二

百

五

十

餘

丈

田

業

沈

蘭

堂

等

議

就

一

二

圖

二

三

圖

傍

河

沾

利

田

畝

出

夫

挑

濬

每

畝

約

挑

土

六

尺

十
一
月
知
縣
汪
懋
琨
准
董
事
王
錫
珍
錢
椒
鈕
永
昭
等
請
借
款

濬
俞
塘
明
年
二
月
以
雨
阻
停
工
九
月
補
濬
竣
工
王

錫

珍

等

以

俞

塘

淤

淺

呈

請

籌

借

經

費

錢

三

千

千

文

本

年

冬

漕

於

項

濬

協

濬

各

圖

內

每

畝

帶

徵

錢

三

十

文

餘

俟

工

竣

報

銷

核

見

實

數

卽

於

明

年

上

忙

儘

數

徵

還

知

縣

汪

懋

琨

准

代

借

莊

款

承

認

利

息

時

以

工

段

綿

長

於

馬

橋

設

總

局

北

橋

設

中

局

塘

灣

設

東

局

各

以

該

局

局

董

主

之

工

長

四

千

四

百

七

十

七

丈

六

寸

面

寛

四

丈

底

寛

一

丈

六

尺

深

六

尺

挑

土

六

萬

八

千

六

十

一

方

一

分

七

釐

六

毫

頂

協

濬

各

圖

仍

照

同

治

四

年

成

例

又

請

加

借

莊

款

錢

一

千

千

文

以

充

全

河

橋

工

二

十

九

年

二

月

全

河

工

程

纔

有

七

成

而

春

雨

過

多

農

工

又

迫

呈

准

停

工

九

月

補

挑

應

濬

者

二

千

一

百

三

十

七

丈

每

丈

挑

土

三

方

共

土

六

千

四

百

十

一

方

請

再

借

錢

三

千

千

文

於

本

年

冬

漕

明

年

忙

銀

上

陸

續

徵

還

初

濬

經

費

錢

四

千

七

百

七

十

四

千

三

百

六

十

八

文

補

濬

經

費

錢

二

千

九

百

三

十

千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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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三
十
二

百

二

十

五

文

橋

工

錢

一

千

五

百

十

六

千

一

百

六

十

文

共

收

河

捐

錢

四

百

六

十

五

千

四

百

九

十

五

文

橋

捐

錢

十

六

千

五

百

四

十

文

實

墊

用

錢

一

千

七

百

三

十

九

千

一

百

八

文

由

縣

署

撥

出

滬

北

文

昌

閣

餘

地

變

賣

充

公

銀

二

千

圓

以

資

彌

補

尙

虧

莊

息

銀

三

百

九

十

一

兩

九

錢

六

分

卽

由

汪

縣

捐

亷

歸

還

二
十
九
年
正
月
十
六
保
十
八
保
民
濬
韓
倉
港
望
海
塘
挑

土

籌

捐

悉

照

十

七

年

章

程
巡
道
袁
樹
勛
撥
款
修
築
黄
浦
北
岸
土
塘
先

是

二

十

七

年

九

月

二

十

二

保

五

十

一

圖

土

塘

坍

䧟

百

餘

丈

引

翔

港

局

董

周

樹

蓮

等

請

縣

撥

款

修

築

知

縣

汪

懋

琨

禀

請

巡

道

派

員

會

勘

以

該

塘

逼

近

租

界

若

不

興

築

洋

商

必

將

越

俎

代

謀

請

撥

靜

土

變

價

銀

二

千

兩

諭

董

周

樹

蓮

承

修

是

年

五

月

工

竣

不

敷

銀

一

百

三

十

六

兩

六

錢

九

分

一

釐

由

縣

募

捐

彌

補

十
一
月
二
十
四
保
二
十
四
圖
民
濬
䕶
塘
溝
及
支
港
田
溝
花
園

溝
小
洋
涇
浜
䕶

塘

溝

自

陸

家

渡

起

北

至

西

花

園

石

橋

長

四

百

四

丈

五

尺

支

港

日

田

溝

長

九

十

七

丈

五

尺

北

日

小

洋

涇

浜

長

一

百

六

十

五

丈

又

北

日

花

園

溝

長

三

十

七

丈

五

尺

圖

董

趙

懋

宗

募

捐

疏

濬

三
十
年
正
月
巡
道
袁
樹
勛
檄
滬
軍
營
奇
兵
營
濬
薛
家
浜
明
年

七
月
工
竣
續
開
大
東
門
外
肇
嘉
浜
小
東
門
外
方
浜
及
西
南
門

外
䕶
城
河
工
竣
續
濬
大
小
南
門
外
至
西
門
外
䕶
城
河
薛

家

浜

自

浦

口

至

小

南

門

城

河

長

四

百

五

十

丈

四

尺

又

自

小

南

門

弔

橋

至

小

東

門

弔

橋

長

三

百

四

十

六

丈

因

兩

岸

堆

積

淤

泥

僱

船

分

運

出

浦

方

浜

肇

嘉

浜

兩

岸

均

有

房

屋

不

便

起

泥

槪

不

築

壩

隨

開

隨

運

共

工

費

錢

六

千

五

百

八

十

八

千

三

百

七

十

文

知

縣

汪

懋

琨

籌

撥

錢

一

千

千

文

餘

悉

由

巡

道

支

給

十
月
知
縣
汪
懋
琨
會
同
川
沙
廳
南
匯
縣
濬
都
臺
浦
明
年
三
月

因
農
忙
停
工
十
月
續
濬
十
二
月
工
竣
上

届

開

濬

是

浦

南

邑

藉

詞

緩

辦

中

游

四

百

餘

丈

河

流

不

暢

不

久

幾

成

平

陸

上

年

六

月

職

耆

謝

錫

祺

等

禀

請

籌

濬

本

年

九

月

知

縣

汪

懋

琨

牒

移

川

沙

廳

南

匯

縣

同

時

並

濬

紳

董

謝

錫

祺

朱

日

宣

等

請

息

借

壯

款

錢

一

千

千

文

濟

用

卽

於

本

年

冬

漕

內

川

上

頂

濬

十

圖

田

畝

每

畝

帶

徵

錢

三

十

二

文

籌

還

莊

款

計

工

長

二

千

八

百

五

十

四

丈

七

尺

五

寸

挑

土

六

萬

六

千

二

百

二

十

九

方

七

分

五

釐

仍

照

舊

章

川

上

十

圖

均

田

均

役

此

外

工

長

六

百

二

十

六

丈

四

尺

五

寸

共

土

一

萬

二

千

三

百

三

十

二

方

一

分

九

釐

應

歸

南

匯

縣

二

十

保

八

圖

十

圖

南

圩

二

十

圖



ZhongYi

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三
十
三

西

圩

二

十

一

圖

東

圩

二

十

二

圖

東

圩

川

沙

二

十

保

十

六

圖

西

圩

承

濬

詎

八

圖

舉

人

王

家

彦

二

十

圖

衛

攀

桂

藉

口

不

沾

水

利

不

肯

赴

役

以

致

南

境

各

圖

互

相

觀

望

多

不

赴

工

十

二

月

南

匯

知

縣

陳

保

頤

提

衛

收

押

三

十

一

年

二

月

署

松

江

府

田

庚

札

委

府

經

厯

孫

毓

藻

會

同

南

匯

縣

勘

得

八

十

兩

圖

尙

未

開

工

迭

經

本

府

嚴

札

督

催

始

於

三

十

一

年

三

月

十

一

日

下

河

而

雨

多

水

漲

時

迫

農

忙

公

議

秋

後

補

濬

巡

撫

陸

元

鼎

札

南

匯

縣

將

虛

耗

戽

水

等

費

罰

令

王

家

彦

如

數

賠

繳

如

敢

抗

違

旣

查

明

該

舉

人

中

式

科

分

詳

請

奏

革

十

一

月

初

集

夫

補

挑

南

匯

知

縣

李

超

瓊

勘

得

南

壩

迤

東

亦

多

淤

泥

諭

飭

八

圖

加

濬

四

十

一

丈

上

境

東

溝

口

內

大

將

浦

盤

陀

議

山

局

購

地

開

直

十

二

月

工

竣

車

壩

等

費

除

息

借

一

千

千

外

籌

勸

商

捐

錢

九

百

餘

千

上

海

縣

撥

給

楊

德

榮

罰

款

銀

五

百

八

圓

外

尙

不

敷

錢

五

百

九

十

四

千

四

百

二

文

由

董

勸

募

商

捐

歸

墊

三
十
一
年
八
月
外
務
部
與
各
國
公
使
改
訂
修
濬
黃
浦
河
道
條

款
先

是

二

十

七

年

七

月

全

權

大

臣

奕

劻

李

鴻

章

與

德

奧

比

日

美

法

英

義

口

本

和

俄

等

國

訂

定

和

約

十

二

款

第

十

一

款

第

二

段

曰

現

設

立

黄

浦

河

道

局

經

管

整

理

攺

善

水

道

各

工

所

派

該

局

各

員

均

代

中

國

曁

諸

國

保

守

在

滬

所

有

通

商

之

利

益

預

估

後

二

十

年

該

局

各

工

及

經

管

各

費

應

每

年

支

用

海

關

銀

四

十

六

萬

兩

此

數

平

分

半

由

中

國

國

家

付

給

半

由

外

國

各

干

涉

者

出

資

該

局

員

差

並

權

責

及

進

款

之

詳

細

各

節

皆

於

後

附

文

件

內

列

明

至

是

改

定

條

款

曰

辛

丑

和

約

所

議

黄

浦

河

道

局

及

該

局

應

辦

事

務

並

應

收

款

項

各

節

中

國

國

家

現

欲

另

定

辦

法

自

承

其

工

並

認

全

費

各

國

應

允

商

定

辦

法

條

列

如

左

一

所

有

攺

善

及

保

全

黄

浦

河

道

並

吳

淞

内

外

沙

灘

各

工

統

由

江

海

關

曁

稅

務

司

管

理

其

黄

浦

江

面

之

巡

捕

及

衛

生

驗

疾

鐙

塔

浮

標

行

水

等

事

仍

照

舊

章

辦

理

二

此

項

議

定

章

程

畫

押

後

三

箇

月

內

中

國

自

行

選

擇

熟

悉

河

工

之

工

程

師

經

辛

丑

公

約

畫

押

之

各

國

使

臣

大

半

以

爲

合

式

中

國

卽

可

委

派

其

承

辦

工

程

倘

開

工

後

工

程

師

或

因

事

故

須

另

換

人

如

其

故

經

各

該

國

使

臣

大

半

以

爲

然

者

則

其

選

擇

委

派

各

節

仍

照

前

法

辦

理

三

凡

立

合

同

全

攬

或

分

攬

河

工

購

買

材

料

機

器

等

事

均

須

招

商

公

同

投

標

以

最

宜

者

得

售

四

每

三

箇

月

須

將

所

辦

工

程

及

所

用

各

款

詳

細

開

送

駐

滬

各

國

領

事

官

備

查

五

凡

新

築

泊

岸

馬

頭

並

安

設

活

馬

頭

及

河

面

停

泊

躉

船

各

事

須

由

江

海

關

道

曁

稅

務

司

允

准

方

能

舉

辦

六

凡

巳

設

泊

船

處

所

器

具

江

海

關

道

曁

稅

務

司

均

有

取

舍

之

權

並

有

權

設

立

公

共

泊

船

之

處

七

濬

河

各

工

須

由

江

海

關

道

曁

稅

務

司

核

准

方

能

開

辦

八

凡

攺

善

保

全

黄

浦

河

道

各

工

所

應

用

外

國

租

界

以

外

之

地

江

海

關

道

曁

稅

務

司

有

收

買

使

用

之

權

凡

有

因

攺

善

河

道

之

工

須

買

地

段

如

係

洋

商

之

産

其

價

應

由

該

地

主

之

領

事

官

及

江

海

關

道

與

稅

務

司

並

領

銜

領

事

官

三

處

各

選

擇

一

人

會

同

議

定

如

領

銜

領

事

卽

係

地

主

之

領

事

官

則

第

三

人

應

由

亞

於

領

銜

之

領

事

選

擇

該

三

人

如

何

公

斷

該

地

主

之

領

事

官

卽

應

保

其

遵

行

如

係

華

人

産

業

卽

由

海

關

比

照

酌

定

遵

行

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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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三
十
四

岸

地

段

前

如

因

攺

善

河

道

之

工

增

加

淤

灘

應

先

儘

該

河

岸

之

華

洋

地

主

買

受

承

租

其

價

仍

照

前

法

分

別

會

議

酌

定

或

按

情

形

由

海

關

酌

定

九

河

工

全

費

中

國

國

家

一

律

承

出

並

不

向

沿

江

各

地

及

來

往

船

貨

徵

收

稅

捐

十

中

國

指

定

四

川

省

及

江

蘇

徐

州

府

之

上

藥

稅

統

數

以

担

保

河

工

之

全

費

仍

照

辛

丑

和

約

每

年

支

川

關

平

銀

四

十

六

萬

兩

以

二

十

年

爲

限

如

開

辦

後

無

諭

何

年

須

購

置

材

料

機

器

等

用

款

較

鉅

中

國

可

籌

借

若

干

款

項

備

具

保

票

卽

以

上

所

指

之

土

藥

稅

爲

抵

押

每

年

付

還

借

款

本

息

及

舉

辦

工

程

養

巳

竣

之

工

一

切

諸

費

總

以

至

少

四

十

六

萬

兩

關

平

銀

籌

備

出

該

省

該

管

各

官

將

此

數

按

月

均

匀

分

開

交

江

海

關

道

曁

稅

務

司

手

收

如

以

上

所

提

之

稅

不

敷

則

由

中

國

政

府

應

用

他

項

進

款

以

補

足

所

定

之

數

十

一

如

此

項

工

程

辦

得

有

不

見

勤

愼

儉

固

之

處

各

國

領

事

官

大

半

可

告

知

關

道

曁

稅

務

司

轉

語

工

程

師

設

法

攺

良

或

仍

辦

理

不

善

各

國

領

事

官

亦

可

請

關

道

曁

稅

務

司

將

該

工

程

師

撤

退

另

行

選

擇

委

派

仍

照

第

二

款

所

言

辦

理

如

江

海

關

道

曁

稅

務

司

不

允

照

辦

各

國

領

事

官

卽

可

中

詳

以

上

所

指

之

各

國

駐

京

大

臣

核

奪

十

二

此

條

議

定

畫

押

後

卽

將

辛

丑

和

約

第

十

一

款

之

第

二

段

及

附

件

第

十

七

暫

行

停

住

唯

中

國

如

不

照

此

新

章

每

年

籌

撥

足

用

之

款

以

致

有

誤

工

程

要

需

或

有

遺

漏

不

照

本

章

他

項

要

端

則

辛

丑

和

約

款

及

附

件

十

七

卽

復

施

行

諸
翟
鎭
商
民
濬
蟠
龍
塘
東
段
諸

翟

鎭

布

商

王

萃

馨

捐

銀

一

百

五

十

圓

嘉

定

縣

董

事

沈

祖

同

移

祖

母

董

氏

八

旬

壽

筵

銀

一

百

五

十

圓

盡

充

撈

淺

蟠

龍

塘

經

費

因

將

二

十

八

年

未

濬

河

段

自

秦

家

橋

起

迤

東

至

龍

尖

嘴

出

口

止

一

并

挑

濬

工

長

八

百

餘

丈

仍

照

西

段

工

程

例

兩

岸

就

田

出

夫

承

挑

挑

土

一

丈

貼

錢

二

百

文

二
十
八
保
民
撈
淺
東
上
澳
浦
浦

坐

落

二

十

八

保

十

六

圖

十

九

圖

西

十

八

圖

東

七

圖

三

圖

四

圖

舉

人

王

豐

鎬

等

議

各

圖

傍

河

業

戸

就

田

出

夫

挑

土

不

給

工

價

車

壩

雜

費

悉

由

楊

鴻

藻

捐

給

不

另

攤

派

三
十
二
年
三
月
二
十
二
保
民
築
黄
浦
東
岸
土
塘
上

年

八

月

海

潮

泛

濫

沖

決

土

塘

數

段

卽

經

搶

堵

唯

南

段

四

十

三

圖

北

段

五

十

三

圖

逐

漸

坍

進

塘

身

逼

近

浦

濱

非

移

築

不

可

圖

董

凌

雲

曾

等

請

縣

勘

築

高

陸

行

局

董

朱

有

恒

謝

源

深

等

查

照

舊

案

以

二

十

二

保

二

十

一

圖

二

十

九

圖

四

十

三

圖

五

十

二

圖

五

十

三

圖

頂

築

二

十

四

保

四

十

八

圖

協

築

均

田

均

役

按

畝

出

夫

共

工

長

八

百

十

三

丈

六

尺

壓

廢

民

田

九

十

餘

畝

又

修

整

老

塘

圩

岸

四

段

共

長

一

千

五

百

六

十

二

丈

並

於

新

塘

外

建

築

碼

頭

橋

梁

水

櫃

均

由

局

出

資

不

用

民

力

局

費

銀

二

千

五

百

餘

圓

山

縣

豫

商

同

仁

輔

元

堂

董

姚

文

枬

等

援

以

工

代

賑

之

例

在

義

賑

項

下

存

儲

捐

助

閏

四

月

工

竣

請

設

塘

工

善

後

局

以

便

隨

時

修

葺

查

有

舊

塘

基

塘

溝

留

步

免

課

公

地

七

百

餘

丈

合

田

八

十

餘

畝

又

二

十

九

圖

沿

浦

坍

賸

免

課

公

地

兩

處

約

八

十

餘

畝

此

地

本

係

民

田

壓

廢

並

非

漲

灘

請

統

歸

善

後

局

管

理

種

植

蘆

柴

藉

禦

風

雨

並

可

出

息

以

資

嵗

修

知

縣

汪

懋

琨

據

情

通

詳

立

案

又

請

巡

道

加

札

浦

東
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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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三
十
五

巡

兼

理

塘

工

善

後

事

宜

並

札

派

留

防

營

第

十

三

隊

分

段

隨

時

修

葺

知

縣

王

念

祖

詳

巡

道

文

爲

轉

詳

事

據

塘

工

善

後

局

紳

董

謝

源

深

朱

有

恒

朱

日

宣

朱

有

常

等

呈

稱

浦

東

沿

浦

土

塘

上

年

八

月

初

三

日

海

潮

沖

決

諭

飭

圖

民

立

時

搶

堵

按

畝

出

夫

增

修

移

築

南

北

共

工

長

二

千

四

百

餘

丈

並

請

設

立

塘

工

善

後

局

派

員

會

董

經

理

常

川

修

葺

以

期

永

固

所

有

舊

塘

基

塘

溝

及

留

步

免

課

公

地

歸

局

經

管

植

蘆

取

息

招

佃

承

種

革

去

塘

長

名

目

除

陋

歸

公

以

資

嵗

修

之

用

沿

塘

蘆

課

糧

地

參

差

報

明

善

後

局

丈

量

繪

圖

註

册

以

杜

佔

賣

等

情

詳

奉

督

撫

憲

恩

准

立

案

嗣

於

籌

辦

善

後

案

内

將

嵗

修

之

役

責

成

防

營

弁

兵

栽

植

樹

木

隨

時

分

段

修

葺

荷

䝉

分

飭

遵

照

辦

理

在

案

查

沿

浦

塘

內

外

地

白

西

溝

迤

西

折

南

至

白

蓮

涇

止

三

十

餘

里

廠

棧

立

輪

艦

徧

停

而

迤

東

增

修

新

築

沿

塘

之

二

十

二

保

四

十

三

五

十

迤

北

之

五

十

三

二

十

九

等

圖

內

亦

已

間

有

道

契

浦

東

本

未

開

闢

租

界

而

沿

浦

灘

地

大

都

已

售

今

吾

華

民

知

識

漸

開

力

圖

進

步

一

旦

振

興

實

業

倘

欲

設

立

廠

棧

建

築

碼

頭

轉

使

無

地

可

卽

各

處

航

船

義

渡

已

無

停

泊

之

所

肩

挑

貨

物

來

往

行

人

時

虞

不

便

此

時

若

不

設

法

限

制

將

來

浦

江

兩

岸

皆

由

地

販

暗

將

沿

浦

塘

基

塘

溝

留

步

免

課

公

地

報

請

升

科

勾

通

地

保

私

售

訟

牘

累

累

而

今

旣

往

已

難

追

問

未

來

猶

可

嚴

查

考

塘

地

本

係

民

田

壓

廢

舊

案

免

課

此

次

移

築

新

塘

亦

壓

廢

民

田

九

十

餘

畝

事

關

公

益

槪

不

償

價

自

二

十

二

保

四

十

三

圖

迤

東

折

北

至

二

十

九

圖

上

寶

交

界

止

適

當

吳

淞

海

口

之

衝

自

昔

及

今

日

漸

坍

進

民

田

計

有

萬

餘

畝

故

䕶

塘

叠

次

移

築

所

有

沿

浦

江

免

課

公

地

狹

處

卽

舊

塘

基

闊

處

係

連

塘

溝

留

步

地

前

由

塘

長

收

息

以

資

嵗

修

茲

因

有

名

無

實

歸

局

管

理

以

養

塘

工

現

恐

地

販

射

利

仍

有

暗

赴

清

丈

局

冒

升

私

售

情

事

應

請

轉

詳

將

上

開

沿

塘

各

圖

行

知

會

丈

灘

地

局

不

准

地

販

冒

升

私

售

並

札

浦

東

總

巡

兼

理

善

後

事

宜

嚴

查

地

販

地

保

冒

升

私

售

一

面

將

沿

塘

之

四

十

三

五

十

五

十

三

二

十

九

等

圖

官

戳

弔

銷

以

截

扶

同

串

賣

之

弊

並

請

分

别

給

諭

沿

塘

圖

保

傳

知

各

業

赴

善

後

局

報

明

查

丈

繪

圖

註

册

如

有

無

糧

無

單

之

地

悉

係

塘

工

公

地

由

善

後

局

管

理

種

蘆

收

息

以

杜

佔

賣

而

重

要

工

職

等

爲

圖

謀

公

益

鄭

重

塘

工

起

見

呈

乞

轉

詳

並

乞

出

示

曉

諭

等

情

到

縣

據

此

伏

查

該

紳

董

等

具

呈

各

節

係

爲

永

保

塘

基

兼

杜

地

販

勾

串

各

保

私

賣

冒

升

公

地

起

見

除

由

知

縣

將

四

十

三

五

十

五

十

三

二

十

九

等

圖

前

給

地

保

官

戳

一

併

弔

銷

並

分

別

示

諭

外

理

合

據

情

詳

請

憲

台

鑒

核

俯

賜

批

示

並

檄

行

會

丈

灘

地

局

曁

浦

東

總

巡

隨

時

查

察

深

爲

公

便

巡

道

瑞

批

巳

據

詳

分

行

會

丈

灘

地

局

及

浦

東

總

巡

查

照

辦

理

仰

卽

轉

飭

知

照

三
十
三
年
四
月
巡
道
瑞
澂
檄
滬
軍
巡
防
營
濬
羅
家
灣
肇
嘉
浜

法

領

事

函

稱

羅

家

灣

一

帶

河

道

淤

塞

污

穢

擬

自

行

備

費

開

濬

巡

道

覆

駁

不

准

卽

函

請

總

工

程

局

籌

款

開

濬

以

保

主

權

局

董

李

鍾

玨

等

請

電

禀

督

撫

迅

撥

營

勇

開

挑

工

費

暫

於

城

河

經

費

生

息

項

下

借

墊

將

來

在

大

濬

肇

嘉

浜

全

河

款

內

歸

還

計

自

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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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三
十
六

橋

西

堍

起

迤

西

折

南

轉

西

至

帶

浦

橋

止

又

帶

浦

橋

西

轉

角

一

段

長

五

百

七

十

八

丈

有

奇

挑

土

一

萬

一

千

一

百

八

十

二

方

九

分

六

釐

共

用

錢

一

千

九

百

六

千

八

百

八

文

犒

賞

營

勇

錢

五

百

十

四

千

文

塘
工
善
後
局
築
二
十
二
保
五
十
三
圖
土
塘
五

十

三

圖

嚴

家

宅

外

老

塘

灘

巳

坍

盡

將

及

塘

身

局

董

謝

源

深

朱

日

宣

請

留

防

營

第

十

三

隊

挑

築

新

塘

長

約

五

十

餘

丈

高

寛

悉

照

原

案

面

寛

一

丈

底

寛

三

丈

塘

溝

三

丈

留

步

一

丈

壓

廢

地

畝

仍

不

償

價

該

圖

民

承

値

戽

水

唯

給

弁

兵

賞

號

飯

食

及

置

備

鐵

器

竹

算

繩

索

等

費

均

由

局

籌

備

九
月
巡
道
瑞
澂
檄
滬
軍
巡
防
兩
營
撈
挖
城
內
肇
家
浜
城

外

各

河

本

年

春

間

次

第

開

浚

唯

西

門

迤

北

至

小

東

門

外

䕶

城

河

毘

連

法

國

租

界

木

駁

多

巳

損

壞

若

因

浚

河

坍

卸

必

起

交

涉

由

總

工

程

局

請

巡

道

照

會

法

總

領

事

飭

修

日

久

不

報

因

議

先

開

城

內

肇

嘉

浜

仍

派

滬

軍

巡

防

兩

營

勇

丁

挑

挖

該

河

兩

面

均

屬

市

房

居

戸

無

從

起

泥

議

不

築

壩

雇

用

船

隻

於

潮

來

時

進

水

關

停

泊

潮

退

後

由

勇

丁

挑

挖

卽

起

泥

生

船

乘

潮

退

出

九

月

興

工

至

三

十

四

年

九

月

東

門

水

關

至

西

門

水

關

一

律

撈

竣

又

小

東

門

迤

北

至

西

門

外

䕶

城

河

亦

撈

去

浮

泥

垃

圾

共

支

船

車

河

具

及

司

事

薪

水

人

夫

工

價

錢

二

千

五

百

五

十

七

千

六

百

二

十

七

文

均

由

巡

道

籌

撥

總

工

程

局

籌

劃

城

內

撈

河

情

形

請

巡

道

酌

籌

公

費

呈

文

竊

城

內

之

肇

嘉

浜

貫

通

大

東

門

西

門

水

關

爲

洩

瀉

溝

水

通

行

船

隻

之

要

道

積

年

以

來

沿

河

業

戸

造

屋

築

駁

愈

佔

愈

狹

而

住

居

臨

河

之

鋪

戸

居

民

又

不

知

愛

惜

以

穢

物

垃

圾

任

意

傾

棄

於

河

故

最

易

淤

塞

溯

查

光

緖

十

九

年

曁

二

十

五

年

曾

各

大

浚

一

次

均

不

及

一

年

仍

形

淤

穢

誠

以

是

河

或

兩

岸

均

有

房

屋

或

一

面

房

屋

一

面

駁

岸

浚

深

則

慮

其

傾

坍

不

浚

深

則

易

於

淤

塞

且

有

駁

岸

處

亦

極

窄

狹

無

從

起

卸

而

挑

除

淤

泥

之

數

不

能

敵

傾

棄

垃

圾

之

數

是

以

旋

浚

旋

淤

又

自

小

東

門

迤

北

至

西

門

之

外

城

河

久

不

開

浚

亦

極

淤

穢

城

濠

基

地

旣

建

滿

房

屋

北

岸

又

係

法

租

界

無

處

起

泥

董

局

開

辦

後

曾

禀

准

前

升

憲

瑞

飭

勇

開

浚

西

門

迤

東

至

小

東

門

止

之

外

城

河

後

本

擬

接

開

北

段

之

䕶

城

河

嗣

因

察

勘

法

租

界

駁

岸

失

修

恐

開

浚

時

或

致

坍

䧟

禀

請

函

致

法

領

飭

修

迄

未

復

到

因

於

光

緖

三

十

二

年

十

月

間

卽

接

浚

城

內

之

肇

嘉

浜

當

時

體

察

兩

岸

毫

無

地

不

能

起

泥

因

不

築

攔

壩

雇

用

船

隻

乘

潮

而

進

卽

以

所

起

之

泥

傾

人

於

船

乘

潮

而

出

惟

河

道

窄

隘

泊

船

處

旣

不

易

施

工

而

潮

小

時

船

隻

每

致

擱

淺

節

節

爲

難

計

自

東

水

關

起

至

虹

橋

及

西

門

內

莊

家

橋

一

帶

均

經

浚

治

詎

一

年

以

來

淤

穢

如

故

察

視

水

泥

均

作

黑

色

大

抵

係

傾

棄

穢

物

所

致

非

盡

關

潮

泥

之

淤

積

而

城

外

北

段

之

䕶

城

河

淤

穢

尤

甚

董

局

以

臭

穢

之

氣

有

碍

衛

生

爰

於

本

年

四

月

起

雇

用

人

夫

先

將

北

段

之

護

城

河

撈

去

浮

穢

淤

泥

復

將

城

內

東

水

關

迤

西

逐

段

撈

挖

起

泥

之

法

或

用

船

裝

或

用

小

車

裝

載

總

以

隨

起

隨

運

不

致

存

積

爲

主

惟

查

肇

嘉

浜

從

大

東

門

外

大

關

橋

浦

口

起

人

大

東

門

水

關

直

經

西

門

水

關

今

城

內

旣
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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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三
十
七

撈

挖

則

東

西

門

外

之

肇

嘉

浜

淤

積

處

亦

應

一

併

疏

洽

以

冀

貫

通

現

在

城

內

橋

道

河

溝

工

程

巳

奉

憲

台

批

准

由

同

仁

輔

元

堂

會

同

董

局

察

辦

此

項

撈

河

工

程

尙

係

董

局

於

四

月

內

開

工

且

有

城

外

河

工

在

内

現

自

當

會

同

同

仁

輔

元

堂

經

理

俟

工

竣

時

開

摺

呈

報

懇

請

憲

台

於

城

河

經

費

息

款

項

下

開

支

再

查

城

內

外

河

道

除

大

東

門

外

迤

南

至

西

門

之

護

城

河

尙

有

空

地

可

以

堆

泥

此

外

之

䕶

城

河

及

薛

家

浜

方

浜

等

處

沿

河

大

都

均

有

房

屋

其

易

致

淤

墊

艱

於

起

卸

情

形

大

畧

相

同

從

前

挑

濬

各

河

大

率

借

資

營

勇

之

力

第

須

値

操

防

稍

暇

之

時

且

必

有

堆

泥

之

處

始

易

從

事

今

堆

泥

之

處

旣

少

則

無

論

倩

勇

雇

夫

均

覺

爲

難

此

後

擬

除

可

以

堆

泥

處

所

仍

請

飭

勇

開

挑

外

其

餘

各

河

似

宜

援

照

二

十

五

年

分

開

浚

城

內

肇

嘉

浜

辦

法

仍

雇

夫

興

挑

在

開

挑

時

酌

量

地

段

之

寛

窄

出

泥

之

遠

近

以

定

人

夫

之

多

寡

逐

段

浚

治

庶

工

不

延

曠

泥

不

存

積

而

尤

以

大

濬

之

後

規

復

從

前

撈

淺

之

法

爲

最

善

光

緖

初

年

曾

置

有

撈

淺

船

隻

隨

潮

出

入

嗣

因

經

理

不

善

遂

致

廢

撤

今

擬

師

撈

淺

之

意

稍

爲

變

通

船

隻

不

必

自

製

以

省

修

費

造

費

於

應

雇

船

數

視

潮

汎

大

小

泥

土

多

少

爲

準

而

雇

用

撈

淺

人

夫

亦

不

必

太

多

以

便

照

料

誠

能

照

此

辦

法

切

實

經

理

統

年

撈

挖

週

而

復

始

不

致

間

斷

或

可

免

大

浚

之

勞

惟

常

年

撈

淺

爲

費

未

免

稍

鉅

而

城

河

息

款

每

月

袛

一

百

十

十

五

千

斷

不

敷

用

查

原

有

之

城

河

經

費

係

䝉

前

升

憲

應

創

籌

生

息

董

等

不

揣

冒

昧

擬

懇

憲

台

酌

籌

款

項

作

撈

河

經

費

專

款

以

爲

經

久

之

計

此

後

河

道

清

潔

則

滬

人

士

飮

水

思

源

均

感

盛

德

於

靡

旣

矣

十
一
月
巡
道
梁
如
浩
飭
總
工
程
局
濬
斜
橋
迤
北
肇
嘉
浜
總

工

程

局

以

斜

橋

迤

北

直

達

西

門

外

之

肇

嘉

浜

淤

墊

巳

極

請

巡

道

借

撥

城

河

經

費

銀

二

千

兩

仍

在

將

來

蒲

肇

河

工

帶

徵

款

內

歸

墊

計

萬

生

橋

迄

斜

橋

工

長

三

百

五

十

四

丈

五

尺

挑

土

七

千

三

百

二

十

九

方

四

分

三

釐

每

方

給

價

錢

二

百

四

十

文

共

支

錢

一

千

七

百

五

十

九

千

六

十

三

文

築

壩

兩

道

支

錢

二

百

九

十

三

千

一

百

七

十

七

文

又

沿

肇

嘉

浜

另

闢

一

路

直

達

斜

橋

名

曰

肇

周

共

支

工

費

錢

九

百

四

十

七

千

七

百

六

十

文

三

共

支

錢

三

千

千

文

十
二
月
二
十
二
保
二
十
四
保
民
與
南
匯
縣
二
十
保
民
同
濬
馬

家
浜
并
濬
東
華
漕
澾
帶
濬
中
莊
家
溝
先

是

三

十

一

年

十

月

附

生

閃

起

鳳

等

以

馬

家

浜

自

咸

豐

二

年

濬

後

巳

久

淤

塞

請

照

會

陸

行

局

董

謝

源

深

朱

日

宣

等

議

章

興

濬

并

移

請

南

匯

縣

同

時

興

工

三

十

二

年

二

月

謝

董

議

上

境

河

段

約

一

千

三

百

丈

以

沿

河

沾

利

之

二

十

二

保

四

十

三

圖

四

十

四

圖

二

十

四

保

之

十

八

圖

四

十

七

圖

頂

濬

本

年

上

忙

每

畝

帶

徵

錢

三

十

二

文

以

充

車

壩

局

費

前

光

緖

十

八

年

濬

趙

家

溝

時

頂

濬

馬

家

浜

之

四

十

三

四

兩

圖

伴

徭

赴

役

現

濬

馬

家

浜

應

令

二

十

二

保

之

三

圖

二

十

四

圖

及

川

沙

廳

之

十

五

圖

到

工

還

役

不

攤

公

費

以

昭

公

允

至

南

境

河

段

長

約

一

千

三



ZhongYi

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三
十
八

百

餘

丈

應

由

南

邑

二

十

保

十

一

圖

二

十

一

圖

西

圩

二

十

二

圖

西

圩

二

十

三

圖

二

十

七

圖

頂

濬

請

南

邑

諭

董

籌

議

乃

十

八

四

十

七

兩

圖

以

派

役

不

均

紛

起

禀

訐

知

縣

王

念

祖

照

會

學

務

公

所

總

工

程

局

同

仁

輔

元

堂

集

衆

會

議

查

嘉

慶

舊

案

頂

濬

馬

家

浜

者

共

二

十

一

圖

茲

就

該

處

水

道

平

均

支

配

二

十

二

保

四

十

二

圖

四

十

三

圖

二

十

四

保

十

八

圖

四

十

七

圖

頂

濬

馬

家

浜

二

十

四

保

十

九

圖

四

十

八

圖

二

十

五

圖

二

十

六

圖

二

十

二

圖

二

十

三

圖

四

區

十

七

圖

二

區

十

六

圖

二

區

十

七

圖

頂

濬

華

漕

澾

二

十

四

保

四

區

十

六

圖

二

十

圖

二

十

一

圖

二

十

四

圖

二

十

三

保

十

四

圖

頂

濬

高

行

浜

其

二

十

四

保

副

十

五

圖

與

馬

家

浜

華

漕

澾

高

行

浜

水

利

無

涉

二

十

二

保

三

十

八

圖

四

五

各

半

圖

道

光

十

六

年

定

案

頂

濬

都

臺

不

與

他

役

均

應

扣

除

時

因

嵗

歉

緩

辦

三

十

三

年

九

月

謝

董

等

請

帶

濬

馬

家

浜

支

河

中

莊

家

溝

頂

濬

各

圖

照

同

治

十

年

成

案

洋

涇

局

董

潘

偉

績

劉

志

濤

等

請

并

濬

華

漕

澾

公

議

二

十

四

保

之

十

九

圖

四

十

八

圖

及

南

邑

之

二

十

七

圖

應

於

本

年

冬

漕

補

徵

公

費

每

畝

錢

三

十

二

文

至

南

邑

之

十

一

二

十

一

二

十

二

三

十

三

等

圖

因

該

邑

議

濬

呂

家

浜

先

巳

帶

徵

若

再

派

馬

家

浜

工

費

民

力

不

支

准

暫

寛

免

日

後

不

得

援

以

爲

例

理

應

還

役

之

二

十

二

保

三

圖

二

十

四

圖

川

屬

十

五

圖

路

遠

免

協

唯

將

來

再

濬

趙

家

溝

四

十

三

四

兩

圖

亦

不

與

役

馬

家

浜

上

境

工

長

一

千

一

百

九

十

一

丈

四

尺

五

寸

挑

土

二

萬

六

千

二

百

六

十

九

方

八

分

七

釐

四

毫

南

境

工

長

一

千

二

百

十

九

丈

三

尺

合

土

一

萬

三

千

九

十

方

五

分

六

釐

二

毫

華

漕

澾

工

長

一

千

三

百

八

十

六

丈

五

尺

挑

土

二

萬

一

千

五

百

二

十

二

方

三

分

五

釐

莊

家

溝

工

長

九

百

二

十

七

丈

五

尺

挑

土

九

千

八

十

八

方

九

分

六

釐

五

毫

南

邑

二

十

七

圖

以

頂

修

永

濟

渡

碼

頭

勒

石

永

免

他

役

請

免

派

馬

家

浜

河

工

當

經

署

南

匯

縣

王

念

祖

查

得

光

緖

二

十

八

年

該

圖

經

理

碼

頭

之

張

秋

揚

私

將

該

渡

涼

亭

糧

串

擅

給

洋

商

致

起

交

涉

由

上

海

縣

諭

將

該

渡

歸

同

仁

輔

元

堂

經

管

前

案

早

巳

撤

銷

該

圖

坐

跨

馬

家

浜

豈

容

藉

端

違

抗

應

卽

勒

令

赴

役

十

一

月

南

邑

莠

民

紏

衆

滋

事

拆

毁

南

董

錢

瑞

蠙

住

屋

南

邑

另

舉

董

事

秦

始

基

等

暫

借

積

穀

公

款

雇

夫

開

挑

俟

明

年

上

下

忙

帶

徵

攤

還

三

十

四

年

三

月

工

竣

車

壩

局

費

共

用

錢

四

千

五

百

八

十

三

千

五

百

十

七

文

收

帶

徵

畝

捐

錢

七

百

五

十

五

千

六

百

四

文

陸

行

鎭

商

捐

錢

一

千

六

百

九

十

九

千

九

百

八

十

二

文

巡

局

撥

來

罰

款

錢

一

百

十

八

千

二

百

八

十

文

移

借

莊

款

銀

一

千

七

百

三

十

二

圓

四

角

五

分

七

釐

合

錢

二

千

千

九

千

六

百

五

十

一

文

收

支

相

抵

適

合

所

借

莊

款

移

撥

塘

基

繳

價

案

內

路

政

款

歸

還

清

訖

宣
統
元
年
二
月
二
十
九
保
三
圖
民
濬
陶
家
浜
浜

東

通

新

涇

西

達

横

涇

長

約

一

千

餘

丈

圖

董

康

萃

基

等

集

衆

疏

濬

十
月
知
縣
田
寶
榮
禀
借
巡
道
庫
銀
一
萬
兩
濬
肇
嘉
浜
蒲
匯
塘

明
年
二
月
濬
新
涇
李
漇
涇
三
月
蒲
匯
以
春
雨
停
工
十
月
續
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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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三
十
九

光

緖

三

十

四

年

署

縣

李

超

瓊

以

蒲

肇

全

河

淤

淺

日

甚

亟

應

開

挑

邀

集

城

鄕

紳

董

議

照

舊

章

通

縣

田

畝

除

頂

濬

李

漎

涇

三

林

塘

楊

淄

漊

各

圖

外

每

畝

帶

徵

錢

六

十

六

文

有

漕

者

本

年

明

年

冬

漕

各

半

帶

徵

錢

三

十

三

文

無

漕

者

明

後

兩

年

上

忙

分

帶

是

年

八

月

巳

徵

之

款

僅

一

萬

六

千

餘

千

而

估

計

工

程

需

錢

六

萬

千

千

知

縣

田

寶

榮

禀

准

巡

道

蔡

乃

煌

借

墊

銀

一

萬

兩

十

月

照

會

莫

錫

綸

梅

豫

棖

葉

永

孚

劉

汝

曾

爲

城

局

總

董

總

司

出

納

吳

馨

朱

日

宣

顧

言

顧

孝

清

爲

分

局

協

董

督

催

工

程

二

年

三

月

以

春

雨

過

多

農

忙

在

卽

東

局

未

竟

工

程

暫

行

停

止

十

月

開

局

續

濬

一

月

告

蕆

肇

嘉

浜

自

西

門

水

關

至

漊

涇

橋

二

千

八

百

四

十

三

丈

蒲

匯

塘

自

漊

涇

橋

至

南

新

涇

口

一

千

一

百

六

十

九

丈

自

南

新

涇

口

至

南

岸

與

婁

縣

分

界

處

約

三

百

餘

丈

自

南

岸

與

婁

縣

分

界

處

至

北

岸

與

青

浦

縣

分

界

處

約

三

百

餘

丈

兩

共

六

百

三

十

三

丈

以

上

爲

蒲

匯

塘

之

在

邑

境

者

共

三

千

有

二

丈

自

青

浦

分

界

處

至

七

寶

東

鎭

橋

五

百

十

丈

丈

爲

蒲

匯

塘

之

不

在

邑

境

者

統

計

蒲

肇

全

河

六

千

三

百

六

十

三

丈

邑

境

挑

土

九

萬

五

千

餘

方

時

於

肇

嘉

南

岸

闢

築

泥

路

自

日

暉

港

迄

徐

家

匯

與

北

岸

法

人

所

築

之

馬

路

作

平

行

綫

計

用

錢

一

千

四

百

十

一

千

二

百

四

十

五

文

照

章

撥

給

新

涇

河

工

錢

八

百

千

文

李

漎

涇

河

工

錢

七

百

千

文

歸

還

光

緖

三

十

三

年

羅

家

灣

斜

橋

工

費

錢

五

千

四

百

餘

千

益

以

兩

次

經

費

共

支

錢

六

萬

八

千

十

五

千

三

百

二

十

文

計

兩

年

帶

徵

錢

三

萬

五

千

一

百

四

千

六

百

八

十

文

尙

不

敷

錢

三

萬

二

千

九

百

十

千

六

百

四

十

文

議

暫

將

積

穀

息

摺

六

扣

借

純

泰

莊

銀

六

千

兩

仍

於

本

年

冬

漕

明

年

上

忙

每

畝

各

帶

徵

錢

三

十

二

文

逐

漸

清

還

庫

款

莊

款

新

涇

疏

濬

悉

照

舊

章

車

壩

局

費

除

蒲

肇

河

工

借

款

外

戸

書

追

賠

各

圖

梱

業

墊

繳

佘

山

馬

路

地

稅

銀

四

百

元

各

梱

捐

充

公

用

李

漎

涇

挑

土

一

萬

三

千

一

百

三

十

五

方

五

分

三

釐

三

毫

由

頂

濬

各

圖

按

畝

派

挑

每

畝

應

挑

四

分

四

釐

七

毫

其

零

星

碎

戸

及

圖

外

業

戸

洋

商

道

契

不

能

編

夫

承

役

者

由

各

梱

業

給

價

雇

挑

議

仿

蒲

肇

例

每

畝

徵

錢

六

十

六

文

蒲

肇

河

工

撥

款

外

法

華

鎭

積

存

商

捐

及

續

收

新

捐

共

錢

一

千

一

百

五

十

三

千

五

十

二

文

車

壩

局

費

支

銷

錢

二

千

一

百

二

十

千

九

百

三

十

九

文

不

敷

錢

二

百

六

十

七

千

八

百

八

十

六

文

暫

向

鎭

商

借

墊

俟

續

收

商

捐

彌

補

莫

錫

綸

等

籌

議

蒲

肇

河

工

善

後

事

宜

呈

上

海

縣

文

竊

補

濬

蒲

肇

河

工

業

巳

如

式

完

竣

呈

䝉

亷

台

蒞

工

驗

收

並

䝉

府

憲

親

臨

勘

視

自

應

卽

曰

疏

壩

呈

請

撤

局

唯

善

後

事

宜

頭

緒

紛

繁

尙

有

急

待

籌

劃

者

曰

暉

港

裏

口

西

至

徐

家

匯

凡

此

次

補

濬

之

一

段

浜

北

馬

路

均

係

法

人

所

築

沿

河

種

樹

圍

駁

兼

有

垃

圾

碼

頭

逐

漸

侵

及

河

面

自

興

工

以

來

迭

與

法

公

董

局

磋

議

拔

樹

削

坡

曁

遷

移

碼

頭

阻

止

傾

棄

垃

圾

事

非

一

端

曲

折

甚

多

雖

間

獲

和

平

商

允

然

巳

頗

費

爭

持

之

力

此

後

若

遽

放

棄

不

問

則

前

功

盡

棄

將

來

續

遇

開

河

更

多

手

此

交

涉

之

急

待

籌

劃

者

一

也

河

之

南

北

岸

均

我

土

地

自

有

主

權

無

如

北

岸

馬

路

縱

横

巳

墮

外

人

勢

力

範

圍

無

可

諱

言

若

再

逾

河

而

南

則

兩

岸

悉

非

我

有

故

前

經

呈

准

就

河

工

項

下

餘

款

沿

河

開

築

土

路

一

條

以

爲

抵

制

之

計

非

得

巳

也

顧

僻

在

西

郊

無

論

目

前

路

工

興

作

正

待

督

率

且

必

隨

時

隨

地

修

繕

規



ZhongYi

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四
十

畫

方

足

以

持

久

遠

此

路

政

之

急

待

籌

劃

者

二

也

北

岸

有

法

人

全

力

經

理

有

漲

無

坍

南

岸

荒

冡

纍

纍

冡

泥

斜

下

有

坍

無

漲

故

此

次

繁

工

多

在

北

岸

今

南

岸

土

路

雖

可

告

成

然

河

岸

陡

削

易

致

坍

卸

欲

一

律

塡

築

無

此

財

力

若

聽

其

自

然

路

亦

廢

於

水

道

尤

爲

有

害

此

河

岸

之

急

待

籌

劃

者

三

也

以

上

三

端

府

憲

及

亷

台

曰

前

親

覽

全

河

均

所

目

擊

一

切

詳

情

並

經

董

等

面

陳

早

䝉

洞

燭

連

日

一

再

籌

商

若

將

河

工

局

卽

日

撤

除

則

善

後

事

宜

無

從

辦

理

擬

就

現

在

局

屋

蟬

聯

設

立

攺

名

蒲

肇

河

工

善

後

局

經

管

沿

河

水

利

路

政

各

事

隱

寓

保

全

土

地

之

意

好

在

此

次

河

工

局

與

外

人

朝

夕

相

見

早

巳

習

慣

不

比

驟

有

建

立

致

多

阻

礙

惟

常

年

設

局

在

在

需

款

必

須

另

籌

經

費

查

此

河

南

通

歇

浦

西

達

郡

城

船

隻

往

來

時

有

停

泊

擬

卽

抽

收

捐

款

充

作

局

用

出

之

得

沾

水

利

之

人

仍

以

歸

之

水

利

羣

情

似

亦

樂

從

且

本

年

夏

間

法

人

在

此

河

東

段

曾

收

船

捐

經

城

自

治

公

所

力

爭

中

止

在

案

今

河

道

加

深

來

船

更

夥

難

保

不

另

生

枝

節

與

其

使

外

人

坐

享

其

成

不

若

我

先

定

有

辦

法

以

杜

日

後

爭

端

况

城

自

治

區

域

河

道

均

收

船

捐

此

河

半

在

城

自

治

區

域

之

內

一

律

照

捐

亦

甚

平

允

現

擬

所

有

捐

款

均

由

城

自

治

公

所

專

派

員

司

照

章

抽

收

撥

交

河

工

善

後

局

應

用

城

自

治

公

所

於

區

域

之

內

抽

收

船

捐

本

巳

明

定

章

程

經

議

事

會

議

決

此

時

不

過

於

尙

未

抽

捐

之

處

推

廣

地

段

並

非

特

别

起

捐

毫

無

窒

礙

似

甚

可

行

至

辦

事

之

人

暫

以

原

辦

河

工

各

董

經

管

局

務

公

推

沈

董

周

顧

董

孝

清

爲

主

任

由

城

自

治

公

所

監

督

之

以

一

事

權

並

請

法

華

司

隨

時

彈

壓

照

料

庶

官

紳

相

繫

內

外

相

維

一

氣

呵

成

以

重

土

權

而

防

流

弊

實

爲

一

舉

數

利

如

䝉

俯

准

應

請

通

詳

層

憲

立

案

分

别

照

會

員

紳

查

照

妥

辦

一

面

出

示

曉

諭

船

戸

人

等

一

體

知

照

如

有

未

盡

事

宜

隨

時

呈

請

指

示

辦

理

所

有

董

等

議

設

蒲

肇

河

工

善

後

總

局

經

管

沿

河

水

利

路

政

由

城

自

治

公

所

照

收

船

捐

以

資

經

費

各

節

是

否

有

當

理

合

具

呈

伏

乞

電

鑒

賜

核

示

施

行

無

任

公

感

二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八
保
十
六
圖
民
濬
姚
家
浜
工

長

三

百

餘

丈

職

董

胡

人

鳳

等

議

東

西

兩

梱

按

戸

編

夫

車

壩

等

費

由

董

籌

措

塘
工
善
後
局
濬
寺
前
浜
西
新
塘
又
撈
挖
東
溝
口
外
漲
沙
寺

前

浜

長

六

百

六

十

七

丈

三

尺

西

新

塘

浜

長

二

百

八

十

一

丈

一

尺

二

十

四

保

四

十

三

四

十

八

兩

圖

農

田

皆

沾

水

利

淤

塞

巳

久

塘

工

善

後

局

董

謝

源

深

朱

日

宣

等

請

巡

道

檄

飭

浦

東

防

營

挑

濬

局

董

籌

資

給

賞

東

溝

口

漲

沙

阻

礙

航

路

局

董

禀

奉

巡

道

會

商

工

程

師

勘

准

雇

機

開

挖

出

土

亦

由

防

營

擔

運

經

費

由

局

籌

給

附

同
治
十
一
年
續
徵
畝
捐
修
築
寶
山
縣
海
塘
十

年

十

月

總

督

曾

國

藩

巡

撫

張

之

萬

奏

寶

山

海

塘

工

程

危

險

業

經

籌

款

興

修

所

需

工

料

銀

四

萬

八

千

餘

兩

請

就

華

亭

塘

工

原

案

再

行

加

展

兩

忙

以

濟



ZhongYi

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四
十
一

工

用

如

有

餘

賸

之

款

卽

留

備

華

亭

寶

山

兩

縣

海

塘

將

來

遇

有

大

工

動

用

以

免

再

行

攤

捐

謹

案

華

亭

原

案

每

忙

每

畝

徵

錢

十

文

本

邑

應

徵

熟

田

六

十

八

萬

五

千

二

百

五

十

九

畝

九

分

有

奇

計

隨

徵

錢

一

萬

三

千

七

百

五

千

二

百

有

奇

又

案

海

塘

工

程

本

在

境

外

第

邑

境

旣

徵

畝

捐

卽

屬

境

內

徭

役

附

識

於

此

以

資

考

證

光
緖
八
年
九
年
十
年
十
二
年
各
帶
徵
畝
捐
修
築
昭
文
太
倉

華
亭
寶
山
鎭
洋
等
州
縣
海
塘
八

年

八

月

總

督

左

宗

棠

巡

撫

衛

榮

光

奏

太

倉

昭

文

華

亭

寶

山

等

處

海

塘

新

出

工

程

亟

須

擇

要

修

築

估

需

銀

七

萬

一

千

四

百

餘

兩

請

於

蘇

松

太

三

屬

二

十

一

廳

州

縣

受

益

熟

田

項

下

自

光

緖

八

年

下

忙

起

分

作

三

忙

每

忙

每

畝

攤

捐

錢

五

文

以

作

前

項

修

費

如

有

不

敷

仍

於

釐

捐

項

下

撥

濟

十

年

二

月

又

奏

寶

山

鎭

洋

華

亭

昭

文

四

縣

海

塘

續

出

新

工

均

須

擇

要

修

築

共

需

經

費

銀

五

萬

二

十

九

百

餘

兩

請

由

江

海

關

於

洋

稅

項

下

先

行

借

墊

仍

接

續

前

案

自

光

緖

十

年

上

忙

起

加

展

兩

忙

攤

徵

歸

款

十

二

年

二

月

總

督

曾

國

荃

巡

撫

衛

榮

光

奏

寶

山

等

四

縣

塘

工

完

竣

又

勘

估

太

倉

鎭

洋

寶

山

各

塘

險

工

需

銀

一

萬

九

千

六

百

餘

兩

請

照

攤

徵

前

案

再

行

加

展

一

忙

接

續

濟

用

八

年

漕

糧

應

徵

米

四

萬

九

千

一

百

九

十

四

石

有

奇

計

隨

徴

錢

四

千

九

百

十

九

千

四

百

有

奇

折

糧

田

十

五

萬

二

千

五

百

十

畝

有

奇

計

隨

徴

錢

二

千

二

百

八

十

七

千

六

百

有

奇

九

年

上

忙

應

徵

熟

田

五

十

二

萬

七

千

八

百

三

十

九

畝

有

奇

每

補

徵

五

文

七

毫

計

隨

徵

錢

三

千

零

八

千

六

百

有

奇

十

年

應

徵

熟

田

六

十

八

萬

七

百

十

一

畝

有

奇

下

忙

及

漕

糧

共

隨

徵

錢

六

千

八

百

七

千

一

百

有

奇

十

二

年

應

徵

熟

田

如

前

數

隨

徵

錢

三

千

四

百

三

千

五

百

有

奇

十
八
年
十
九
年
二
十
年
各
帶
徵
畝
捐
修
築
寶
山
縣
海
塘
十八

年

下

忙

十

九

年

上

忙

二

十

年

上

忙

每

忙

每

畝

帶

徵

錢

十

文

三
十
年
三
十
一
年
三
十
四
年
宣
統
元
年
各
帶
徵
畝
捐
修
築

昭
文
鎭
洋
等
縣
海
塘
四

屆

忙

銀

每

忙

每

畝

名

帶

徵

錢

十

文

謹

案

布

政

司

札

縣

文

海

塘

工

費

需

銀

五

萬

六

千

六

百

餘

兩

查

江

蘇

海

塘

新

志

同

治

十

一

年

兩

次

帶

征

海

塘

捐

每

次

每

畝

錢

十

文

應

徵

錢

十

八

萬

三

千

五

百

四

十

千

四

百

有

奇

今

四

次

各

徵

錢

十

文

校

同

治

十

一

年

適

增

一

倍

卽

應

徵

錢

三

十

六

萬

七

千

零

八

十

千

八

百

有

奇

所

餘

甚

鉅

不

知

如

何

支

銷

宣

統

年

諮

議

局

清

查

未

得

結

果

厯
代
治
績
補
遺

宋
天
禧
二
年
發
運
使
張
綸
知
蘇
州
府
孫
冕
疏
五
湖
三
江
導
諸

港
浦
青

浦



ZhongYi

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四
十
二

乾
興
元
年
詔
蘇
湖
秀
三
州
積
水
害
稼
發
鄰
郡
兵
疏
導
壅
閼
命

發
運
使
董
之
又
遣
尙
書
職
方
員
外
郎
楊
及
催
督
疏
導
通

志

蘇

州

府

志

嘉

興

府

志
天
聖
二
年
轉
運
使
徐
奭
發
運
使
趙
駕
濬
吳
淞
江
嘉

定

志

煕

元
年
詔
修
水
利
命
雍
元
直
治
浙
西
河
渠
蘇

州

府

志

二
年
頒
農
田
水
利
約
朿
蘇

州

府

志

崇

元
年
置
提
舉
淮
浙
澳

司
官
一
員
凡
常
潤
杭
秀
揚
州
新

舊
等
牐
通
治
之
嘉

興

府

志

府

志

四
年
司
封
員
外
郎
李
傳
等
疏
導
三
江
蘇

州

府

志

崇

間
提
舉
郟
亶
濬
白
鶴
匯
青

浦

志

政
和
元
年
詔
修
松
江
隄
易
土
以
石
青

浦

志

四
年
詔
平
江
府
開
三
十
六
浦
自
簳
山
達
青
龍
江
疏
濬
二
十
七

里
置
東
西
四
十
八
牐
青

浦

志

宣
和
二
年
提
舉
常
平
趙
霖
修
治
江
港
浦
瀆
工
成
凡
一
江
二
浦

五
十
八
瀆
青

浦

志

提
舉
浙
西
常
平
劉
穎
疏
澱
山
湖
洩
吳
淞
江
水
通

志

名

宦

乾
道
五
年
增
置
撩
湖
軍
兵
專
一
管
轄
不
許
人
戸
佃
種
茭
菱
因

而
包
圍
隄
岸
蘇

州

府

志

青

浦

志

修
海
塘
通

志

引

曹

印

儒

海

塘

考

十
五
年
命
浙
西
提
舉
常
平
司
開
濬
華
亭
等
處
沿
海
三
十
六
浦

通

志

參

府

志
湻
煕
十
三
年
提
舉
羅
㸃
開
澱
山
湖
通志

紹
熙
元
年
提
舉
常
平
劉
穎
疏
澱
山
湖
泄
吳
淞
江
禁
民
無
得
侵

築
逼
塞
上
流
農
田
利
賴
青

浦

志



ZhongYi

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四
十
三

前
進
士
胡
恪
開
修
三
江
五
匯
青

浦

志

景
定
二
年
權
華
亭
縣
黄
震
議
修
田
塍
府志

邑
人
張
百
五
於
寜
國
寺
西
開
長
渠
自
烏
泥
涇
直
達
大
浦
前

志

張

百

五

傳

秦

札

記

案

百

五

賑

饑

建

橋

事

在

隆

興

問

此

事

當

附

宋

末

元
至
元
二
十
八
年
詔
開
澱
山
湖
命
江
浙
行
省
燕
仲
南
同
左
司

郎
中
都
爾
彌
失
督
浚
治
通志

二
十
九
年
詔
濬
浙
西
河
道
導
水
入
海
府志

三
十
一
年
范
文
虎
濬
澱
山
湖
溝
港
府志

元
貞
初
立
都
水
防
田
使
司
職
掌
修
治
河
渠
圍
田
府志

大
德
三
年
置
浙
西
平
江
河
渠
牐
堰
凡
七
十
八
所
濬
澱
山
湖
府志

五
年
浙
西
積
雨
泛
溢
民
田
詔
役
民
夫
二
千
人
疏
導
河
道
府志

泰
定
元
年
左
丞
朵
兒
只
班
知
水
利
前
都
水
少
監
任
仁
發
濬
治

澱
山
湖
通志

二
年
五
月
浙
西
諸
郡
水
溢
命
江
浙
行
省
及
都
水
庸
田
司
興
役

疏
洩
之
府志

至
順
三
年
江
浙
行
省
濬
烏
泥
涇
通志

至
正
初
修
海
塘
通

志

引

曹

印

懦

海

塘

考

明
景
泰
二
年
知
府
葉
冕
修
澱
山
湖
通志

景
泰
中
濬
蒲
匯
塘
秦

札

記

案

本

志

名

宦

傳

祥

景

泰

中

同

知

濬

蒲

匯

塘

人

物

張

倫

傳

上

書

葉

知

府

冕

請

濬

吳

淞

蒲

匯

自

經

紀

其

事

考

府

志

知

府

表

葉

景

泰

二

年

任

參

觀

兩

傳

自

屬

一

事

天
順
四
年
濬
竹
岡
諸
水
入
浦
府

續

志

成
化
十
年
巡
撫
畢
亨
開
吳
淞
江
青

浦

志

治
七
年
知
縣
董
鑰
築
西
鄕
田
圍
府

續

志

案

亦

見

前

志

名

宦

傳

工
部
侍
郎
徐
貫
巡
撫
何
鑑
開
濬
吳
淞
江
并
趙
屯
浦
鹽
鐵
塘
等



ZhongYi

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四
十
四

青

浦

志九
年
提
督
松
江
等
處
水
利
工
部
主
事
姚
文
灝
言
治
水
六
事
四庫

全

書

總

目

浙

西

水

利

書

提

要

引

明

孝

宗

實

錄

嘉
靖
二
年
工
部
郎
中
林
文
沛
濬
吳
淞
江
嘉

定

崑

山

上

海

分

濬

共

長

四

千

三

百

七

十

七

丈

寶

山

志
四
年
水
利
僉
事
蔡
乾
濬
青
龍
江
青

浦

志

增
修
海
岸
通志

三
十
二
年
太
學
生
喬
鏜
奉
檄
董
濬
禦
寇
河
北

自

九

團

南

至

一

團

共

九

十

餘

里

府

續

志邑
人
顧
綵
捐
濬
七
竈
港
漑
田
萬
頃
前

志

人

物

傳

監
生
張
汝
綸
捐
建
蒲
匯
塘
牐
前

志

人

物

張

汝

經

傳

萬
厯
四
年
設
水
利
僉
事
巡

撫

宋

儀

望

言

三

吳

水

勢

松

江

最

下

乞

專

設

官

以

禆

國

計

部

議

遣

御

史

董

之府

志
知
縣
劉
一
熿
建
龍
華
港
牐
前

志

名

宦

傳

案

職

官

表

一

爌

萬

厯

三

十

一

年

任

二
十
九
年
巡
按
何
熊
祥
飭
知
縣
徐
可
求
濬
趙
家
溝
瞿

應

昌

等

請

濬

闊

六

丈

深

丈

餘

長

三

千

丈

有

奇

邑

人

陸

郯

有

記

勒

石

在

福

迎

橋

北

關

帝

廟

三
十
九
年
同
知
朱
勳
濬
蒲
匯
塘
府志

天
啟
元
年
知
縣
呂
濬
會
同
華
亭
知
縣
章
允
儒
濬
莘
村
塘
華

亭

長

二

千

三

百

丈

上

海

長

一

千

丈

通

志

崇
禎
二
年
巡
撫
曹
文
衡
檄
同
知
錢
永
澄
濬
金
匯
塘
府

志

繫

華

亭

南

匯

志三
年
濬
鹽
鐵
塘
南
横
港
府

志

作

四

年

知

府

方

岳

貢

濬

亦

繫

華

亭

南

匯

志

十
七
年
督
三
吳
水
利
工
部
郎
中
朱
子
循
開
濬
吳
淞
江
蘇

州

府

志

國
朝
順
治
九
年
工
科
給
事
中
胡
之
駿
請
濬
吳
淞
江
旨
准
行
通志

蘇

州

府

志



ZhongYi

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四
十
五

縣
丞
陳
洪
範
濬
薛
家
浜
案

事

見

本

志

名

宦

紹

慶

傳

職

官

表

洪

範

順

治

六

年

至

十

年

任

十
一
年
邑
人
顧
若
陶
朱
叔
宗
等
具
呈
濬
周
浦
塘
按

王

鑄

記

稱

甲

午

嵗

乃

順

治

十

一

年

南

匯

志

作

十

年

誤

府

志

康
煕
十
二
年
工
部
議
准
縣
丞
移
紥
黄
家
灣
依
本
縣
地
界
管
理

海
塘
工
程
大

清

會

典

事

例

蘇
松
常
道
方
國
棟
修
吳
淞
牐
通

志

名

宦

三
十
二
年
知
府
龔
嶸
濬
牐
港
府

續

志

雍
正
五
年
工
部
議
准
吳
淞
牐
設
牐
夫
二
十
名
大

清

會

典

事

例

六
年
工
部
議
准
吳
淞
牐
設
牐
官
一
人
大

清

會

典

事

例

十
年
潮
災
邑
人
趙
懋
開
趙
家
溝
以
工
代
賑
本

志

陳

畿

傳

作

雍

正

壬

子

事

考

壬

子

係

十

年

本

志

水

道

治

績

十

年

海

潮

泛

溢

十
二
年
總
督
趙

恩
題
請
普
修
江
南
渠
港
通

志

蘇

州

府

志

乾
隆
十
八
年
知
縣
李
希
舜
捐
濬
都
臺
浦
川

沙

志

二
十
二
年
會
同
華
婁
青
三
縣
濬
蒲
匯
塘
青

浦

志

道
光
九
年
會
同
川
沙
廳
協
濬
寶
山
縣
界
浜
道

光

七

年

川

沙

同

知

鄭

其

忠

詳

濬

界

浜

分

作

四

股

寶

濬

二

股

其

餘

二

股

以

三

七

分

之

上

濬

七

分

川

濬

三

分

一

切

車

壩

等

費

均

由

寶

董

承

給

川

沙

志

咸
豐
九
年
二
十
二
保
民
濬
東
虬
江
江

緜

亙

二

十

里

董

事

印

松

禀

濬

今

采

十
年
華
漕
鎭
董
張
楠
倡
捐
濬
華
漕
楠

以

華

漕

久

不

疏

濬

募

捐

重

開

首

捐

錢

八

百

餘

千

兩

月

工

竣

知

縣

劉

郇

膏

給

匾

奬

之

今

采

附

順
治
十
四
年
徵
畝
捐
濬
劉
河
嘉

定

志

載

太

倉

知

州

白

登

明

申

文

曰

劉

河

自

婁

城

至

海

口

長

一

萬

三

千

五

百

丈

必

崑

山

協

濬

十

里

而

蘇

松

各

屬

協

貼

銀

兩

合

先

題

明

將

八

邑

每

畝

量

加

水

利

銀

幾

釐

謹

案

蘇

州

府

時

轄

長

洲

吳

吳

江

常

熟

崑

山

五

縣

松

江

府

時

轄

華

亭

上

海

青

浦

三

縣

故

稱

八

邑

惟

徵

銀

若

干

無

攷

道
光
十
五
年
巡
撫
林
則
徐
飭
知
縣
黄
冕
募
捐
修
寶
山
縣
海

塘
寶

山

志

載

上

海

知

縣

黄

冕

捐

銀

三

千

兩

爲

倡

謹

案

邑

人

捐

銀

若

干

無

攷



ZhongYi

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四
十
六

十
八
年
條
銀
帶
徵
劉
河
捐
秦

札

記

據

家

藏

簿

據

版

串

十

八

年

至

二

十

五

年

止

前

後

八

年

每

年

畝

各

七

八

文

謹

案

嘉

定

縣

志

十

四

年

濬

劉

河

分

段

雇

挑

借

藩

庫

銀

分

作

八

年

隨

長

元

吳

江

震

崑

新

太

鎭

嘉

寶

崇

十

二

州

縣

地

丁

徵

還

據

此

則

十

四

年

之

工

役

不

應

至

十

八

年

後

始

行

徵

還

且

上

海

亦

不

在

帶

徵

之

列

惟

云

分

作

八

年

隨

地

丁

徵

還

正

與

秦

氏

說

合

或

援

順

治

十

四

年

舊

案

仍

令

蘇

松

各

屬

協

貼

銀

兩

歟

咸
豐
七
年
布
政
司
王
有
齡
檄
縣
募
捐
修
寶
山
縣
海
塘
寶

山

志

載

巡

撫

趙

德

轍

奏

略

估

計

土

方

□

料

實

需

銀

一

十

一

萬

八

千

七

百

二

十

餘

兩

由

司

札

委

該

縣

紳

士

設

局

勸

捐

并

令

松

太

兩

屬

協

捐

濟

用

請

照

籌

餉

現

行

例

案

銀

錢

並

納

核

給

優

奬

謹

案

邑

人

捐

銀

若

千

無

攷

同
治
二
年
冬
漕
帶
徵
海

華
亭
海
塘
工
費
秦

札

記

塘

工

及

金

陵

善

後

經

費

共

徵

錢

五

十

文

謹

案

華

亭

志

稱

海

塘

時

無

大

工

惟

咸

豐

元

年

修

築

二

千

二

百

餘

丈

工

費

四

萬

五

千

兩

有

奇

總

督

陸

建

瀛

奏

凖

借

帑

興

修

工

竣

由

松

江

府

屬

七

縣

按

田

攤

徵

還

款

疑

本

年

帶

徵

當

卽

歸

還

咸

豐

元

年

之

款

五
年
徵
畝
捐
濬
劉
河
秦

札

記

五

年

六

年

條

銀

各

帶

徵

每

畝

二

十

文

謹

案

蘇

州

府

志

五

年

十

一

月

開

工

六

年

正

月

工

竣

工

長

七

千

六

百

九

十

七

丈

零

共

費

錢

二

十

一

萬

一

百

八

十

五

千

零

由

長

元

吳

江

震

崑

新

華

婁

上

青

太

鎭

嘉

寶

崇

十

六

州

縣

攤

徵

嘉

定

縣

志

誤

脫

華

婁

上

青

四

屬

八
年
九
年
十
年
並
徵
畝
捐
修
築
華
亭
縣
海
塘
江

蘇

海

塘

新

志

八

年

十

月

總

督

馬

新

貽

巡

撫

丁

日

昌

奏

華

亭

縣

海

塘

長

三

千

七

百

餘

丈

厯

被

海

潮

衝

刷

坍

捐

日

多

前

經

勘

估

險

要

各

工

約

需

錢

四

十

二

萬

八

千

四

百

餘

串

請

於

蘇

松

太

三

屬

二

十

一

州

廳

縣

受

益

民

戸

熟

田

項

下

均

自

同

治

八

年

上

忙

起

至

十

年

上

忙

止

匀

作

五

忙

每

忙

每

畝

攤

徵

錢

十

文

將

來

工

竣

如

有

盈

餘

卽

可

作

爲

嵗

修

之

用

上

海

縣

八

年

應

徵

熟

田

六

十

八

萬

五

千

二

百

五

十

九

畝

有

奇

計

隨

徵

錢

一

萬

三

千

七

百

五

千

二

百

九

年

應

徵

熟

田

同

前

計

隨

徵

如

前

數

十

年

上

忙

應

徵

熟

田

同

前

計

隨

徵

錢

六

千

八

百

五

十

二

千

六

百

凡

應

徵

錢

三

萬

四

千

二

百

六

十

三

千

附

水
道
下
卷
攷
證

宋

范
文
正
諮
目
横

没

諸

港

府

志

及

青

浦

志

港

俱

作

邑

官

私

之

糴

青

浦

志

及

府

續

志

攷

證

引

顧

志

私

俱

作

司

慶
厤
元
年
應

依

府

志

作

二

年

章

峴

記

全

文

載

於

雲

間

志

縣

西

北

句

上

有

慶

厤

辛

巳

嵗

夏

六

月

彭

城

錢

君

來

更

縣

章

云

云

濬

浦

便

民

之

志

句

下

有

明

年

春

以

議

白

府

府

公

集

仙

錢

侯

深

然

其

議

云

云

未

署

慶

厤

二

年

嵗

在

壬

午

四

月

二

十

九

日

記

此

可

證

舊

志

及

江

南

通

志

作

元

年

之

誤

記

文

內

三

月

辛

酉

四



ZhongYi

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四
十
七

月

己

丑

各

志

皆

同

獨

宋

府

志

三

作

二

已

作

辛

秦

札

記

曰

辛

酉

至

己

丑

計

二

十

九

日

必

作

二

十

九

日

核

計

則

十

萬

二

千

九

百

五

十

工

恰

當

日

役

三

千

五

百

五

十

人

此

可

斷

定

宋

志

之

誤

支

流

派

引

派

府

志

作

脈

沈

刻

雲

間

志

作

股

崇

二
年
註

中

氶

徐

確

中

爲

宗

之

譌

應

据

舊

志

及

本

志

名

宦

傳

攺

正

紹
興
十
五
年

顔

志

云

通

判

曹

泳

開

顧

會

浦

又

濬

鹽

鐵

塘

更

名

下

沙

浦

史

志

於

浦

下

增

以

入

江

三

字

乾

嘉

各

志

沿

訛

未

攺

秦

札

記

曰

顧

會

固

人

江

矣

鹽

鐵

塘

無

西

北

人

江

之

理

然

則

當

依

顔

志

原

文

刪

去

以

人

江

三

字

楊

炬

記

當

在

顧

會

條

下

又

濬

鹽

鐵

塘

當

於

楊

記

後

跳

行

别

爲

一

條

黄
震
書
畧
所

廢

當

幾

錢

廢

當

作

費

元

大
德
八
年
註

東

抵

嘉

定

石

橋

洪

長

三

十

八

里

今

洪

作

浜

八

作

六

係

嘉

慶

志

沿

顔

志

之

譌

應

据

史

李

志

及

嘉

定

寶

山

兩

縣

志

攺

正

明

洪
武
六
年
註
府

續

志

攷

證

云

攷

顧

志

府

境

圖

漕

涇

南

有

胡

家

港

通

海

屬

華

亭

境

前

志

作

上

海

疑

誤

永
樂
元
年
二
年
按

顔

志

稱

永

樂

二

年

戸

部

尙

書

夏

元

吉

治

水

蘇

松

掣

崑

山

嘉

定

諸

塘

浦

引

吳

淞

江

人

劉

家

河

於

上

海

濬

范

家

浜

通

黄

浦

達

海

史

志

乾

李

志

同

嘉

慶

志

誤

据

江

南

通

志

蘇

州

府

水

利

治

績

之

文

以

濬

范

家

浜

接

黄

浦

繫

之

元

年

又

据

明

史

河

渠

志

以

濬

黄

浦

范

家

浜

繫

之

二

年

以

致

一

事

分

爲

兩

事

自

當

仍

依

舊

志

原

文

爲

是

秦

札

記

曰

范

家

浜

連

年

兩

濬

情

事

不

合

此

足

糾

正

嘉

慶

志

之

失

又

云

忠

靖

以

黄

浦

可

借

挾

江

沙

故

濬

范

家

浜

引

江

合

浦

浦

固

無

事

於

濬

也

此

足

糾

正

明

史

河

渠

志

之

失

天
順
二
年
顔

志

史

志

乾

嘉

志

及

青

浦

志

又

府

續

志

攷

證

引

顧

志

均

作

四

年

通

志

蘇

州

府

志

嘉

定

志

寶

山

志

均

作

三

年

萬
四
千

二
百
餘
丈
据

嘉

定

志

係

三

邑

分

濬

崑

山

自

夏

駕

口

至

白

鶴

江

四

千

六

十

七

丈

上

海

自

白

鶴

江

至

卞

家

渡

四

千

六

十

七

丈

嘉

定

自

卞

家

渡

至

莊

家

涇

五

千

五

百

六

十

七

丈

蘇

州

府

志

稱

凡

一

萬

三

千

七

百

一

丈

與

嘉

定

志

三

數

并

計

相

合

府

續

志

攷

證

引

顧

志

亦

作

一

萬

三

千

七

百

丈

顔

志

同

史

志

乾

李

志

均

作

一

萬

三

千

七

百

步

當

是

誤

丈

爲

步

耳

宋

府

志

据

明

史

崔

恭

傳

作

萬

四

千

二

百

餘

丈

必

非

準

確

當

依

顔

志

宏
治
十
二
年

崧

子

浦

顔

志

作

崧

塘

嘉
靖
二
年
站

船

浜

今

隸

南

匯

故

未

見

本

志

四
年
陳

村

下

當

依

通

志

府

志

增

塘字

萬
厤
六
年
巡

按

御

史

林

應

訓

嘉

慶

志

按

作

江

計

港

浜

小

者

十

有

九

府

志

作

九

十

有

一

十

年
濬

百

曲

新

港

白

蓮

三

林

走

馬

諸

塘

此

嘉

慶

志

原

文

也

府

志

則

稱

開

濬

奉

賢

黄

泥

白

龍

百

曲

新

港

白

蓮

三

林

走

馬

虬

江

等

河

秦

札

記

曰

百

曲

恐

非

邑

境

之

百

曲

塘

虬

江

在

邑

境

何

轉

刪

之

十
五
年
蘇

州

府

志

載

張

應

武

吳

松

江

疏

濬

論

曰

萬

厤

十

五

年

因

水

災

用

科

臣

言

特

設

專

官

發

帑

銀

以

開

江

爲

首

務

而

所

任

非

人

背

公

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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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四
十
八

私

初

至

見

江

尙

流

通

前

人

之

疏

鑿

可

攘

爲

己

功

於

是

不

酌

羣

言

不

委

州

縣

不

役

鄕

夫

獨

任

私

人

共

圖

欺

罔

託

言

以

漸

而

深

惟

務

築

壩

曾

不

運

土

每

車

戽

微

乾

稍

削

蘆

茭

卽

以

放

水

迆

邐

而

東

起

自

安

亭

至

宋

家

橋

分

爲

十

段

九

段

畢

工

岸

無

積

十

人

以

爲

笑

談

末

段

去

海

不

遠

潮

勢

湍

悍

屢

築

不

成

遂

以

頑

石

壓

弊

舟

雜

築

之

費

數

千

金

幾

成

而

潰

乃

試

其

所

製

混

江

龍

聊

掩

衆

目

而

罷

自

知

不

厭

衆

心

頗

留

銀

還

官

虛

吿

成

功

遷

官

以

行

而

其

所

沈

木

石

留

礙

江

心

沙

潮

依

之

易

爲

澱

聚

未

及

兩

載

海

公

所

疏

復

爲

平

陸

自

昔

開

江

未

有

若

是

役

之

無

益

而

有

害

也

云

云

据

此

則

府

志

所

載

十

六

年

事

嘉

慶

志

所

引

明

史

皆

由

欺

罔

虛

告

必

非

事

實

二
十
六
年
築

捍

海

塘

海

爲

浦

之

譌

當

依

史

志

乾

嘉

志

及

本

志

名

宦

傳

改

正

三
十
六
年
夾

註

應

改

爲

另

行

低

寫

以

與

前

後

各

條

一

律

定

計

方

派

士

之

法

士

府

志

作

工

小

小

荒

度

度

史

志

乾

嘉

志

均

作

圖

國
朝

康
煕
五
十
四
年
湖

婆

涇

湖

嘉

慶

志

作

河

本

志

据

雍

正

三

年

頂

濬

碑

作

胡

秦

札

記

曰

此

湖

字

實

誤

增

水

註

北

鄕

乃

華

婁

之

北

鄕

非

吾

邑

之

北

鄕

嘉

慶

志

語

未

□

六
十
一
年
註

始

於

癸

卯

秋

竣

於

甲

辰

夏

秦

札

記

曰

癸

卯

實

雍

正

元

年

也

府

志

又

云

工

成

値

大

旱

秋

復

大

水

旱

澇

咸

資

蓄

洩

核

與

本

志

祥

異

甲

辰

夏

旱

秋

海

溢

正

合

決

當

移

後

一

年

此

自

誤

沿

府

志

耳

雍
正
二
年
動

帑

修

築

衝

損

海

塘

并

濬

三

林

塘

楊

淄

漊

乾

李

志

載

於

雍

正

三

年

据

府

志

海

塘

篇

所

載

則

動

帑

修

築

亦

在

三

年

特

水

利

篇

將

三

林

楊

淄

之

濬

誤

列

二

年

嘉

慶

志

并

海

塘

事

亦

誤

列

二

年

本

志

因

之

若

將

此

兩

事

移

入

三

年

則

與

職

官

表

亦

無

不

合

矣

三

年
濬

幡

龍

塘

等

十

一

河

華

亭

志

載

於

雍

正

元

年

註

云

宋

志

作

三

年

茲

據

濬

河

輪

頂

碑

校

正

今

攷

府

志

職

官

表

雍

正

元

年

府

秩

周

縣

秩

傳

正

與

志

合

周

傳

均

於

二

年

去

任

也

頂
濬
碑
据

搨

本

六

磊

之

二

十

四

圖

下

有

二

十

五

圖

沈

漕

之

二

十

三

圖

作

二

十

二

圖

十
年
註

長

一

千

一

百

三

十

八

丈

五

尺

按

大

清

會

典

事

例

工

部

海

塘

篇

議

准

江

蘇

省

松

江

修

築

上

塘

上

海

縣

自

南

匯

縣

西

界

至

寶

山

縣

界

黄

家

灣

共

一

千

二

百

二

十

三

丈

八

尺

黄

家

灣

至

寶

山

城

共

四

千

二

百

二

十

八

丈

一

尺

俱

底

寛

五

丈

面

寛

二

丈

五

尺

高

一

丈

二

尺

乾
隆
七
年

乾

李

志

但

云

濬

華

涇

港

嘉

慶

志

但

云

濬

龍

華

港

疑

有

一

誤

非

兩

港

並

濬

也

道
光
三
年
復
濬
吳

淞
江
府

續

志

据

黄

渡

志

謂

吳

淞

江

自

嘉

慶

二

十

三

年

濬

後

至

道

光

七

年

始

重

濬

上

海

志

載

道

光

三

年

事

誤

今

考

大

清

會

典

工

部

水

利

江

南

篇

所

載

道

光

四

年

上

諭

四

道

七

年

上

諭

一

道

係

於

四

年

議

准

興

修

江

浙

水

利

嗣

因

需

費

較

多

僅

將

青

浦

婁

縣

吳

江

震

澤

華

亭

五

屬

上

承

太

湖

下

注

黄

浦

之

各

支

河

挑

濬

而

勘

定

吳

淞

工

費

三

十

萬

五

千

一

百

餘

兩

暫

行

停

辦

至

七

年

始

確

估

興

工

與

黄

渡

志

所

叙

悉

合

是

本

志

正

文

應

刪

幾

無

疑

義

但

註

稱

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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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縣
續
志

卷
五

四
十
九

上

嘉

青

三

縣

夫

以

工

代

賑

云

云

嘉

定

青

浦

二

縣

志

載

並

同

不

容

皆

誤

豈

先

期

帶

徵

未

經

奏

明

故

動

用

亦

無

奏

案

耶

存

疑

俟

攷

七
年
陶

詩

自

註

居

張

二

灣

張

當

作

强

同
治
七
年
二

萬

二

千

七

百

五

十

八

方

內

挑

一

萬

十

三

方

有

奇

是

十

分

之

四

四

非

十

分

之

四

五

也

應

據

嘉

定

志

攺

正

嘉

定

志

云

嘉

四

分

六

釐

上

四

分

四

釐

青

一分

九
年
續
議
濬
新
涇
李
漎
涇
周
涇
註
面

寬

三

丈

五

尺

尺

誤

作

寸

二

十

八

保

三

四

五

六

七

八

九

及

北

十

二

十

八

十

九

圖

誤

脫

八

九

兩

字


